
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家財訴字第1號

原      告  甲ＯＯ 

訴訟代理人  劉嵐律師

            許祖榮律師

            許清連律師

被      告  乙ＯＯ  

訴訟代理人  馬健嘉律師

            李權儒律師

            許淑琴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分配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

2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貳佰伍拾貳萬伍仟捌佰玖拾捌元，及自民國

一一二年五月十一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

算之利息。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陸佰貳拾伍萬參仟伍佰零柒元，及自民國一

一二年二月九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

利息。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貳佰伍拾貳萬伍仟

捌佰玖拾捌元為原告為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陸佰貳拾伍萬參仟

伍佰零柒元為原告為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六、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七、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四分之三，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伊於民國96年4月28日與被告結婚，並於110年7月14日起訴

請求離婚，嗣於112年2月8日於本院就離婚部分和解成立。

兩造於婚姻關係存續期間，未曾訂定夫妻財產制契約，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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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財產制為兩造之夫妻財產制，現法定財產制因離婚而消

滅，以本訴訟繫屬日即110年7月14日作為計算剩餘財產之基

準日（下稱基準日）。伊於基準日婚後財產詳如附表一所

示，但應扣除附表二所示伊婚前財產及附表六所示繼承及無

償取得，被告婚後財產詳如附表三所示，亦應扣除附表四所

示被告婚前財產，被告婚後財產多於原告，爰依民法第1030

條之1第1項規定，請求兩造剩餘財產之差額，加計法定遲延

利息如數給付。被告雖主張伊以婚後財產清償高雄市○○區

○○段000000地號、864-110地號、864-112地號土地及其上

1045建號建物（下稱系爭房地）之貸款，然伊所支付之貸款

本息349萬9,417元，僅半數為自己支付，另外則為被告代

墊，若原告加計174萬9708.5元，被告亦應加計50萬元。

　㈡針對被告婚前及婚後財產部分，被告惡意提領如附表三「存

款及保險部分」編號2、4所示帳戶之金額應加計，如附表三

「存款及保險部分」編號16、17則不能以解約金為準，應以

保單價值準備金為準。附表三、四「股票部分」應單純以被

告於基準日之股票價值扣除結婚日之股票價值。另被告並無

負有如附表五之婚後債務，亦無受被告母親贈與之情。

　㈢又系爭房地為兩造之婚前財產，應有部分各2分之1，系爭房

地當時以686萬元購入，頭期款286萬元及當時裝潢費用73萬

元，由伊代被告墊付而清償，被告僅支付58萬元給伊，被告

應返還伊半數即121萬5,000元；又當時兩造共同向銀行貸款

400萬元，婚前伊清償貸款本息共計12萬2,379元，婚後（自

96年4月28日起至基準日）清償貸款本息349萬9,417元，也

由伊代被告墊付而清償，被告僅清償其中50萬元，被告應返

還伊半數即共計131萬898元，以上合計共252萬5,898元，伊

自得依民法第1023條規定，請求被告加計法定遲延利息如數

給付。

　㈣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140萬7,301元，其中795萬4,679

元自111年12月15日起，其餘345萬2,622元自112年5月11日

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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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告則以：

　㈠對於原告於基準日有附表一所示財產之客觀金額不爭執，但

不應扣除附表六所示金額，因附表六編號1、3至6為喪葬補

助費，非繼承關係所取得，附表六編號2則非繼承取得。原

告以婚後財產清償婚前債務（系爭房地貸款）349萬9,417

元，及於110年6月6、7日提領如附表一編號2-1帳戶16萬9,0

30元，均應加計為原告婚後財產。

　㈡伊婚後財產即附表三「存款及保險部分」編號2、4所示帳戶

雖有於基準日前提領之情形，但係為了家庭生活費用所需，

附表三「存款及保險部分」編號16、17之價值則應以解約金

為準。附表三「股票部分」編號1、6即鴻海股票當中1萬

股、群創股票當中5萬股為婚前財產，不應列入伊之婚後財

產計算；另外「股票部分」編號3台積電股票當中321股，係

婚前台積電股票配息之零股，不應算入夫妻財產分配範圍。

且伊婚前財產即附表四「股票部分」嗣後買賣得款100萬5,8

39元，為婚前財產變形，婚前股票價值非僅原告主張之82萬

2,304元。伊於107年12月8日向訴外人許武隆借款200萬元，

應列入伊之婚後負債，又有受母親贈與80萬元，均應予以扣

除。

　㈢至原告主張代墊房貸部份，被告婚前即轉帳75萬102元、婚

後陸續轉帳69萬4,920元給原告，被告母親所贈與被告之80

萬元現金亦當場給予原告用以清償系爭房地價金及貸款，婚

後每月也拿一萬元現金給原告，已充分分擔系爭房地貸款，

並無積欠原告款項。又縱原告有以自己財產支應房貸，應屬

家庭生活費用，非代為清償被告債務，不適用民法第1023條

第2項規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兩造於96年4月28日結婚，原告於110年7月14日訴請離婚，

後於112年2月8日和解離婚。

　㈡兩造婚姻存續期間未曾約定夫妻財產制契約，應以法定財產

制為兩造之夫妻財產制，兩造同意以110年7月14日為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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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㈢系爭房地為兩造婚前財產，應有部分各1/2；兩造於113年4

月26日在臺灣橋頭地方法院達成調解，由原告以786萬5,000

元向被告購買其應有部分，待本案確定後找補。

　㈣被告曾於95年9月7日匯款58萬元係清償頭期款，及96年5月9

日匯款50萬元清償貸款。

　㈤兩造對附表各項財產之意見

　　⒈兩造對附表一原告婚後財產於基準日時之金額客觀上不爭

執。

　　⒉兩造對附表二原告婚前財產不爭執。

　　⒊兩造對附表三被告婚後財產「存款及保險部分」編號1至1

5於基準日時之金額客觀上不爭執，「股票部分」編號2、

4至5、7至8不爭執。

　　⒋兩造對附表四編號1至8不爭執。　

　　⒌兩造均同意以各自於基準日之積極財產扣除婚前財產。　

四、本院之判斷：

　㈠代墊系爭房地款項部分

　　⒈按夫妻各自對其債務負清償之責。夫妻之一方以自己財產

清償他方之債務時，雖於婚姻關係存續中，亦得請求償

還，民法第1023條定有明文。又修正後之法定財產制，由

夫妻各自所有、管理、使用、收益及處分自己之財產，故

夫妻一方如以自己之財產清償他方之債務時，於民法第10

23條第2項明定於婚姻關係中得請求償還。而該條既規定

夫妻一方清償他方債務者，即使於婚姻關係存續中，亦得

請求他方償還，舉輕以明重，自無限制離婚後，夫妻之一

方不得請求他方償還之理。再夫妻之一方依本條項規定向

他方請求償還代為清償債務時，僅須證明其以自己財產，

清償他方之債務為已足；倘他方抗辯夫妻間另有贈與等其

他法律關係之特別約定者，自應由他方就該有利之特別約

定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943號判決

意旨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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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⒉原告主張系爭房地係兩造共有，權利範圍各1/2，而原告

於兩造婚姻關係存續期間，以自己財產支付系爭房地之頭

期款286萬元、裝潢73萬元及婚前清償貸款12萬2,379元、

婚後清償貸款349萬9,417元，被告於95年9月7日匯款58萬

元係清償頭期款，及96年5月9日匯款50萬元清償貸款等客

觀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四第341、373頁），且

有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3年度移調字第24號民事調解筆

錄、友友建設公司收款證明、工程承攬合約書、郵政跨行

匯款申請書、放款借據、撥款委託書、切結書可參（本院

卷四第239至241、61至91頁）。查系爭房地之貸款為兩造

共同簽名，嗣後所有權亦為兩造各半，被告亦於本院審理

時陳稱：當初我跟原告一起去看房，有跟原告討論要登記

誰的名字，我們討論好要一人一半，原告有叫我要付錢等

語（本院卷三第319頁），堪信兩造係共同負擔貸款及共

有所有權。被告雖辯稱夫妻間互相幫助贈與為常有之事

（本院卷四第333頁），但未就此提出任何舉證，自不足

採。依前揭法條與實務見解意旨，原告主張依民法第1023

條第2項規定請求償還252萬5,898元（計算式：1.頭期款

及裝潢部分：286萬+73萬＝359萬，359萬X1/2＝179萬5,0

00元，179萬5,000元-58萬元＝121萬5,000元。2.貸款部

分：12萬2,379元+349萬9,417元＝362萬1,796元，362萬

1,796元X1/2＝181萬898元，181萬898元-50萬＝131萬898

元。3.小結：121萬5,000元+131萬898元＝252萬5,898

元），自屬有理由。

　　⒊被告雖辯稱其尚有將母親贈與之80萬元交給原告、每月給

付原告1萬元及於婚前轉帳75萬餘元給原告，用以支付系

爭房地價金及貸款等情，分述如下：

　　　⑴查被告於婚前之95年11月17日轉帳1萬17元、同年9月7

日匯款58萬17元、同年12月11日轉帳10萬17元、96年1

月9日轉帳2萬17元、同年3月27日轉帳3萬17元、同年4

月26日轉帳1萬17元至原告橋頭農會帳戶（合計75萬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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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又於婚後之96年5月9日轉帳50萬元、103年6月20

日轉帳3萬15元、3萬2,015元、104年5月27日轉帳66,36

8元、105年5月28日轉帳66,522元至原告高雄銀行帳

戶，並提出被告合作金庫鳳山分行歷史交易明細為證

（本院卷四第107至119頁），且原告僅就上開匯款金額

當中小部分為手續費（婚前匯款尾數17元、婚後匯款尾

數15元）未入原告帳戶一事有意見，對被告上開匯款之

客觀事實並不爭執（本院卷四第343、345頁），對於95

年9月7日匯款之58萬係清償頭期款、96年5月9日轉帳50

萬元清償貸款均無意見，固然堪認被告有上開匯款情

形，然被告主張上開匯款原因均係支付系爭房地費用或

貸款，則為原告所否認。原告主張被告於95年11月17日

轉帳1萬元、同年12月11日轉帳10萬元、96年1月9日轉

帳2萬元、同年3月27日轉帳3萬元、同年4月26日轉帳1

萬元，係因兩造於96年4月28日結婚，婚前有相關結婚

費用要支付，故由兩造分擔；被告於103年6月20日轉帳

3萬元、3萬2,000元、104年5月27日轉帳66,313元、105

年5月28日轉帳66,509元，則係因夫妻合併申報所得

稅，由原告先墊付稅款，被告再匯還上開金額，並提出

財政部國稅局102至104年度綜合所得稅核定通知書（本

院卷四第379至389頁）。查兩造於96年4月28日結婚，

被告於95年11月至96年4月即婚前半年雖有上開匯款情

形，但衡情婚前有較多花費支出，由兩造分攤尚無違事

理，而兩造102至104年度綜合所得稅綜合所得稅應納稅

額分別為10萬8,355元、12萬2,296元、12萬8,361元，

有上開綜合所得稅核定通知書可證，被告匯款之日期均

在每年5、6月間，與納稅之時間相符。反之，被告就匯

款之原因迄未能具體舉證以實其說，該部分之抗辯自難

憑採。

　　　⑵被告另辯稱將母親贈與之80萬元給被告等語，為原告否

認之。查證人即被告母親甲○○○於本院審理時證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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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造結婚時我有在工作，每月收入1萬多元，我先生在

包工程，一年約100多萬元。96年5月因被告說要買房

子，我就從家中拿80萬元現金給被告，也有包括原告之

前給的聘金，但沒有其他人看到，至於被告是拿給原告

或是給銀行就不清楚。我是一次性給被告80萬元，其他

四個女兒需要的時候我也會給，我有農會、郵局，但帳

戶裡沒有錢，我先生沒有存摺，給被告80萬元後，家中

就剩1至2萬元生活費等語（本院卷三第323至331頁）。

然證人與被告有特殊親誼關係，刻意為有利被告陳述之

可能性本已甚高，且被告母親收入不豐，卻於家中存放

80萬元，又未慮及眾子女間公平，幾乎悉數給予被告家

中所有現金，在金融帳戶內無存款之情形下，僅保留

1、2萬元生活費，證人所述情節與常情不符，證詞憑信

性有疑。且被告並未提出接受贈與之金錢流向及申報贈

與稅或免稅之相關事證，尚難僅憑上開證人之證言認定

被告之母親有贈與被告80萬元，更遑論將之交付原告支

付貸款之用。

　　　⑶至被告陳稱每月現金支付被告一萬元等語，並未提出事

證說明金流，僅徒空言主張，且依被告所述：1萬元是

雙方公基金，支出瓦斯、水電費等語（本院卷四第345

頁），顯係兩造約定共同分擔家庭生活費用，難認與清

償系爭房地貸款有何關連。又被告另辯稱原告繳納系爭

房地貸款係基於分擔家庭生活支出，非出於代為清償被

告債務之意思等語（本院卷四第334頁），然承前述被

告自承兩造一同看房、約定共有系爭房地，原告要求被

告也要支付系爭房地款項等語，原告顯無將系爭房地之

費用視為家庭生活費用獨自支付之意思，被告此部分所

辯亦無可採。

　㈡夫妻剩餘財產分配部分

　　⒈按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

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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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

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民

法第1005條、第1030條之1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兩造

係於96年4月28日結婚，婚後既未約定夫妻財產制，自應

適用法定財產制，並以兩造同意之110年7月14日(即原告

起訴離婚之日)為基準日，計算雙方婚後剩餘財產。

　　⒉原告之婚後財產認定

　　　⑴是否扣除如附表六各編號所示金額？

　　　　①原告主張其母親死亡前數日，全體繼承人協議先行分

配母親財產所得之80萬元（附表六編號2），及母親

死後所獲喪葬補助（附表六編號1、3至6），屬繼承

或無償取得，故應予扣除，不應計入原告之婚後財產

等語，被告雖對原告取得如附表六各編號所示金額不

爭執，但認為均非因繼承取得，不應扣除。

　　　　②查原告母親李藍燕如死亡後，108年1月22日國軍左營

財務組支票存入8萬1,318元、同年月29日新光人壽理

賠12萬1,726元入原告附表一編號1-3臺銀帳戶、同年

3月28日高雄市鳳山榮民服務處匯款3萬3,548元入原

告附表一編號1-1臺銀帳戶；同年月25日文府國小喪

葬補助21萬853元、同年月31日公教人員保險喪葬補

助13萬2,831元入原告附表一編號2-1高雄銀行帳戶，

有定期存款帳號餘額資料查詢、客戶資料查詢、理賠

審核通知書、原告台灣銀行及高雄銀行帳戶封面及交

易明細、文府國小申請婚喪生育補助報銷清冊、公教

人員保險眷喪津貼核定書、榮民服務處受款人領據為

證（見本院卷三第51至71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

關於如附表六編號1、3至6部分認屬原告之母身故獲

得之相當補償，非對價關係，而屬無償，依民法第10

30條之1第1項但書規定，毋庸列為夫妻剩餘財產差額

之計算基準。

　　　　③查李藍燕如於108年1月5日匯款80萬元給原告（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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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7日入帳），有李藍燕如郵政儲金存簿封面及內頁

影本、郵政存簿儲金提款單、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

原告附表一編號1-3臺銀帳戶存摺內頁影本可考（本

院卷三第45至49、57頁）。然匯款之原因、金錢交付

之原因多端，可能清償債務、支付各種費用、返還委

任款項、金錢寄託、洗錢等多種情形，不一而足，不

能僅因有匯款紀錄或現金存入帳戶之紀錄，遽認為贈

與關係所為給付，且斯時李藍燕如尚未亡故，亦難謂

屬繼承關係。準此，原告主張附表六編號2係繼承或

無償取得，尚無可採。

　　　⑵有無以婚後財產清償婚前負債之情形？

　　　　①按夫或妻之一方以其婚後財產清償其婚前所負債務，

或以其婚前財產清償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除已

補償者外，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應分別納入現

存之婚後財產或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計算，民法

第1030條之2第1項定有明文。

　　　　②原告主張婚前因購買系爭房地而負有債務，婚後以自

己財產陸續清償，惟原告所支出之349萬9,417元，僅

其中半數為自己支付、另外半數為被告代墊，均經本

院認定如前，故原告婚後財產部分應加計174萬9,709

元 (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被告婚後財產則應加計5

0萬元（即兩造不爭執之96年5月9日匯款50萬元用於

清償貸款）。

　　　⑶被告主張原告提領、匯款之款項共16萬9,030元是否屬

惡意處分，而應追加計算為原告之婚後財產？

　　　　①按適用法定財產制之夫妻，就其婚前或婚後財產，均

由夫妻各自所有，且由夫妻各自管理、使用、收益及

處分，民法第1017條第1項前段、第1018條亦有明

文，是以夫妻之一方對於其各自所有之財產既有完全

之管理、使用及收益之權限，除非夫妻之一方對於婚

後財產之處分行為，係故意為減少他方對於剩餘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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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分配，原則上夫或妻可依己意自由處分財產，非他

方所得置喙。至民法第1030條之3第1項雖規定：夫或

妻為減少他方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而於法定財產制

關係消滅前5年內處分其婚後財產者，應將該財產追

加計算，視為現存之婚後財產，但為履行道德上義務

所為之相當贈與，不在此限。惟民法第1030條之3第1

項規定之適用，除客觀上須有「5年內處分其婚後財

產」之行為外，尚須主觀上有「故意侵害他方配偶剩

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之主觀要素始足當之，是夫妻之

一方倘主張他方係為減少剩餘財產之分配，而故意為

財產之處分者，自應就他方惡意處分婚後財產之事實

負舉證責任，亦即夫妻之一方應先舉證證明他方主觀

上具有「故意侵害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之惡意存

在，否則不得逕將對造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前5年

內所為婚後財產之處分行為，任意認定係惡意處分而

將該財產追加計算為其現存之婚後財產，以免剝奪他

方之財產自由處分權。

　　　　②查原告於110年7月6日提款1萬6,000元、同年月7日匯

款6萬3,030元、提款6萬元、3萬元，有原告如附表一

編號2-1帳戶交易明細可查（本院卷三第119頁），固

堪認定。被告主張原告為減少被告對於剩餘財產之分

配，而於兩造離婚前5年內處分其婚後財產，自應將

之追加計算而視為現存之婚後財產，然為原告所否

認，並辯稱上開款項係支付律師費及購買家電等語。

依前開說明，被告本應先就原告惡意減少財產之事實

負舉證責任，原告亦提出匯款給本院之單據及律師事

務所收據（本院卷四第93至95頁），且對照該帳戶餘

額仍有近80萬元，尚無短時間內大量惡意處分之情，

然被告僅以原告於兩天內持續提領為由推論原告確有

惡意，卻未見提出其他證據供本院調查，顯見上開主

張之情，純係其個人主觀臆測，是被告既未提出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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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離婚前5年提領上開款項，係為減少被告對剩餘財

產之分配而處分財產之相關事證以實其說，其上開主

張自不足為採。

　　　⑷小結：原告如附表一之財產總額為544萬425元，扣除附

表二之金額合計214萬3,394元，再扣除附表六編號1、3

至6之金額合計58萬276元，復加計婚後清償系爭房地貸

款之174萬9,709元，是原告婚後財產應為446萬6,464

元。

　　⒊被告之婚後財產認定

　　　⑴附表三存款「存款及保險部分」編號16、17係以保單價

值準備金為準或解約金為準？

　　　　①按要保人享有保單之財產價值，於計算夫妻剩餘財

產，應予列計。又人壽保險之保單價值準備金於危險

事故發生前，係用以作為保險人墊繳保費、要保人實

行保單借款、終止契約等保險法上之原因，保險人應

給付要保人金額之計算基準，此觀保險法第116條第8

項、第119條、第120條規定自明，此部分金額形式上

之所有權雖歸屬保險人，實質上之權利由要保人享

有，故如認其有財產價值，原則上應屬要保人所有，

是縱使尚未終止保險契約，保險人尚無須給付要保人

解約金，然該保險價值仍屬存在，自應屬要保人之財

產而應列入剩餘財產分配（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

第716號、101年度台上字第227號號民事判決意旨參

照）。易言之，以夫妻一方為要保人之保險價值準備

金，應為要保人之財產而得列入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之

基準日時，該方之現存財產。

　　　　②原告主張於基準日被告有如附表三「存款及保險部

分」編號16、17所示保險價值準備金等情，有台灣人

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11年4月6日台壽字第111000231

7號函暨附件在卷可憑（本院卷一第249至251頁），

依上開說明，該保單價值準備金自屬被告之財產權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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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則原告主張就該保單價值準備金計算請求分配自

屬有據。被告雖辯稱：應以解約金計算上開保險之價

值云云，然保險價值之取得本非必解約不可，終止契

約時保險人亦須返還保單價值準備金之適用，則保險

價值之估計，本不能僅以解約金為判斷之標準，被告

所辯，容有誤會，不足為採。　　

　　　⑵被告婚前股票價值之認定？

　　　　①按夫或妻之財產分為婚前財產與婚後財產，由夫妻各

自所有。不能證明為婚前或婚後財產者，推定為婚後

財產。不能證明為夫或妻所有之財產，推定為夫妻共

有，民法第1017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就法定財產制

關係消滅時之現存財產，主張屬於婚前財產，應依民

事訴訟法第277條規定，就其主張之事實負舉證之

責。又婚前財產需於基準日時現存才能扣除，若已不

存在自無扣除之標的可言。

　　　　②被告主張其於結婚前有聯電4,392股、仁寶電子3,955

股、台積電8,199股、友訊科技147股、華邦電子1,00

0股、瑩寶1,620股、中視1,735股(詳如被證二，本院

卷二第307頁），至108年2月27日前均未曾動用，仍

有聯電3,198股（因減資而股數變動）、仁寶電子4,0

91股、台積電8,321股、友訊科技145股、華邦電子1,

000股、瑩寶1,620股、中視439股(詳如被證三，本院

卷二第309頁），後被告於108年2月27日、同年3月19

日陸續處分聯電3,000股、仁寶電子4,091股、台積電

8,000股、友訊科技145股、華邦電子1,000股、中視4

39股後，所得款項204萬2,616元（交割款存入日分別

為108年3月5日及同年月21日），又於同年3月25日至

同年4月18日間購買群創股票5萬股、鴻海股票1萬

股、裕隆股票1萬3000股、旺宏股票1萬股，共花費18

1萬162元，故婚前財產尚餘23萬2,454元。後又處分

婚前持有之聯電股票198股得款4,352元，裕隆1萬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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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股減資剩餘8,264股，於109年11月10日現沖買賣得

款94元，同日賣出1,000股、110年2月5日賣出2,000

股、同年月25日賣出5,000股、同年3月24日賣出264

股所得共34萬841元、110年2月18日賣出旺宏股票1萬

股所得42萬8,098元，故其婚前股票價值為100萬5,83

9元（23萬2,454元+4,352元+94元+34萬841元+42萬8,

098元，另群創股票5萬股、鴻海股票1萬股、台積電3

21股同為婚前財產）。原告則認被告股票帳戶有屬於

婚後財產之股利孳息，且有匯入款項而有金錢混同之

情，已無法區分用以購買上開股票者是否均婚前財產

等語。

　　　　③被告於結婚前一日之96年4月27日有聯電4,392股、仁

寶電子3,955股、台積電8,199股、友訊科技147股、

華邦電子1,000股、瑩寶1,620股、中視1,735股，於1

08年2月27日時有聯電3,198股、仁寶電子4,091股、

台積電8,321股、友訊科技145股、華邦電子1,000

股、瑩寶1,620股、中視439股，有保管帳戶客戶餘額

表可查（本院卷二第307、309頁），且查該股票帳戶

自結婚後至108年2月27日間僅有股息存入，無股票買

賣之情，於108年2月27日始賣出聯電3,000股、仁寶

4,091股、友訊145股、華邦電子1,000股、中視439

股、同年3月19日賣出台積電8,000股，109年8月27日

出清聯電股票198股，有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112年3月15日遠銀詢字第1120001054號函暨檢附

之帳戶交易明細、亞東證券高雄分公司分戶帳歷史查

詢報表可參（見本院卷三第125至147、卷二第313

頁），固堪信被告所述結婚日即有如被證二所示股

票，至108年2月27日前均未曾動用一情為真。惟依照

上開股票交易紀錄可知，除台積電之199股以外，其

餘婚前股票均已於婚姻存續期間處分而不存。

　　　　④從而除台積電之199股以外，應列為婚前財產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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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婚前股票均以結婚日前一日之收盤價(結婚日當天

為假日)作為認定被告於結婚時股票價值之標準。被

告雖主張其婚前財產之價值為100萬5,839元，然被告

於108年4月18日至109年3月25日間陸續匯入157萬元

至其股票帳戶，有上開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

司112年3月15日遠銀詢字第1120001054號函暨檢附之

帳戶交易明細可證（見本院卷三第125至153頁），顯

非僅單純以婚前股票變價所得交易股票，亦有投入其

婚後所累積之財產。且自結婚日後至被告所主張之10

8年2月27日間，可見仁寶有股數增加之情，該股票帳

戶亦有存款息及現金股息存入，此部分孳息均應為婚

後財產，若以108年2月27日當日股票變賣之金額，甚

或變賣後轉購其他股票之股數作為被告婚前財產價值

之認定，毋寧是將部分被告婚後財產轉為婚前財產而

非公平。況兩造已就婚後財產總額扣除婚前財產總

額，再扣除繼承、贈與、慰撫金、債務之計算方式達

成共識（本院卷三第317、319頁、卷四第317頁），

即單純以兩造於基準日之財產扣除結婚日時之財產，

再扣除繼承、贈與、慰撫金、債務等，原告亦因而未

再爭執部分婚後財產是否屬婚前財產之變形，也未再

爭執其婚前股票是否變形，倘任被告主張婚前股票之

價值，以後續賣出時為準，亦有標準不一致之情。

　　　⑶附表三「股票部分」編號1、3、6之當中部分即鴻海股

票1萬股(每股116元)116萬元、台積電股票321股(每股6

13元)19萬6,773元、群創股票5萬股(每股19.6元)98萬

元是否為婚前財產？

　　　　①按夫妻之一方以其婚前財產購買動產或不動產，或處

分取得現金或換購取得動產或不動產時，仍為婚姻關

係存續中所取得之婚後財產，惟該等財產既屬其婚前

財產所轉換取得，於剩餘財產分配時，應由主張該等

事實之當事人舉證證明後，類推適用民法第1030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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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1項之規定，於計算該婚後財產價額時，予以扣除

婚前財產之價額，始為公平。但該轉換之婚後財產已

於婚姻關係存續中處分，而非屬現存之婚後財產者，

則無類推適用之餘地，自無現存婚後財產可供取回。

又按民法第1017條第2項「夫或妻婚前財產，於婚姻

關係存續中所生之孳息，視為婚後財產。」，亦定有

明文。

　　　　②承前所述，雖被告於108年2月27日及同年3月19日出

售其絕大部分婚前股票，僅保留聯電198股及台積電3

21股，並陸續於108年3月27日至同年4月18日間購買

群創股票5萬股、鴻海股票1萬股、裕隆股票1萬3000

股、旺宏股票1萬股，但用以購買上開股票之金額包

括存款息、現金股息等屬婚後財產之孳息，已混同而

無法區辨，尚難認定鴻海股票1萬股、群創股票5萬股

單純為被告婚前財產之變形。

　　　　③被告雖主張321股台積電為婚前財產變形，然被告於

結婚後至108年2月27日既然未曾買賣台積電股票，業

經認定如前。其所持有之台積電股數卻從結婚前一日

之8,199股，108年2月27日時變為8,321股，此部分為

婚前財產於婚姻關係存續中所生之孳息，依上開規定

視為婚後財產，被告主張係婚前財產變形，應有誤

會。惟被告婚前即有8,199股台積電，後僅變賣其中

8,000股，仍有199股始終未曾變賣而為婚前財產，此

部分主張則有理由。

　　　⑷原告主張附表三「存款及保險部分」編號2、4所示帳戶

有惡意處分情形應加計各233萬4,368元、74萬9,620

元？

　　　　原告主張被告於106年10月16日至110年6月29日自附表

三編號2帳戶提領及轉出款項233萬4,368元，於105年7

月14日至109年3月16日自附表三編號4帳戶提領及轉出

款項74萬9,620元，有被告上開帳戶交易明細可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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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卷四第137至143、163至169頁，原告另自行製表見本

院卷四第249至255頁），固堪認定。原告主張被告為減

少原告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而於兩造離婚前5年內處

分其婚後財產，自應將之追加計算而視為現存之婚後財

產，然為被告所否認，原告本應先就原告惡意減少財產

之事實負舉證責任。且查被告提領及轉出之情形，係長

時間、每次金額均非甚多，而非在接近基準日前一次性

大筆提領，原告單純臆測被告處分上開財產確有惡意，

卻未見提出其他證據供本院調查，其上開主張自不足為

採。

　　　⑸被告主張附表五之債務及贈與情形：　

　　　　被告雖主張其母親贈與80萬元，然承前本院認證人為被

告之母而有特殊情誼，所述不合常理，又無其他佐證而

難以信為真實。又被告主張積欠訴外人許武隆債務200

萬元，雖提出借據、國內匯款申請書為證（本院卷二第

325至329頁），惟許武隆未到庭說明，尚難僅憑此些單

據認定被告與許武隆之間法律關係，故被告此部分主張

均無可採。

　　　⑹小結：被告如附表三之財產總額為1,850萬8,902元，扣

除附表四之金額合計203萬5,425元，復加計被告婚後清

償系爭房地貸款之50萬元，是被告婚後財產應為1,697

萬3,477元。

　　⒋則被告之婚後剩餘財產既較原告為多，兩造剩餘財產差額

為12,507,013元（計算式：16,972,477元－4,466,464元=

12,507,013元)。本院審酌兩造婚後協力組成家庭，各以

其方式貢獻家庭，則原告主張應平均分配兩造剩餘財產差

額，尚符公允，故兩造剩餘財產差額之一半為6,253,507

元（12,507,013÷2＝6,253,507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

入）。此外，分配夫妻剩餘財產差額係於法定財產制關係

消滅時始可請求，故其遲延利息應自離婚翌日起算始為適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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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023條，請求被告給付252萬5,898

元），及自112年5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

算之利息；又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

625萬3,507元，及自112年2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逾上開範圍之

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原告勝訴部分，兩造分別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

為假執行，爰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90條

第2項、第392條第2項規定，各酌定如主文第四、五項所示

之擔保金額予以准許。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

因訴被駁回而失其依據，自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

認均不足以影響判決結果，自無庸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結論：原告之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訴訟費用依家事

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79條酌定由兩造按勝敗比例

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王奕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書記官　陳長慶

附表一：原告婚後財產之兩造主張
編號 財產種類 所在地或名稱 價　　　　　 值

（新台幣，未滿1

元 部 分 四 捨 五

入）

原　　告　　主　　 張

及　所 提 證 據 資 料

被告是否爭執

若爭執時之抗辯意

旨

證　據　出　處

　1 存款 (1-1)台灣銀行三民分

行帳號000000000000號

（活存）

1萬7,712元 左列金額不爭執 左列金額不爭執 本院卷三第34頁

存摺存款歷史明

細查詢、本院卷

三第173至190頁

放款歷史明細批

次查詢

(1-2)台灣銀行三民分

行帳號000000000000號

（定存）

60萬元 左列金額不爭執 左列金額不爭執 本院卷一第19頁

存摺

(1-3)台灣銀行三民分 100萬元 左列金額不爭執 左列金額不爭執 本院卷一第19頁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04

05

06

07

08

09

10

第十七頁



 

附表二：原告婚前財產之兩造主張

(股票部分價值：78萬1,474元)

行帳號000000000000號

（定存）

存摺

　2 存款 (2-1)高雄銀行

帳號000000000000號

78萬1,491元 左列金額不爭執 左列金額不爭執 本院卷三第91、1

19頁活期性存款

交易明細表(2-2)高雄銀行

帳號000000000000號

67萬7,855元 兩造不爭執

　3 存款 元大銀行右昌分行

帳號00000000000000號

14萬6,414元 兩造不爭執 本院卷一第20、2

1頁存摺、本院卷

三第81頁客戶往

來交易明細

　4 汽車 喜美汽車2015年 因與被告汽車價值相差無

幾，建議與被告所以之汽

車價值相互抵銷，無庸耗

費程序鑑定（本院卷二第

227頁）。

同意原告左列主張

（見本院卷二第285

頁）。

　5 保險 中國人壽RUT悠遊人生

變額壽險

（保單號碼：00000000

號）

18萬6,413元。 兩造不爭執 本院卷一第22頁

保單首頁、本院

卷一第85、86頁

中國人壽保險股

份有限公司函

　6 保險 新光人壽年年如意終身

壽險

（保單號碼：AT000000

00號）

17萬5,571元（96

年4月28日14萬1,

387元）

兩造對左列數額不爭執 本院卷一第23頁

保險單首頁、本

院卷一第93頁投

保簡表、本院卷

二第69頁。

　7 保險 台銀人壽增順利增額終

身壽險

（保單號碼：EE000000

00號）

75萬160元。 兩造不爭執 本院卷一第23頁

保險單首頁、本

院卷一第83頁台

銀人壽保險股份

有限公司函、第3

03頁投保情形調

查表。

　8 股票 英業達3萬3,879股、每

股27.15元

91萬9,815元 兩造不爭執 本院卷一第269頁

保管帳戶客戶餘

額表、卷四第317

頁。
　9 股票 元大金2,284股、每股2

5.35元

5萬7,899元 兩造不爭執

 10 股票 日月光投控1,110股、

每股114.5元

12萬7,095元 兩造不爭執

 11 股票 長億實業340股、每股

元

已下市股票無價

值。

兩造不爭執

編號 股票名稱 股　　　數 每股價值 價值 被告是否爭執 證　據　出　處

　1 日月光 1,347股 38.45元 5萬1,792元 不爭執。 本院卷二第239頁

保管帳戶客戶餘

額表。

　2 英業達 2萬5,708股 25.4元 65萬2,983元 不爭執。 本院卷二第239頁

保管帳戶客戶餘

額表。

　3 寶來證券 3,430股 14.3元 4萬9,049元 不爭執。 本院卷二第239頁

保管帳戶客戶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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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前存款、保單部分)

 

附表三：被告婚後財產之兩造主張

額表。

　4 福雷電 5,000股 5.53元 2萬7,650元 不爭執。 本院卷二第239頁

保管帳戶客戶餘

額表。

　5 長億實業 340股 0元 結婚時已下

市無價值

不爭執。 本院卷二第239頁

保管帳戶客戶餘

額表、卷四第317

頁。

編號 財產種類 所在地或名稱 價　　　　　 值

（新台幣，未滿1

元部分四捨五入）

被告是否爭執，若爭執時之抗

辯意旨

證　據　出　處

1 存款 台灣銀行左營分行存單號

碼000000000000號

52萬元 不爭執 本院卷四第147頁

2 存款 台灣銀行左營分行存單號

碼000000000000號

70萬元 不爭執 本院卷四第147頁

3 存款 元大銀行右昌分行

帳號00000000000000號

533元 不爭執 本院卷四第59、31

9頁

4 保險 新光人壽年年如意終身壽

險（保單號碼：AT000000

00號）

14萬1,387元 對數額不爭執 卷二第69頁

其他：彰銀208元不列入(本院卷四第315頁)

編號 財產種類 所在地或名稱 價值（新台幣，未

滿1元部分四捨五

入）

被　告　主 張 原告是否爭執

若爭執時之意見

證據出處

存款及保險部分：

　1 存款 台灣銀行左營分行

帳號000000000000號

43萬6,756元 兩造不爭執 本院卷一第88頁存摺存

款指定日期餘額查詢

台灣銀行左營分行

帳號000000000000號

11萬6,176元 兩造不爭執 本院卷一第88頁存摺存

款指定日期餘額查詢

台灣銀行左營分行

定存帳號000000000000號

52萬2,300元 兩造不爭執 本院卷一第88頁綜存存

單明細查詢

　2 存款 左營郵局

帳號00000000000000號

49萬2,597元（96

年4月28日22萬4,8

62元）

兩造對左列數額不爭執。原告主張被告自1

06年10月16日至110年6月29日提領及轉出

款項233萬4,368元應計入婚後財產(卷四第

137至143頁)，被告辯稱此部分係被告負擔

家庭生活費用所需，非惡意處分。

本院卷一第90頁彙總登

摺明細

　3 存款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三民分行

帳號00000000000號

33萬4,472元 兩造不爭執 本院卷一第69頁客戶存

款帳號餘額表

　4 存款 合作金庫銀行鳳山分行

帳號0000000000000號

20萬3,446元（96

年4月28日66萬1,4

45元）

兩造對左列數額不爭執。原告主張被告自1

05年7月14日至109年3月16日提領及轉出款

項74萬9,620元應計入婚後財產(卷四第163

至170頁)，被告辯稱此部分係被告負擔家

庭生活費用所需，非惡意處分。

本院卷一第84頁合作金

庫商業銀行函

　5 存款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台中自由分

行

帳號00000000000000號

1萬1,021元（96年

4 月 28 日 6 萬 220

元）

兩造對左列數額不爭執 本院卷一第82頁遠東國

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

司函、本院卷三第15

9、169頁交易明細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高雄五福分 10萬1,673元（96 兩造對左列數額不爭執 本院卷一第81頁遠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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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分行

帳號00000000000000號

年4月28日1萬1,63

8元）

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

司函、本院卷三第13

1、153頁交易明細

　6 存款 中國信託

帳號000000000000號

1萬2,209元（96年

4 月 28 日 1 萬 404

元）

兩造對左列數額不爭執 本院卷二第33頁台幣活

期存款交易明細、卷二

第299至301頁

　7 存款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帳號00000000000號

88元 兩造均同意不列入(本院卷四第353至355

頁)

本院卷二第349頁往來

資料

　8 保險 郵政簡易人壽長春增額還本保

險

（保單號碼：00000000號）

38萬1,760元 兩造不爭執 本院卷一第32頁保險

單、第313頁郵政壽險

資料詳情表。

　9 保險 國泰人壽新富利年年終身保險

（保單號碼：0000000000號）

54萬2,275元 兩造不爭執 本院卷一第33頁保險

單、本院卷二第209頁

保險契約狀況一覽表

　10 保險 三商美邦二十年繳費祥安終身

壽險

（保單號碼000000000000）

8萬5,457元（96年

4月28日保單尚未

生效）

兩造不爭執 本院卷一第34頁保單面

頁、本院卷二第41頁保

單資料

　11 保險 中國人壽活利旺利率變動型年

金保險（乙型）

（保單號碼：0000000號）

已於110年7月27日解約

220萬947元 兩造不爭執 本院卷二第37頁

　12 保險 三商美邦二十年繳費終身壽險

（保單號碼000000000000）

40萬6,730元（96

年4月28日12萬5,0

35元）

兩造對左列數額不爭執 本院卷一第25頁保單首

頁、本院卷二第41頁保

單資料

　13 保險 三商美邦二十年繳費祥安終身

壽險

（保單號碼000000000000）

17萬6,035元（96

年4月28日2萬6,87

2元）

兩造對左列數額不爭執 本院卷一第26頁保單首

頁、本院卷二第41頁保

單資料

　14 保險 遠雄人壽新雄多利保險乙型-6

年期

（ 保 單 號 碼 ： 000000000-0

號）

61萬7,604元 兩造不爭執 本院卷一第29頁人身保

險單、本院卷二第185

頁投保資料

　15 保險 遠雄人壽新雄多利保險乙型-1

0年期

（保單號碼：000000000-0）

255萬8,600元 兩造不爭執 本院卷一第27頁人身保

險單、本院卷二第185

頁投保資料

　16 保險 台灣人壽富加寶保險

（保單號碼：0000000000）

38萬54元或43萬24

9元

被告主張應為38萬54元、35萬4,897元，並

提出台灣人壽回復資料為證（見本院卷二

第323頁），原告則認被告主張者為解約金

金額，非保單價值準備金（見本院卷三第2

57頁）。

本院卷一第31頁保險單

面頁、本院卷一第251

頁投保資料、本院卷二

第73頁投保資料、本院

卷二第323頁保單資料

列表、本院卷三第257

頁投保資料。

　17 保險 台灣人壽富加鑫保險

（保單號碼：0000000000號）

35萬4,897元或47

萬3,182元

同上 同上

　18 汽車 國瑞汽車2014年AJC-1757 互不主張 本院卷二第227、285頁

婚後存款及保險部分合計：1,010萬3,489元

股票部分

1 股票 鴻海、每股116元 18,000 股為 208萬

8,000元

被告主張其中1萬股為婚前財產購買，不列

入婚後財產，婚後財產為8,000股×116元

（見本院卷二第281頁），原告爭執，無法

證明兩者之同一性（本院卷三第42頁）。

本院卷一第64頁保管帳

戶客戶餘額表

2 股票 緯創6,000股、每股32.1元 19萬2,600元 兩造不爭執 同上

3 股票 台積電、每股613元 401股(600-199)、

24萬5,813元

被告主張其中321股為婚前投資之股票配

息，不列入婚後財產，婚後財產為279股×6

13元（見本院卷二第281頁）。原告爭執，

依民法第1017條第2項規定，孳息亦應列為

婚後財產（本院卷三第42頁）。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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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被告婚前財產之兩造主張　 

4 股票 欣興14,000股、每股143元 200萬2,000元 兩造不爭執 同上

5 股票 開發金3萬股、每股13.95元 41萬8,500元 兩造不爭執 同上

6 股票 群創、每股19.6元 13萬股為254萬8,0

00元

被告主張其中5萬股為以婚前財產購買，不

列入婚後財產，婚後財產為8萬股×19.6元

（見本院卷二第283頁），原告爭執認應為

13萬股（本院卷二第233頁）。

同上

7 股票 國泰台灣5G、5萬股、每股18.

21元

91萬500元 兩造不爭執 同上

8 股票 瑩寶1,620股 0元 已下市（見本院卷二第283頁），互不主

張。

本院卷四第317頁

婚後股票部分合計：840萬5,413元

編號 財產種類 所在地或名稱 價值（新台幣，未

滿1元部分四捨五

入）

被　告　主 張 原告是否爭執

若爭執時之意見

證據出處

存款及保險部分

1 存款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台中自由分

行

帳號00000000000000號

6萬220元 兩造不爭執 卷二第291至293頁

2 存款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高雄五福分

行分行

帳號00000000000000號

1萬1,638元 兩造不爭執 卷二第287至289頁

3 存款 合作金庫銀行鳳山分行

帳號0000000000000號

66萬1,445元 兩造不爭執 卷二第305頁

4 存款 左營郵局

帳號00000000000000號

22萬4,862元 兩造不爭執 卷二第295至297頁

5 存款 中國信託

帳號000000000000號

1萬404元 兩造不爭執 卷二第31、299至301頁

6 保險 三商美邦二十年繳費終身壽險

（保單號碼000000000000）

12萬5,035元 兩造不爭執 卷二第41頁

7 保險 三商美邦二十年繳費祥安終身

壽險

（保單號碼000000000000）

2萬6,872元 兩造不爭執 卷二第41頁

8 保險 三商美邦二十年繳費盈福養老

保險

（保單號碼000000000000）

92,645元（106年1

0月4日期滿）

兩造不爭執 卷二第41、199頁

婚前存款及保險部分合計：121萬3,121元

股票部分

9 股票 聯電4,392股、96年4月27日收

盤價19.05元

83,668元 被告主張婚前所持有股票變賣後，得款204

萬2,616元，又以當中181萬162元購買群創

股票5萬股、鴻海股票1萬股、裕隆股票1萬

3,000股、旺宏股票1萬股。後又將裕隆股

票1萬3,000股、旺宏股票1萬股出售，得款

34萬841元、42萬8,098元，及期間現沖買

賣裕隆股票得款94元、處分婚前持有之聯

電股票198股得款4,352元，所得合計100萬

5,839元；原告則認以96年4月27日收盤價

計算，故合計為82萬2,304元。

本院卷二第307至311、

313至315頁

10 股票 仁寶電子3,955股、96年4月27

日收盤價30.6元

121,023元 同上 同上

11 股票 台積電8,199股、96年4月27日

收盤價69元

565,731元 同上 同上

12 股票 友訊科技147股、96年4月27日

收盤價62.6元

9,202元 同上 同上

13 股票 華邦電子1,000股、96年4月27 11,450元 同上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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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被告主張之消極財產

 

附表六：原告主張之繼承或無償取得

日收盤價11.45元

14 股票 中視1,735股、96年4月27日收

盤價18元

31,230元 同上 同上

15 股票 瑩寶1620股、0元 0元 兩造不爭執 本院卷四第317頁

婚前股票部分合計：82萬2,304元

編號 財產種類 所在地或名稱 價值（新台幣，

未滿1元部分四捨

五入）

被告主張及證據出處 原告是否爭執

若爭執時之意見

1 債務 本票向訴外人許武隆借款 200萬元 提出本票、國內匯款申請

書為證（見本院卷二第32

5至329頁）。

爭執，否認本票之真正，且消費

借貸為要物契約，被告亦無從依

此證明有借款之事實；況以被告

之資產狀況，更無向他人借款之

必要（本院卷三第43、289頁）。

2 贈與 媽媽贈與 80萬元 主張為80萬元（本院卷二

第283頁）

爭執（本院卷三第289頁）。

編號 財產種類 所在地或名稱 價值（新台幣，

未滿1元部分四捨

五入）

原告主張及證據出處 被告是否爭執

若爭執時之意見

1 存款 台灣銀行三民分行帳號0000

00000000號帳戶

3萬3,548元 108年3月28日高雄市榮民

服務處匯入，因繼承而取

得，並提出原告該分行存

摺、受款人領據為證（見

本院卷三第57、59、71

頁）

不爭執原告確有取得3萬3,548

元，但喪葬補助費乃喪葬費性

質，非因繼承取得(113年10月22

日書狀)，本院卷四第294至295、

317頁

2 存款 台灣銀行三民分行

帳號000000000000號

80萬元 母親死亡前幾日(108年1

月7日)，全體繼承人協議

先行自母親郵局帳戶匯

入，作為遺產分配與原告

之用。原告母親李藍燕如

之郵局存摺、提款單、匯

款單、存款餘額資料為證

（見本院卷三第45至55

頁、第61、63頁）

認為非繼承取得，本院卷四第29

5、317頁

3 存款 台灣銀行三民分行

帳號000000000000號

8萬1,318元 國軍左營財物組108年1月

22日開立支票，本院卷三

第45至55、61、63頁

不爭執原告確有取得左列金額，

但喪葬補助費乃喪葬費性質，非

因繼承取得(113年10月29日筆

錄)，本院卷四第295、317頁

4 存款 台灣銀行三民分行

帳號000000000000號

12萬1,726元 新光人壽理賠匯入，新光

人壽理賠審核通知書及存

摺，本院卷三第45至55、

61、63頁

不爭執原告確有取得左列金額，

但喪葬補助費乃喪葬費性質，非

因繼承取得(113年10月29日筆

錄)，本院卷四第295、317頁

5 存款 高雄銀行

帳號000000000000號

21萬853元 108年1月25日文府國小喪

葬補助，提出文府國小婚

葬生育補助報銷清冊為證

（見本院卷三第65、69

頁）

不爭執原告確有取得左列金額，

但喪葬補助費乃喪葬費性質，非

因繼承取得(113年10月22日書

狀)，本院卷四第294至295、317

頁

6 存款 高雄銀行

帳號000000000000號

13萬2,831元 108年3月1日公保喪葬補

助，提出公教人員保險喪

葬津貼核定書、高雄銀行

存摺為證，本院卷三第6

7、69頁

不爭執原告確有取得左列金額，

但喪葬補助費乃喪葬費性質，非

因繼承取得(113年10月22日書

狀)，本院卷四第294至295、31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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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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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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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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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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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i-resizable-help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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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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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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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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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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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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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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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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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家財訴字第1號
原      告  甲ＯＯ 
訴訟代理人  劉嵐律師
            許祖榮律師
            許清連律師
被      告  乙ＯＯ  
訴訟代理人  馬健嘉律師
            李權儒律師
            許淑琴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分配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貳佰伍拾貳萬伍仟捌佰玖拾捌元，及自民國一一二年五月十一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陸佰貳拾伍萬參仟伍佰零柒元，及自民國一一二年二月九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貳佰伍拾貳萬伍仟捌佰玖拾捌元為原告為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陸佰貳拾伍萬參仟伍佰零柒元為原告為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六、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七、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四分之三，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伊於民國96年4月28日與被告結婚，並於110年7月14日起訴請求離婚，嗣於112年2月8日於本院就離婚部分和解成立。兩造於婚姻關係存續期間，未曾訂定夫妻財產制契約，應以法定財產制為兩造之夫妻財產制，現法定財產制因離婚而消滅，以本訴訟繫屬日即110年7月14日作為計算剩餘財產之基準日（下稱基準日）。伊於基準日婚後財產詳如附表一所示，但應扣除附表二所示伊婚前財產及附表六所示繼承及無償取得，被告婚後財產詳如附表三所示，亦應扣除附表四所示被告婚前財產，被告婚後財產多於原告，爰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請求兩造剩餘財產之差額，加計法定遲延利息如數給付。被告雖主張伊以婚後財產清償高雄市○○區○○段000000地號、864-110地號、864-112地號土地及其上1045建號建物（下稱系爭房地）之貸款，然伊所支付之貸款本息349萬9,417元，僅半數為自己支付，另外則為被告代墊，若原告加計174萬9708.5元，被告亦應加計50萬元。
　㈡針對被告婚前及婚後財產部分，被告惡意提領如附表三「存款及保險部分」編號2、4所示帳戶之金額應加計，如附表三「存款及保險部分」編號16、17則不能以解約金為準，應以保單價值準備金為準。附表三、四「股票部分」應單純以被告於基準日之股票價值扣除結婚日之股票價值。另被告並無負有如附表五之婚後債務，亦無受被告母親贈與之情。
　㈢又系爭房地為兩造之婚前財產，應有部分各2分之1，系爭房地當時以686萬元購入，頭期款286萬元及當時裝潢費用73萬元，由伊代被告墊付而清償，被告僅支付58萬元給伊，被告應返還伊半數即121萬5,000元；又當時兩造共同向銀行貸款400萬元，婚前伊清償貸款本息共計12萬2,379元，婚後（自96年4月28日起至基準日）清償貸款本息349萬9,417元，也由伊代被告墊付而清償，被告僅清償其中50萬元，被告應返還伊半數即共計131萬898元，以上合計共252萬5,898元，伊自得依民法第1023條規定，請求被告加計法定遲延利息如數給付。
　㈣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140萬7,301元，其中795萬4,679元自111年12月15日起，其餘345萬2,622元自112年5月11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
　㈠對於原告於基準日有附表一所示財產之客觀金額不爭執，但不應扣除附表六所示金額，因附表六編號1、3至6為喪葬補助費，非繼承關係所取得，附表六編號2則非繼承取得。原告以婚後財產清償婚前債務（系爭房地貸款）349萬9,417元，及於110年6月6、7日提領如附表一編號2-1帳戶16萬9,030元，均應加計為原告婚後財產。
　㈡伊婚後財產即附表三「存款及保險部分」編號2、4所示帳戶雖有於基準日前提領之情形，但係為了家庭生活費用所需，附表三「存款及保險部分」編號16、17之價值則應以解約金為準。附表三「股票部分」編號1、6即鴻海股票當中1萬股、群創股票當中5萬股為婚前財產，不應列入伊之婚後財產計算；另外「股票部分」編號3台積電股票當中321股，係婚前台積電股票配息之零股，不應算入夫妻財產分配範圍。且伊婚前財產即附表四「股票部分」嗣後買賣得款100萬5,839元，為婚前財產變形，婚前股票價值非僅原告主張之82萬2,304元。伊於107年12月8日向訴外人許武隆借款200萬元，應列入伊之婚後負債，又有受母親贈與80萬元，均應予以扣除。
　㈢至原告主張代墊房貸部份，被告婚前即轉帳75萬102元、婚後陸續轉帳69萬4,920元給原告，被告母親所贈與被告之80萬元現金亦當場給予原告用以清償系爭房地價金及貸款，婚後每月也拿一萬元現金給原告，已充分分擔系爭房地貸款，並無積欠原告款項。又縱原告有以自己財產支應房貸，應屬家庭生活費用，非代為清償被告債務，不適用民法第1023條第2項規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兩造於96年4月28日結婚，原告於110年7月14日訴請離婚，後於112年2月8日和解離婚。
　㈡兩造婚姻存續期間未曾約定夫妻財產制契約，應以法定財產制為兩造之夫妻財產制，兩造同意以110年7月14日為基準日。
　㈢系爭房地為兩造婚前財產，應有部分各1/2；兩造於113年4月26日在臺灣橋頭地方法院達成調解，由原告以786萬5,000元向被告購買其應有部分，待本案確定後找補。
　㈣被告曾於95年9月7日匯款58萬元係清償頭期款，及96年5月9日匯款50萬元清償貸款。
　㈤兩造對附表各項財產之意見
　　⒈兩造對附表一原告婚後財產於基準日時之金額客觀上不爭執。
　　⒉兩造對附表二原告婚前財產不爭執。
　　⒊兩造對附表三被告婚後財產「存款及保險部分」編號1至15於基準日時之金額客觀上不爭執，「股票部分」編號2、4至5、7至8不爭執。
　　⒋兩造對附表四編號1至8不爭執。　
　　⒌兩造均同意以各自於基準日之積極財產扣除婚前財產。　
四、本院之判斷：
　㈠代墊系爭房地款項部分
　　⒈按夫妻各自對其債務負清償之責。夫妻之一方以自己財產清償他方之債務時，雖於婚姻關係存續中，亦得請求償還，民法第1023條定有明文。又修正後之法定財產制，由夫妻各自所有、管理、使用、收益及處分自己之財產，故夫妻一方如以自己之財產清償他方之債務時，於民法第1023條第2項明定於婚姻關係中得請求償還。而該條既規定夫妻一方清償他方債務者，即使於婚姻關係存續中，亦得請求他方償還，舉輕以明重，自無限制離婚後，夫妻之一方不得請求他方償還之理。再夫妻之一方依本條項規定向他方請求償還代為清償債務時，僅須證明其以自己財產，清償他方之債務為已足；倘他方抗辯夫妻間另有贈與等其他法律關係之特別約定者，自應由他方就該有利之特別約定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943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原告主張系爭房地係兩造共有，權利範圍各1/2，而原告於兩造婚姻關係存續期間，以自己財產支付系爭房地之頭期款286萬元、裝潢73萬元及婚前清償貸款12萬2,379元、婚後清償貸款349萬9,417元，被告於95年9月7日匯款58萬元係清償頭期款，及96年5月9日匯款50萬元清償貸款等客觀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四第341、373頁），且有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3年度移調字第24號民事調解筆錄、友友建設公司收款證明、工程承攬合約書、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放款借據、撥款委託書、切結書可參（本院卷四第239至241、61至91頁）。查系爭房地之貸款為兩造共同簽名，嗣後所有權亦為兩造各半，被告亦於本院審理時陳稱：當初我跟原告一起去看房，有跟原告討論要登記誰的名字，我們討論好要一人一半，原告有叫我要付錢等語（本院卷三第319頁），堪信兩造係共同負擔貸款及共有所有權。被告雖辯稱夫妻間互相幫助贈與為常有之事（本院卷四第333頁），但未就此提出任何舉證，自不足採。依前揭法條與實務見解意旨，原告主張依民法第1023條第2項規定請求償還252萬5,898元（計算式：1.頭期款及裝潢部分：286萬+73萬＝359萬，359萬X1/2＝179萬5,000元，179萬5,000元-58萬元＝121萬5,000元。2.貸款部分：12萬2,379元+349萬9,417元＝362萬1,796元，362萬1,796元X1/2＝181萬898元，181萬898元-50萬＝131萬898元。3.小結：121萬5,000元+131萬898元＝252萬5,898元），自屬有理由。
　　⒊被告雖辯稱其尚有將母親贈與之80萬元交給原告、每月給付原告1萬元及於婚前轉帳75萬餘元給原告，用以支付系爭房地價金及貸款等情，分述如下：
　　　⑴查被告於婚前之95年11月17日轉帳1萬17元、同年9月7日匯款58萬17元、同年12月11日轉帳10萬17元、96年1月9日轉帳2萬17元、同年3月27日轉帳3萬17元、同年4月26日轉帳1萬17元至原告橋頭農會帳戶（合計75萬102元）。又於婚後之96年5月9日轉帳50萬元、103年6月20日轉帳3萬15元、3萬2,015元、104年5月27日轉帳66,368元、105年5月28日轉帳66,522元至原告高雄銀行帳戶，並提出被告合作金庫鳳山分行歷史交易明細為證（本院卷四第107至119頁），且原告僅就上開匯款金額當中小部分為手續費（婚前匯款尾數17元、婚後匯款尾數15元）未入原告帳戶一事有意見，對被告上開匯款之客觀事實並不爭執（本院卷四第343、345頁），對於95年9月7日匯款之58萬係清償頭期款、96年5月9日轉帳50萬元清償貸款均無意見，固然堪認被告有上開匯款情形，然被告主張上開匯款原因均係支付系爭房地費用或貸款，則為原告所否認。原告主張被告於95年11月17日轉帳1萬元、同年12月11日轉帳10萬元、96年1月9日轉帳2萬元、同年3月27日轉帳3萬元、同年4月26日轉帳1萬元，係因兩造於96年4月28日結婚，婚前有相關結婚費用要支付，故由兩造分擔；被告於103年6月20日轉帳3萬元、3萬2,000元、104年5月27日轉帳66,313元、105年5月28日轉帳66,509元，則係因夫妻合併申報所得稅，由原告先墊付稅款，被告再匯還上開金額，並提出財政部國稅局102至104年度綜合所得稅核定通知書（本院卷四第379至389頁）。查兩造於96年4月28日結婚，被告於95年11月至96年4月即婚前半年雖有上開匯款情形，但衡情婚前有較多花費支出，由兩造分攤尚無違事理，而兩造102至104年度綜合所得稅綜合所得稅應納稅額分別為10萬8,355元、12萬2,296元、12萬8,361元，有上開綜合所得稅核定通知書可證，被告匯款之日期均在每年5、6月間，與納稅之時間相符。反之，被告就匯款之原因迄未能具體舉證以實其說，該部分之抗辯自難憑採。
　　　⑵被告另辯稱將母親贈與之80萬元給被告等語，為原告否認之。查證人即被告母親甲○○○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兩造結婚時我有在工作，每月收入1萬多元，我先生在包工程，一年約100多萬元。96年5月因被告說要買房子，我就從家中拿80萬元現金給被告，也有包括原告之前給的聘金，但沒有其他人看到，至於被告是拿給原告或是給銀行就不清楚。我是一次性給被告80萬元，其他四個女兒需要的時候我也會給，我有農會、郵局，但帳戶裡沒有錢，我先生沒有存摺，給被告80萬元後，家中就剩1至2萬元生活費等語（本院卷三第323至331頁）。然證人與被告有特殊親誼關係，刻意為有利被告陳述之可能性本已甚高，且被告母親收入不豐，卻於家中存放80萬元，又未慮及眾子女間公平，幾乎悉數給予被告家中所有現金，在金融帳戶內無存款之情形下，僅保留1、2萬元生活費，證人所述情節與常情不符，證詞憑信性有疑。且被告並未提出接受贈與之金錢流向及申報贈與稅或免稅之相關事證，尚難僅憑上開證人之證言認定被告之母親有贈與被告80萬元，更遑論將之交付原告支付貸款之用。
　　　⑶至被告陳稱每月現金支付被告一萬元等語，並未提出事證說明金流，僅徒空言主張，且依被告所述：1萬元是雙方公基金，支出瓦斯、水電費等語（本院卷四第345頁），顯係兩造約定共同分擔家庭生活費用，難認與清償系爭房地貸款有何關連。又被告另辯稱原告繳納系爭房地貸款係基於分擔家庭生活支出，非出於代為清償被告債務之意思等語（本院卷四第334頁），然承前述被告自承兩造一同看房、約定共有系爭房地，原告要求被告也要支付系爭房地款項等語，原告顯無將系爭房地之費用視為家庭生活費用獨自支付之意思，被告此部分所辯亦無可採。
　㈡夫妻剩餘財產分配部分
　　⒈按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民法第1005條、第1030條之1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兩造係於96年4月28日結婚，婚後既未約定夫妻財產制，自應適用法定財產制，並以兩造同意之110年7月14日(即原告起訴離婚之日)為基準日，計算雙方婚後剩餘財產。
　　⒉原告之婚後財產認定
　　　⑴是否扣除如附表六各編號所示金額？
　　　　①原告主張其母親死亡前數日，全體繼承人協議先行分配母親財產所得之80萬元（附表六編號2），及母親死後所獲喪葬補助（附表六編號1、3至6），屬繼承或無償取得，故應予扣除，不應計入原告之婚後財產等語，被告雖對原告取得如附表六各編號所示金額不爭執，但認為均非因繼承取得，不應扣除。
　　　　②查原告母親李藍燕如死亡後，108年1月22日國軍左營財務組支票存入8萬1,318元、同年月29日新光人壽理賠12萬1,726元入原告附表一編號1-3臺銀帳戶、同年3月28日高雄市鳳山榮民服務處匯款3萬3,548元入原告附表一編號1-1臺銀帳戶；同年月25日文府國小喪葬補助21萬853元、同年月31日公教人員保險喪葬補助13萬2,831元入原告附表一編號2-1高雄銀行帳戶，有定期存款帳號餘額資料查詢、客戶資料查詢、理賠審核通知書、原告台灣銀行及高雄銀行帳戶封面及交易明細、文府國小申請婚喪生育補助報銷清冊、公教人員保險眷喪津貼核定書、榮民服務處受款人領據為證（見本院卷三第51至71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關於如附表六編號1、3至6部分認屬原告之母身故獲得之相當補償，非對價關係，而屬無償，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但書規定，毋庸列為夫妻剩餘財產差額之計算基準。
　　　　③查李藍燕如於108年1月5日匯款80萬元給原告（同年月7日入帳），有李藍燕如郵政儲金存簿封面及內頁影本、郵政存簿儲金提款單、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原告附表一編號1-3臺銀帳戶存摺內頁影本可考（本院卷三第45至49、57頁）。然匯款之原因、金錢交付之原因多端，可能清償債務、支付各種費用、返還委任款項、金錢寄託、洗錢等多種情形，不一而足，不能僅因有匯款紀錄或現金存入帳戶之紀錄，遽認為贈與關係所為給付，且斯時李藍燕如尚未亡故，亦難謂屬繼承關係。準此，原告主張附表六編號2係繼承或無償取得，尚無可採。
　　　⑵有無以婚後財產清償婚前負債之情形？
　　　　①按夫或妻之一方以其婚後財產清償其婚前所負債務，或以其婚前財產清償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除已補償者外，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應分別納入現存之婚後財產或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計算，民法第1030條之2第1項定有明文。
　　　　②原告主張婚前因購買系爭房地而負有債務，婚後以自己財產陸續清償，惟原告所支出之349萬9,417元，僅其中半數為自己支付、另外半數為被告代墊，均經本院認定如前，故原告婚後財產部分應加計174萬9,709元 (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被告婚後財產則應加計50萬元（即兩造不爭執之96年5月9日匯款50萬元用於清償貸款）。
　　　⑶被告主張原告提領、匯款之款項共16萬9,030元是否屬惡意處分，而應追加計算為原告之婚後財產？
　　　　①按適用法定財產制之夫妻，就其婚前或婚後財產，均由夫妻各自所有，且由夫妻各自管理、使用、收益及處分，民法第1017條第1項前段、第1018條亦有明文，是以夫妻之一方對於其各自所有之財產既有完全之管理、使用及收益之權限，除非夫妻之一方對於婚後財產之處分行為，係故意為減少他方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原則上夫或妻可依己意自由處分財產，非他方所得置喙。至民法第1030條之3第1項雖規定：夫或妻為減少他方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而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前5年內處分其婚後財產者，應將該財產追加計算，視為現存之婚後財產，但為履行道德上義務所為之相當贈與，不在此限。惟民法第1030條之3第1項規定之適用，除客觀上須有「5年內處分其婚後財產」之行為外，尚須主觀上有「故意侵害他方配偶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之主觀要素始足當之，是夫妻之一方倘主張他方係為減少剩餘財產之分配，而故意為財產之處分者，自應就他方惡意處分婚後財產之事實負舉證責任，亦即夫妻之一方應先舉證證明他方主觀上具有「故意侵害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之惡意存在，否則不得逕將對造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前5年內所為婚後財產之處分行為，任意認定係惡意處分而將該財產追加計算為其現存之婚後財產，以免剝奪他方之財產自由處分權。
　　　　②查原告於110年7月6日提款1萬6,000元、同年月7日匯款6萬3,030元、提款6萬元、3萬元，有原告如附表一編號2-1帳戶交易明細可查（本院卷三第119頁），固堪認定。被告主張原告為減少被告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而於兩造離婚前5年內處分其婚後財產，自應將之追加計算而視為現存之婚後財產，然為原告所否認，並辯稱上開款項係支付律師費及購買家電等語。依前開說明，被告本應先就原告惡意減少財產之事實負舉證責任，原告亦提出匯款給本院之單據及律師事務所收據（本院卷四第93至95頁），且對照該帳戶餘額仍有近80萬元，尚無短時間內大量惡意處分之情，然被告僅以原告於兩天內持續提領為由推論原告確有惡意，卻未見提出其他證據供本院調查，顯見上開主張之情，純係其個人主觀臆測，是被告既未提出原告於離婚前5年提領上開款項，係為減少被告對剩餘財產之分配而處分財產之相關事證以實其說，其上開主張自不足為採。
　　　⑷小結：原告如附表一之財產總額為544萬425元，扣除附表二之金額合計214萬3,394元，再扣除附表六編號1、3至6之金額合計58萬276元，復加計婚後清償系爭房地貸款之174萬9,709元，是原告婚後財產應為446萬6,464元。
　　⒊被告之婚後財產認定
　　　⑴附表三存款「存款及保險部分」編號16、17係以保單價值準備金為準或解約金為準？
　　　　①按要保人享有保單之財產價值，於計算夫妻剩餘財產，應予列計。又人壽保險之保單價值準備金於危險事故發生前，係用以作為保險人墊繳保費、要保人實行保單借款、終止契約等保險法上之原因，保險人應給付要保人金額之計算基準，此觀保險法第116條第8項、第119條、第120條規定自明，此部分金額形式上之所有權雖歸屬保險人，實質上之權利由要保人享有，故如認其有財產價值，原則上應屬要保人所有，是縱使尚未終止保險契約，保險人尚無須給付要保人解約金，然該保險價值仍屬存在，自應屬要保人之財產而應列入剩餘財產分配（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716號、101年度台上字第227號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易言之，以夫妻一方為要保人之保險價值準備金，應為要保人之財產而得列入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之基準日時，該方之現存財產。
　　　　②原告主張於基準日被告有如附表三「存款及保險部分」編號16、17所示保險價值準備金等情，有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11年4月6日台壽字第1110002317號函暨附件在卷可憑（本院卷一第249至251頁），依上開說明，該保單價值準備金自屬被告之財產權無疑，則原告主張就該保單價值準備金計算請求分配自屬有據。被告雖辯稱：應以解約金計算上開保險之價值云云，然保險價值之取得本非必解約不可，終止契約時保險人亦須返還保單價值準備金之適用，則保險價值之估計，本不能僅以解約金為判斷之標準，被告所辯，容有誤會，不足為採。　　
　　　⑵被告婚前股票價值之認定？
　　　　①按夫或妻之財產分為婚前財產與婚後財產，由夫妻各自所有。不能證明為婚前或婚後財產者，推定為婚後財產。不能證明為夫或妻所有之財產，推定為夫妻共有，民法第1017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就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之現存財產，主張屬於婚前財產，應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規定，就其主張之事實負舉證之責。又婚前財產需於基準日時現存才能扣除，若已不存在自無扣除之標的可言。
　　　　②被告主張其於結婚前有聯電4,392股、仁寶電子3,955股、台積電8,199股、友訊科技147股、華邦電子1,000股、瑩寶1,620股、中視1,735股(詳如被證二，本院卷二第307頁），至108年2月27日前均未曾動用，仍有聯電3,198股（因減資而股數變動）、仁寶電子4,091股、台積電8,321股、友訊科技145股、華邦電子1,000股、瑩寶1,620股、中視439股(詳如被證三，本院卷二第309頁），後被告於108年2月27日、同年3月19日陸續處分聯電3,000股、仁寶電子4,091股、台積電8,000股、友訊科技145股、華邦電子1,000股、中視439股後，所得款項204萬2,616元（交割款存入日分別為108年3月5日及同年月21日），又於同年3月25日至同年4月18日間購買群創股票5萬股、鴻海股票1萬股、裕隆股票1萬3000股、旺宏股票1萬股，共花費181萬162元，故婚前財產尚餘23萬2,454元。後又處分婚前持有之聯電股票198股得款4,352元，裕隆1萬3000股減資剩餘8,264股，於109年11月10日現沖買賣得款94元，同日賣出1,000股、110年2月5日賣出2,000股、同年月25日賣出5,000股、同年3月24日賣出264股所得共34萬841元、110年2月18日賣出旺宏股票1萬股所得42萬8,098元，故其婚前股票價值為100萬5,839元（23萬2,454元+4,352元+94元+34萬841元+42萬8,098元，另群創股票5萬股、鴻海股票1萬股、台積電321股同為婚前財產）。原告則認被告股票帳戶有屬於婚後財產之股利孳息，且有匯入款項而有金錢混同之情，已無法區分用以購買上開股票者是否均婚前財產等語。
　　　　③被告於結婚前一日之96年4月27日有聯電4,392股、仁寶電子3,955股、台積電8,199股、友訊科技147股、華邦電子1,000股、瑩寶1,620股、中視1,735股，於108年2月27日時有聯電3,198股、仁寶電子4,091股、台積電8,321股、友訊科技145股、華邦電子1,000股、瑩寶1,620股、中視439股，有保管帳戶客戶餘額表可查（本院卷二第307、309頁），且查該股票帳戶自結婚後至108年2月27日間僅有股息存入，無股票買賣之情，於108年2月27日始賣出聯電3,000股、仁寶4,091股、友訊145股、華邦電子1,000股、中視439股、同年3月19日賣出台積電8,000股，109年8月27日出清聯電股票198股，有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3月15日遠銀詢字第1120001054號函暨檢附之帳戶交易明細、亞東證券高雄分公司分戶帳歷史查詢報表可參（見本院卷三第125至147、卷二第313頁），固堪信被告所述結婚日即有如被證二所示股票，至108年2月27日前均未曾動用一情為真。惟依照上開股票交易紀錄可知，除台積電之199股以外，其餘婚前股票均已於婚姻存續期間處分而不存。
　　　　④從而除台積電之199股以外，應列為婚前財產外，其餘婚前股票均以結婚日前一日之收盤價(結婚日當天為假日)作為認定被告於結婚時股票價值之標準。被告雖主張其婚前財產之價值為100萬5,839元，然被告於108年4月18日至109年3月25日間陸續匯入157萬元至其股票帳戶，有上開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3月15日遠銀詢字第1120001054號函暨檢附之帳戶交易明細可證（見本院卷三第125至153頁），顯非僅單純以婚前股票變價所得交易股票，亦有投入其婚後所累積之財產。且自結婚日後至被告所主張之108年2月27日間，可見仁寶有股數增加之情，該股票帳戶亦有存款息及現金股息存入，此部分孳息均應為婚後財產，若以108年2月27日當日股票變賣之金額，甚或變賣後轉購其他股票之股數作為被告婚前財產價值之認定，毋寧是將部分被告婚後財產轉為婚前財產而非公平。況兩造已就婚後財產總額扣除婚前財產總額，再扣除繼承、贈與、慰撫金、債務之計算方式達成共識（本院卷三第317、319頁、卷四第317頁），即單純以兩造於基準日之財產扣除結婚日時之財產，再扣除繼承、贈與、慰撫金、債務等，原告亦因而未再爭執部分婚後財產是否屬婚前財產之變形，也未再爭執其婚前股票是否變形，倘任被告主張婚前股票之價值，以後續賣出時為準，亦有標準不一致之情。
　　　⑶附表三「股票部分」編號1、3、6之當中部分即鴻海股票1萬股(每股116元)116萬元、台積電股票321股(每股613元)19萬6,773元、群創股票5萬股(每股19.6元)98萬元是否為婚前財產？
　　　　①按夫妻之一方以其婚前財產購買動產或不動產，或處分取得現金或換購取得動產或不動產時，仍為婚姻關係存續中所取得之婚後財產，惟該等財產既屬其婚前財產所轉換取得，於剩餘財產分配時，應由主張該等事實之當事人舉證證明後，類推適用民法第1030條之2第1項之規定，於計算該婚後財產價額時，予以扣除婚前財產之價額，始為公平。但該轉換之婚後財產已於婚姻關係存續中處分，而非屬現存之婚後財產者，則無類推適用之餘地，自無現存婚後財產可供取回。又按民法第1017條第2項「夫或妻婚前財產，於婚姻關係存續中所生之孳息，視為婚後財產。」，亦定有明文。
　　　　②承前所述，雖被告於108年2月27日及同年3月19日出售其絕大部分婚前股票，僅保留聯電198股及台積電321股，並陸續於108年3月27日至同年4月18日間購買群創股票5萬股、鴻海股票1萬股、裕隆股票1萬3000股、旺宏股票1萬股，但用以購買上開股票之金額包括存款息、現金股息等屬婚後財產之孳息，已混同而無法區辨，尚難認定鴻海股票1萬股、群創股票5萬股單純為被告婚前財產之變形。
　　　　③被告雖主張321股台積電為婚前財產變形，然被告於結婚後至108年2月27日既然未曾買賣台積電股票，業經認定如前。其所持有之台積電股數卻從結婚前一日之8,199股，108年2月27日時變為8,321股，此部分為婚前財產於婚姻關係存續中所生之孳息，依上開規定視為婚後財產，被告主張係婚前財產變形，應有誤會。惟被告婚前即有8,199股台積電，後僅變賣其中8,000股，仍有199股始終未曾變賣而為婚前財產，此部分主張則有理由。
　　　⑷原告主張附表三「存款及保險部分」編號2、4所示帳戶有惡意處分情形應加計各233萬4,368元、74萬9,620元？
　　　　原告主張被告於106年10月16日至110年6月29日自附表三編號2帳戶提領及轉出款項233萬4,368元，於105年7月14日至109年3月16日自附表三編號4帳戶提領及轉出款項74萬9,620元，有被告上開帳戶交易明細可佐（本院卷四第137至143、163至169頁，原告另自行製表見本院卷四第249至255頁），固堪認定。原告主張被告為減少原告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而於兩造離婚前5年內處分其婚後財產，自應將之追加計算而視為現存之婚後財產，然為被告所否認，原告本應先就原告惡意減少財產之事實負舉證責任。且查被告提領及轉出之情形，係長時間、每次金額均非甚多，而非在接近基準日前一次性大筆提領，原告單純臆測被告處分上開財產確有惡意，卻未見提出其他證據供本院調查，其上開主張自不足為採。
　　　⑸被告主張附表五之債務及贈與情形：　
　　　　被告雖主張其母親贈與80萬元，然承前本院認證人為被告之母而有特殊情誼，所述不合常理，又無其他佐證而難以信為真實。又被告主張積欠訴外人許武隆債務200萬元，雖提出借據、國內匯款申請書為證（本院卷二第325至329頁），惟許武隆未到庭說明，尚難僅憑此些單據認定被告與許武隆之間法律關係，故被告此部分主張均無可採。
　　　⑹小結：被告如附表三之財產總額為1,850萬8,902元，扣除附表四之金額合計203萬5,425元，復加計被告婚後清償系爭房地貸款之50萬元，是被告婚後財產應為1,697萬3,477元。
　　⒋則被告之婚後剩餘財產既較原告為多，兩造剩餘財產差額為12,507,013元（計算式：16,972,477元－4,466,464元=12,507,013元)。本院審酌兩造婚後協力組成家庭，各以其方式貢獻家庭，則原告主張應平均分配兩造剩餘財產差額，尚符公允，故兩造剩餘財產差額之一半為6,253,507元（12,507,013÷2＝6,253,507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此外，分配夫妻剩餘財產差額係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始可請求，故其遲延利息應自離婚翌日起算始為適法。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023條，請求被告給付252萬5,898元），及自112年5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又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625萬3,507元，及自112年2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逾上開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原告勝訴部分，兩造分別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爰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規定，各酌定如主文第四、五項所示之擔保金額予以准許。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因訴被駁回而失其依據，自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認均不足以影響判決結果，自無庸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結論：原告之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訴訟費用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79條酌定由兩造按勝敗比例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王奕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書記官　陳長慶
附表一：原告婚後財產之兩造主張
		編號

		財產種類

		所在地或名稱

		價　　　　　 值
（新台幣，未滿1元部分四捨五入）

		原　　告　　主　　 張
及　所 提 證 據 資 料

		被告是否爭執
若爭執時之抗辯意旨

		證　據　出　處



		　1

		存款

		(1-1)台灣銀行三民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
（活存）

		1萬7,712元

		左列金額不爭執

		左列金額不爭執

		本院卷三第34頁存摺存款歷史明細查詢、本院卷三第173至190頁放款歷史明細批次查詢



		


		


		(1-2)台灣銀行三民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定存）

		60萬元

		左列金額不爭執

		左列金額不爭執

		本院卷一第19頁存摺



		


		


		(1-3)台灣銀行三民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
（定存）

		100萬元

		左列金額不爭執

		左列金額不爭執

		本院卷一第19頁存摺



		　2

		存款

		(2-1)高雄銀行
帳號000000000000號

		78萬1,491元

		左列金額不爭執

		左列金額不爭執

		本院卷三第91、119頁活期性存款交易明細表



		


		


		(2-2)高雄銀行
帳號000000000000號

		67萬7,855元

		兩造不爭執

		


		




		　3

		存款

		元大銀行右昌分行
帳號00000000000000號

		14萬6,414元

		兩造不爭執



		


		本院卷一第20、21頁存摺、本院卷三第81頁客戶往來交易明細



		　4

		汽車

		喜美汽車2015年

		


		因與被告汽車價值相差無幾，建議與被告所以之汽車價值相互抵銷，無庸耗費程序鑑定（本院卷二第227頁）。

		同意原告左列主張（見本院卷二第285頁）。

		




		　5

		保險

		中國人壽RUT悠遊人生變額壽險
（保單號碼：00000000號）

		18萬6,413元。

		兩造不爭執

		


		本院卷一第22頁保單首頁、本院卷一第85、86頁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函



		　6

		保險

		新光人壽年年如意終身壽險
（保單號碼：AT00000000號）

		17萬5,571元（96年4月28日14萬1,387元）

		兩造對左列數額不爭執

		


		本院卷一第23頁保險單首頁、本院卷一第93頁投保簡表、本院卷二第69頁。



		　7

		保險

		台銀人壽增順利增額終身壽險
（保單號碼：EE00000000號）

		75萬160元。

		兩造不爭執

		


		本院卷一第23頁保險單首頁、本院卷一第83頁台銀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函、第303頁投保情形調查表。



		　8

		股票

		英業達3萬3,879股、每股27.15元

		91萬9,815元

		兩造不爭執

		


		本院卷一第269頁保管帳戶客戶餘額表、卷四第317頁。



		　9

		股票

		元大金2,284股、每股25.35元

		5萬7,899元

		兩造不爭執

		


		




		 10

		股票

		日月光投控1,110股、每股114.5元

		12萬7,095元

		兩造不爭執

		


		




		 11

		股票

		長億實業340股、每股元

		已下市股票無價值。

		兩造不爭執

		


		








 
附表二：原告婚前財產之兩造主張
(股票部分價值：78萬1,474元)
		編號

		股票名稱

		股　　　數

		每股價值

		價值

		被告是否爭執

		證　據　出　處



		　1

		日月光

		1,347股

		38.45元

		5萬1,792元

		不爭執。

		本院卷二第239頁保管帳戶客戶餘額表。



		　2

		英業達

		2萬5,708股

		25.4元

		65萬2,983元

		不爭執。

		本院卷二第239頁保管帳戶客戶餘額表。



		　3

		寶來證券

		3,430股

		14.3元

		4萬9,049元

		不爭執。

		本院卷二第239頁保管帳戶客戶餘額表。



		　4

		福雷電

		5,000股

		5.53元

		2萬7,650元

		不爭執。

		本院卷二第239頁保管帳戶客戶餘額表。



		　5

		長億實業

		340股

		0元

		結婚時已下市無價值

		不爭執。

		本院卷二第239頁保管帳戶客戶餘額表、卷四第317頁。







(婚前存款、保單部分)
		編號

		財產種類

		所在地或名稱

		價　　　　　 值
（新台幣，未滿1元部分四捨五入）

		

被告是否爭執，若爭執時之抗辯意旨

		


		證　據　出　處



		1

		存款

		台灣銀行左營分行存單號碼000000000000號

		52萬元

		不爭執

		


		本院卷四第147頁



		2

		存款

		台灣銀行左營分行存單號碼000000000000號

		70萬元

		不爭執

		


		本院卷四第147頁



		3

		存款

		元大銀行右昌分行
帳號00000000000000號

		533元

		不爭執

		


		本院卷四第59、319頁



		4

		保險

		新光人壽年年如意終身壽險（保單號碼：AT00000000號）

		14萬1,387元

		對數額不爭執

		


		卷二第69頁



		其他：彰銀208元不列入(本院卷四第315頁)

		


		


		


		


		


		








 
附表三：被告婚後財產之兩造主張
		編號

		財產種類

		所在地或名稱

		價值（新台幣，未滿1元部分四捨五入）

		被　告　主 張

		原告是否爭執
若爭執時之意見

		證據出處



		存款及保險部分：

		


		


		


		


		


		




		　1

		存款

		台灣銀行左營分行
帳號000000000000號

		43萬6,756元

		兩造不爭執

		


		本院卷一第88頁存摺存款指定日期餘額查詢



		


		


		台灣銀行左營分行
帳號000000000000號



		11萬6,176元

		兩造不爭執

		


		本院卷一第88頁存摺存款指定日期餘額查詢



		


		


		台灣銀行左營分行
定存帳號000000000000號

		52萬2,300元

		兩造不爭執

		


		本院卷一第88頁綜存存單明細查詢



		　2

		存款

		左營郵局
帳號00000000000000號

		49萬2,597元（96年4月28日22萬4,862元）



		兩造對左列數額不爭執。原告主張被告自106年10月16日至110年6月29日提領及轉出款項233萬4,368元應計入婚後財產(卷四第137至143頁)，被告辯稱此部分係被告負擔家庭生活費用所需，非惡意處分。

		


		本院卷一第90頁彙總登摺明細



		　3

		存款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三民分行
帳號00000000000號

		33萬4,472元

		兩造不爭執

		


		本院卷一第69頁客戶存款帳號餘額表



		　4

		存款

		合作金庫銀行鳳山分行
帳號0000000000000號

		20萬3,446元（96年4月28日66萬1,445元）

		兩造對左列數額不爭執。原告主張被告自105年7月14日至109年3月16日提領及轉出款項74萬9,620元應計入婚後財產(卷四第163至170頁)，被告辯稱此部分係被告負擔家庭生活費用所需，非惡意處分。

		


		本院卷一第84頁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函



		　5

		存款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台中自由分行
帳號00000000000000號

		1萬1,021元（96年4月28日6萬220元）

		兩造對左列數額不爭執

		


		本院卷一第82頁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函、本院卷三第159、169頁交易明細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高雄五福分行分行
帳號00000000000000號

		10萬1,673元（96年4月28日1萬1,638元）

		兩造對左列數額不爭執

		


		本院卷一第81頁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函、本院卷三第131、153頁交易明細



		　6

		存款

		中國信託
帳號000000000000號

		1萬2,209元（96年4月28日1萬404元）

		兩造對左列數額不爭執

		


		本院卷二第33頁台幣活期存款交易明細、卷二第299至301頁



		　7

		存款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帳號00000000000號

		88元

		兩造均同意不列入(本院卷四第353至355頁)

		


		本院卷二第349頁往來資料



		　8

		保險

		郵政簡易人壽長春增額還本保險
（保單號碼：00000000號）

		38萬1,760元

		兩造不爭執

		


		本院卷一第32頁保險單、第313頁郵政壽險資料詳情表。



		　9

		保險

		國泰人壽新富利年年終身保險
（保單號碼：0000000000號）

		54萬2,275元

		兩造不爭執

		


		本院卷一第33頁保險單、本院卷二第209頁保險契約狀況一覽表



		　10

		保險

		三商美邦二十年繳費祥安終身壽險
（保單號碼000000000000）

		8萬5,457元（96年4月28日保單尚未生效）

		兩造不爭執

		


		本院卷一第34頁保單面頁、本院卷二第41頁保單資料



		　11

		保險

		中國人壽活利旺利率變動型年金保險（乙型）
（保單號碼：0000000號）
已於110年7月27日解約

		220萬947元

		兩造不爭執

		


		本院卷二第37頁



		　12

		保險

		三商美邦二十年繳費終身壽險
（保單號碼000000000000）

		40萬6,730元（96年4月28日12萬5,035元）

		兩造對左列數額不爭執

		


		本院卷一第25頁保單首頁、本院卷二第41頁保單資料



		　13

		保險

		三商美邦二十年繳費祥安終身壽險
（保單號碼000000000000）

		17萬6,035元（96年4月28日2萬6,872元）

		兩造對左列數額不爭執

		


		本院卷一第26頁保單首頁、本院卷二第41頁保單資料



		　14

		保險

		遠雄人壽新雄多利保險乙型-6年期
（保單號碼：000000000-0號）

		61萬7,604元

		兩造不爭執

		


		本院卷一第29頁人身保險單、本院卷二第185頁投保資料



		　15

		保險

		遠雄人壽新雄多利保險乙型-10年期
（保單號碼：000000000-0）

		255萬8,600元

		兩造不爭執

		


		本院卷一第27頁人身保險單、本院卷二第185頁投保資料



		　16

		保險

		台灣人壽富加寶保險
（保單號碼：0000000000）



		38萬54元或43萬249元

		被告主張應為38萬54元、35萬4,897元，並提出台灣人壽回復資料為證（見本院卷二第323頁），原告則認被告主張者為解約金金額，非保單價值準備金（見本院卷三第257頁）。

		


		本院卷一第31頁保險單面頁、本院卷一第251頁投保資料、本院卷二第73頁投保資料、本院卷二第323頁保單資料列表、本院卷三第257頁投保資料。



		　17

		保險

		台灣人壽富加鑫保險
（保單號碼：0000000000號）

		35萬4,897元或47萬3,182元

		同上

		


		同上



		　18

		汽車

		國瑞汽車2014年AJC-1757

		


		互不主張

		


		本院卷二第227、285頁



		婚後存款及保險部分合計：1,010萬3,489元

		


		


		


		


		


		




		股票部分

		


		


		


		


		


		




		1

		股票

		鴻海、每股116元

		18,000股為208萬8,000元

		被告主張其中1萬股為婚前財產購買，不列入婚後財產，婚後財產為8,000股×116元（見本院卷二第281頁），原告爭執，無法證明兩者之同一性（本院卷三第42頁）。

		


		本院卷一第64頁保管帳戶客戶餘額表



		2

		股票

		緯創6,000股、每股32.1元

		19萬2,600元

		兩造不爭執

		


		同上



		3

		股票

		台積電、每股613元

		401股(600-199)、24萬5,813元

		被告主張其中321股為婚前投資之股票配息，不列入婚後財產，婚後財產為279股×613元（見本院卷二第281頁）。原告爭執，依民法第1017條第2項規定，孳息亦應列為婚後財產（本院卷三第42頁）。

		


		同上



		4

		股票

		欣興14,000股、每股143元

		200萬2,000元

		兩造不爭執

		


		同上



		5

		股票

		開發金3萬股、每股13.95元

		41萬8,500元

		兩造不爭執

		


		同上



		6

		股票

		群創、每股19.6元

		13萬股為254萬8,000元

		被告主張其中5萬股為以婚前財產購買，不列入婚後財產，婚後財產為8萬股×19.6元（見本院卷二第283頁），原告爭執認應為13萬股（本院卷二第233頁）。

		


		同上



		7

		股票

		國泰台灣5G、5萬股、每股18.21元

		91萬500元

		兩造不爭執

		


		同上



		8

		股票

		瑩寶1,620股

		0元

		已下市（見本院卷二第283頁），互不主張。

		


		本院卷四第317頁



		婚後股票部分合計：840萬5,413元

		


		


		


		


		


		








 
附表四：被告婚前財產之兩造主張　 
		編號

		財產種類

		所在地或名稱

		價值（新台幣，未滿1元部分四捨五入）

		被　告　主 張

		原告是否爭執
若爭執時之意見

		證據出處



		存款及保險部分

		


		


		


		


		


		




		1

		存款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台中自由分行
帳號00000000000000號

		6萬220元

		兩造不爭執

		


		卷二第291至293頁



		2

		存款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高雄五福分行分行
帳號00000000000000號

		1萬1,638元

		兩造不爭執

		


		卷二第287至289頁



		3

		存款

		合作金庫銀行鳳山分行
帳號0000000000000號

		66萬1,445元

		兩造不爭執

		


		卷二第305頁



		4

		存款

		左營郵局
帳號00000000000000號

		22萬4,862元

		兩造不爭執

		


		卷二第295至297頁



		5

		存款

		中國信託
帳號000000000000號

		1萬404元

		兩造不爭執

		


		卷二第31、299至301頁



		6

		保險

		三商美邦二十年繳費終身壽險
（保單號碼000000000000）

		12萬5,035元

		兩造不爭執

		


		卷二第41頁



		7

		保險

		三商美邦二十年繳費祥安終身壽險
（保單號碼000000000000）

		2萬6,872元

		兩造不爭執

		


		卷二第41頁



		8

		保險

		三商美邦二十年繳費盈福養老保險
（保單號碼000000000000）

		92,645元（106年10月4日期滿）

		兩造不爭執

		


		卷二第41、199頁



		婚前存款及保險部分合計：121萬3,121元

		


		


		


		


		


		




		股票部分

		


		


		


		


		


		




		9

		股票

		聯電4,392股、96年4月27日收盤價19.05元

		83,668元

		被告主張婚前所持有股票變賣後，得款204萬2,616元，又以當中181萬162元購買群創股票5萬股、鴻海股票1萬股、裕隆股票1萬3,000股、旺宏股票1萬股。後又將裕隆股票1萬3,000股、旺宏股票1萬股出售，得款34萬841元、42萬8,098元，及期間現沖買賣裕隆股票得款94元、處分婚前持有之聯電股票198股得款4,352元，所得合計100萬5,839元；原告則認以96年4月27日收盤價計算，故合計為82萬2,304元。

		


		本院卷二第307至311、313至315頁



		10

		股票

		仁寶電子3,955股、96年4月27日收盤價30.6元

		121,023元

		同上

		


		同上



		11

		股票

		台積電8,199股、96年4月27日收盤價69元

		565,731元

		同上

		


		同上



		12

		股票

		友訊科技147股、96年4月27日收盤價62.6元

		9,202元

		同上

		


		同上



		13

		股票

		華邦電子1,000股、96年4月27日收盤價11.45元

		11,450元

		同上

		


		同上



		14

		股票

		中視1,735股、96年4月27日收盤價18元



		31,230元

		同上

		


		同上



		15

		股票

		瑩寶1620股、0元

		0元

		兩造不爭執

		


		本院卷四第317頁



		婚前股票部分合計：82萬2,304元

		


		


		


		


		


		








 
附表五：被告主張之消極財產
		編號

		財產種類

		所在地或名稱

		價值（新台幣，未滿1元部分四捨五入）

		被告主張及證據出處

		原告是否爭執
若爭執時之意見

		




		1

		債務

		本票向訴外人許武隆借款

		200萬元

		提出本票、國內匯款申請書為證（見本院卷二第325至329頁）。

		爭執，否認本票之真正，且消費借貸為要物契約，被告亦無從依此證明有借款之事實；況以被告之資產狀況，更無向他人借款之必要（本院卷三第43、289頁）。

		




		2

		贈與

		媽媽贈與

		80萬元

		主張為80萬元（本院卷二第283頁）

		爭執（本院卷三第289頁）。

		








 
附表六：原告主張之繼承或無償取得
		編號

		財產種類

		所在地或名稱

		價值（新台幣，未滿1元部分四捨五入）

		原告主張及證據出處

		被告是否爭執
若爭執時之意見

		




		1

		存款

		台灣銀行三民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3萬3,548元

		108年3月28日高雄市榮民服務處匯入，因繼承而取得，並提出原告該分行存摺、受款人領據為證（見本院卷三第57、59、71頁）

		不爭執原告確有取得3萬3,548元，但喪葬補助費乃喪葬費性質，非因繼承取得(113年10月22日書狀)，本院卷四第294至295、317頁

		




		2

		存款

		台灣銀行三民分行
帳號000000000000號



		80萬元

		母親死亡前幾日(108年1月7日)，全體繼承人協議先行自母親郵局帳戶匯入，作為遺產分配與原告之用。原告母親李藍燕如之郵局存摺、提款單、匯款單、存款餘額資料為證（見本院卷三第45至55頁、第61、63頁）

		認為非繼承取得，本院卷四第295、317頁

		




		3

		存款

		台灣銀行三民分行
帳號000000000000號

		8萬1,318元

		國軍左營財物組108年1月22日開立支票，本院卷三第45至55、61、63頁

		不爭執原告確有取得左列金額，但喪葬補助費乃喪葬費性質，非因繼承取得(113年10月29日筆錄)，本院卷四第295、317頁

		




		4

		存款

		台灣銀行三民分行
帳號000000000000號

		12萬1,726元

		新光人壽理賠匯入，新光人壽理賠審核通知書及存摺，本院卷三第45至55、61、63頁

		不爭執原告確有取得左列金額，但喪葬補助費乃喪葬費性質，非因繼承取得(113年10月29日筆錄)，本院卷四第295、317頁

		




		5

		存款

		高雄銀行
帳號000000000000號

		21萬853元

		108年1月25日文府國小喪葬補助，提出文府國小婚葬生育補助報銷清冊為證（見本院卷三第65、69頁）

		不爭執原告確有取得左列金額，但喪葬補助費乃喪葬費性質，非因繼承取得(113年10月22日書狀)，本院卷四第294至295、317頁

		




		6

		存款

		高雄銀行
帳號000000000000號

		13萬2,831元

		108年3月1日公保喪葬補助，提出公教人員保險喪葬津貼核定書、高雄銀行存摺為證，本院卷三第67、69頁

		不爭執原告確有取得左列金額，但喪葬補助費乃喪葬費性質，非因繼承取得(113年10月22日書狀)，本院卷四第294至295、317頁

		








 
 
 
 

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家財訴字第1號
原      告  甲ＯＯ 
訴訟代理人  劉嵐律師
            許祖榮律師
            許清連律師
被      告  乙ＯＯ  
訴訟代理人  馬健嘉律師
            李權儒律師
            許淑琴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分配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
2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貳佰伍拾貳萬伍仟捌佰玖拾捌元，及自民國
    一一二年五月十一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
    算之利息。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陸佰貳拾伍萬參仟伍佰零柒元，及自民國一
    一二年二月九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
    利息。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貳佰伍拾貳萬伍仟
    捌佰玖拾捌元為原告為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陸佰貳拾伍萬參仟
    伍佰零柒元為原告為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六、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七、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四分之三，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伊於民國96年4月28日與被告結婚，並於110年7月14日起訴請
    求離婚，嗣於112年2月8日於本院就離婚部分和解成立。兩
    造於婚姻關係存續期間，未曾訂定夫妻財產制契約，應以法
    定財產制為兩造之夫妻財產制，現法定財產制因離婚而消滅
    ，以本訴訟繫屬日即110年7月14日作為計算剩餘財產之基準
    日（下稱基準日）。伊於基準日婚後財產詳如附表一所示，
    但應扣除附表二所示伊婚前財產及附表六所示繼承及無償取
    得，被告婚後財產詳如附表三所示，亦應扣除附表四所示被
    告婚前財產，被告婚後財產多於原告，爰依民法第1030條之
    1第1項規定，請求兩造剩餘財產之差額，加計法定遲延利息
    如數給付。被告雖主張伊以婚後財產清償高雄市○○區○○段00
    0000地號、864-110地號、864-112地號土地及其上1045建號
    建物（下稱系爭房地）之貸款，然伊所支付之貸款本息349
    萬9,417元，僅半數為自己支付，另外則為被告代墊，若原
    告加計174萬9708.5元，被告亦應加計50萬元。
　㈡針對被告婚前及婚後財產部分，被告惡意提領如附表三「存
    款及保險部分」編號2、4所示帳戶之金額應加計，如附表三
    「存款及保險部分」編號16、17則不能以解約金為準，應以
    保單價值準備金為準。附表三、四「股票部分」應單純以被
    告於基準日之股票價值扣除結婚日之股票價值。另被告並無
    負有如附表五之婚後債務，亦無受被告母親贈與之情。
　㈢又系爭房地為兩造之婚前財產，應有部分各2分之1，系爭房
    地當時以686萬元購入，頭期款286萬元及當時裝潢費用73萬
    元，由伊代被告墊付而清償，被告僅支付58萬元給伊，被告
    應返還伊半數即121萬5,000元；又當時兩造共同向銀行貸款
    400萬元，婚前伊清償貸款本息共計12萬2,379元，婚後（自
    96年4月28日起至基準日）清償貸款本息349萬9,417元，也
    由伊代被告墊付而清償，被告僅清償其中50萬元，被告應返
    還伊半數即共計131萬898元，以上合計共252萬5,898元，伊
    自得依民法第1023條規定，請求被告加計法定遲延利息如數
    給付。
　㈣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140萬7,301元，其中795萬4,679
    元自111年12月15日起，其餘345萬2,622元自112年5月11日
    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
　㈠對於原告於基準日有附表一所示財產之客觀金額不爭執，但
    不應扣除附表六所示金額，因附表六編號1、3至6為喪葬補
    助費，非繼承關係所取得，附表六編號2則非繼承取得。原
    告以婚後財產清償婚前債務（系爭房地貸款）349萬9,417元
    ，及於110年6月6、7日提領如附表一編號2-1帳戶16萬9,030
    元，均應加計為原告婚後財產。
　㈡伊婚後財產即附表三「存款及保險部分」編號2、4所示帳戶
    雖有於基準日前提領之情形，但係為了家庭生活費用所需，
    附表三「存款及保險部分」編號16、17之價值則應以解約金
    為準。附表三「股票部分」編號1、6即鴻海股票當中1萬股
    、群創股票當中5萬股為婚前財產，不應列入伊之婚後財產
    計算；另外「股票部分」編號3台積電股票當中321股，係婚
    前台積電股票配息之零股，不應算入夫妻財產分配範圍。且
    伊婚前財產即附表四「股票部分」嗣後買賣得款100萬5,839
    元，為婚前財產變形，婚前股票價值非僅原告主張之82萬2,
    304元。伊於107年12月8日向訴外人許武隆借款200萬元，應
    列入伊之婚後負債，又有受母親贈與80萬元，均應予以扣除
    。
　㈢至原告主張代墊房貸部份，被告婚前即轉帳75萬102元、婚後
    陸續轉帳69萬4,920元給原告，被告母親所贈與被告之80萬
    元現金亦當場給予原告用以清償系爭房地價金及貸款，婚後
    每月也拿一萬元現金給原告，已充分分擔系爭房地貸款，並
    無積欠原告款項。又縱原告有以自己財產支應房貸，應屬家
    庭生活費用，非代為清償被告債務，不適用民法第1023條第
    2項規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兩造於96年4月28日結婚，原告於110年7月14日訴請離婚，後
    於112年2月8日和解離婚。
　㈡兩造婚姻存續期間未曾約定夫妻財產制契約，應以法定財產
    制為兩造之夫妻財產制，兩造同意以110年7月14日為基準日
    。
　㈢系爭房地為兩造婚前財產，應有部分各1/2；兩造於113年4月
    26日在臺灣橋頭地方法院達成調解，由原告以786萬5,000元
    向被告購買其應有部分，待本案確定後找補。
　㈣被告曾於95年9月7日匯款58萬元係清償頭期款，及96年5月9
    日匯款50萬元清償貸款。
　㈤兩造對附表各項財產之意見
　　⒈兩造對附表一原告婚後財產於基準日時之金額客觀上不爭
      執。
　　⒉兩造對附表二原告婚前財產不爭執。
　　⒊兩造對附表三被告婚後財產「存款及保險部分」編號1至15
      於基準日時之金額客觀上不爭執，「股票部分」編號2、4
      至5、7至8不爭執。
　　⒋兩造對附表四編號1至8不爭執。　
　　⒌兩造均同意以各自於基準日之積極財產扣除婚前財產。　
四、本院之判斷：
　㈠代墊系爭房地款項部分
　　⒈按夫妻各自對其債務負清償之責。夫妻之一方以自己財產
      清償他方之債務時，雖於婚姻關係存續中，亦得請求償還
      ，民法第1023條定有明文。又修正後之法定財產制，由夫
      妻各自所有、管理、使用、收益及處分自己之財產，故夫
      妻一方如以自己之財產清償他方之債務時，於民法第1023
      條第2項明定於婚姻關係中得請求償還。而該條既規定夫
      妻一方清償他方債務者，即使於婚姻關係存續中，亦得請
      求他方償還，舉輕以明重，自無限制離婚後，夫妻之一方
      不得請求他方償還之理。再夫妻之一方依本條項規定向他
      方請求償還代為清償債務時，僅須證明其以自己財產，清
      償他方之債務為已足；倘他方抗辯夫妻間另有贈與等其他
      法律關係之特別約定者，自應由他方就該有利之特別約定
      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943號判決意
      旨參照）。
　　⒉原告主張系爭房地係兩造共有，權利範圍各1/2，而原告於
      兩造婚姻關係存續期間，以自己財產支付系爭房地之頭期
      款286萬元、裝潢73萬元及婚前清償貸款12萬2,379元、婚
      後清償貸款349萬9,417元，被告於95年9月7日匯款58萬元
      係清償頭期款，及96年5月9日匯款50萬元清償貸款等客觀
      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四第341、373頁），且有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3年度移調字第24號民事調解筆錄、
      友友建設公司收款證明、工程承攬合約書、郵政跨行匯款
      申請書、放款借據、撥款委託書、切結書可參（本院卷四
      第239至241、61至91頁）。查系爭房地之貸款為兩造共同
      簽名，嗣後所有權亦為兩造各半，被告亦於本院審理時陳
      稱：當初我跟原告一起去看房，有跟原告討論要登記誰的
      名字，我們討論好要一人一半，原告有叫我要付錢等語（
      本院卷三第319頁），堪信兩造係共同負擔貸款及共有所
      有權。被告雖辯稱夫妻間互相幫助贈與為常有之事（本院
      卷四第333頁），但未就此提出任何舉證，自不足採。依
      前揭法條與實務見解意旨，原告主張依民法第1023條第2
      項規定請求償還252萬5,898元（計算式：1.頭期款及裝潢
      部分：286萬+73萬＝359萬，359萬X1/2＝179萬5,000元，17
      9萬5,000元-58萬元＝121萬5,000元。2.貸款部分：12萬2,
      379元+349萬9,417元＝362萬1,796元，362萬1,796元X1/2＝
      181萬898元，181萬898元-50萬＝131萬898元。3.小結：12
      1萬5,000元+131萬898元＝252萬5,898元），自屬有理由。
　　⒊被告雖辯稱其尚有將母親贈與之80萬元交給原告、每月給
      付原告1萬元及於婚前轉帳75萬餘元給原告，用以支付系
      爭房地價金及貸款等情，分述如下：
　　　⑴查被告於婚前之95年11月17日轉帳1萬17元、同年9月7日
        匯款58萬17元、同年12月11日轉帳10萬17元、96年1月9
        日轉帳2萬17元、同年3月27日轉帳3萬17元、同年4月26
        日轉帳1萬17元至原告橋頭農會帳戶（合計75萬102元）
        。又於婚後之96年5月9日轉帳50萬元、103年6月20日轉
        帳3萬15元、3萬2,015元、104年5月27日轉帳66,368元
        、105年5月28日轉帳66,522元至原告高雄銀行帳戶，並
        提出被告合作金庫鳳山分行歷史交易明細為證（本院卷
        四第107至119頁），且原告僅就上開匯款金額當中小部
        分為手續費（婚前匯款尾數17元、婚後匯款尾數15元）
        未入原告帳戶一事有意見，對被告上開匯款之客觀事實
        並不爭執（本院卷四第343、345頁），對於95年9月7日
        匯款之58萬係清償頭期款、96年5月9日轉帳50萬元清償
        貸款均無意見，固然堪認被告有上開匯款情形，然被告
        主張上開匯款原因均係支付系爭房地費用或貸款，則為
        原告所否認。原告主張被告於95年11月17日轉帳1萬元
        、同年12月11日轉帳10萬元、96年1月9日轉帳2萬元、
        同年3月27日轉帳3萬元、同年4月26日轉帳1萬元，係因
        兩造於96年4月28日結婚，婚前有相關結婚費用要支付
        ，故由兩造分擔；被告於103年6月20日轉帳3萬元、3萬
        2,000元、104年5月27日轉帳66,313元、105年5月28日
        轉帳66,509元，則係因夫妻合併申報所得稅，由原告先
        墊付稅款，被告再匯還上開金額，並提出財政部國稅局
        102至104年度綜合所得稅核定通知書（本院卷四第379
        至389頁）。查兩造於96年4月28日結婚，被告於95年11
        月至96年4月即婚前半年雖有上開匯款情形，但衡情婚
        前有較多花費支出，由兩造分攤尚無違事理，而兩造10
        2至104年度綜合所得稅綜合所得稅應納稅額分別為10萬
        8,355元、12萬2,296元、12萬8,361元，有上開綜合所
        得稅核定通知書可證，被告匯款之日期均在每年5、6月
        間，與納稅之時間相符。反之，被告就匯款之原因迄未
        能具體舉證以實其說，該部分之抗辯自難憑採。
　　　⑵被告另辯稱將母親贈與之80萬元給被告等語，為原告否
        認之。查證人即被告母親甲○○○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兩
        造結婚時我有在工作，每月收入1萬多元，我先生在包
        工程，一年約100多萬元。96年5月因被告說要買房子，
        我就從家中拿80萬元現金給被告，也有包括原告之前給
        的聘金，但沒有其他人看到，至於被告是拿給原告或是
        給銀行就不清楚。我是一次性給被告80萬元，其他四個
        女兒需要的時候我也會給，我有農會、郵局，但帳戶裡
        沒有錢，我先生沒有存摺，給被告80萬元後，家中就剩
        1至2萬元生活費等語（本院卷三第323至331頁）。然證
        人與被告有特殊親誼關係，刻意為有利被告陳述之可能
        性本已甚高，且被告母親收入不豐，卻於家中存放80萬
        元，又未慮及眾子女間公平，幾乎悉數給予被告家中所
        有現金，在金融帳戶內無存款之情形下，僅保留1、2萬
        元生活費，證人所述情節與常情不符，證詞憑信性有疑
        。且被告並未提出接受贈與之金錢流向及申報贈與稅或
        免稅之相關事證，尚難僅憑上開證人之證言認定被告之
        母親有贈與被告80萬元，更遑論將之交付原告支付貸款
        之用。
　　　⑶至被告陳稱每月現金支付被告一萬元等語，並未提出事
        證說明金流，僅徒空言主張，且依被告所述：1萬元是
        雙方公基金，支出瓦斯、水電費等語（本院卷四第345
        頁），顯係兩造約定共同分擔家庭生活費用，難認與清
        償系爭房地貸款有何關連。又被告另辯稱原告繳納系爭
        房地貸款係基於分擔家庭生活支出，非出於代為清償被
        告債務之意思等語（本院卷四第334頁），然承前述被
        告自承兩造一同看房、約定共有系爭房地，原告要求被
        告也要支付系爭房地款項等語，原告顯無將系爭房地之
        費用視為家庭生活費用獨自支付之意思，被告此部分所
        辯亦無可採。
　㈡夫妻剩餘財產分配部分
　　⒈按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
      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
      ，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
      ，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民法
      第1005條、第1030條之1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兩造係
      於96年4月28日結婚，婚後既未約定夫妻財產制，自應適
      用法定財產制，並以兩造同意之110年7月14日(即原告起
      訴離婚之日)為基準日，計算雙方婚後剩餘財產。
　　⒉原告之婚後財產認定
　　　⑴是否扣除如附表六各編號所示金額？
　　　　①原告主張其母親死亡前數日，全體繼承人協議先行分
          配母親財產所得之80萬元（附表六編號2），及母親
          死後所獲喪葬補助（附表六編號1、3至6），屬繼承
          或無償取得，故應予扣除，不應計入原告之婚後財產
          等語，被告雖對原告取得如附表六各編號所示金額不
          爭執，但認為均非因繼承取得，不應扣除。
　　　　②查原告母親李藍燕如死亡後，108年1月22日國軍左營
          財務組支票存入8萬1,318元、同年月29日新光人壽理
          賠12萬1,726元入原告附表一編號1-3臺銀帳戶、同年
          3月28日高雄市鳳山榮民服務處匯款3萬3,548元入原
          告附表一編號1-1臺銀帳戶；同年月25日文府國小喪
          葬補助21萬853元、同年月31日公教人員保險喪葬補
          助13萬2,831元入原告附表一編號2-1高雄銀行帳戶，
          有定期存款帳號餘額資料查詢、客戶資料查詢、理賠
          審核通知書、原告台灣銀行及高雄銀行帳戶封面及交
          易明細、文府國小申請婚喪生育補助報銷清冊、公教
          人員保險眷喪津貼核定書、榮民服務處受款人領據為
          證（見本院卷三第51至71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
          關於如附表六編號1、3至6部分認屬原告之母身故獲
          得之相當補償，非對價關係，而屬無償，依民法第10
          30條之1第1項但書規定，毋庸列為夫妻剩餘財產差額
          之計算基準。
　　　　③查李藍燕如於108年1月5日匯款80萬元給原告（同年月
          7日入帳），有李藍燕如郵政儲金存簿封面及內頁影
          本、郵政存簿儲金提款單、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原
          告附表一編號1-3臺銀帳戶存摺內頁影本可考（本院
          卷三第45至49、57頁）。然匯款之原因、金錢交付之
          原因多端，可能清償債務、支付各種費用、返還委任
          款項、金錢寄託、洗錢等多種情形，不一而足，不能
          僅因有匯款紀錄或現金存入帳戶之紀錄，遽認為贈與
          關係所為給付，且斯時李藍燕如尚未亡故，亦難謂屬
          繼承關係。準此，原告主張附表六編號2係繼承或無
          償取得，尚無可採。
　　　⑵有無以婚後財產清償婚前負債之情形？
　　　　①按夫或妻之一方以其婚後財產清償其婚前所負債務，
          或以其婚前財產清償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除已
          補償者外，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應分別納入現
          存之婚後財產或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計算，民法
          第1030條之2第1項定有明文。
　　　　②原告主張婚前因購買系爭房地而負有債務，婚後以自
          己財產陸續清償，惟原告所支出之349萬9,417元，僅
          其中半數為自己支付、另外半數為被告代墊，均經本
          院認定如前，故原告婚後財產部分應加計174萬9,709
          元 (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被告婚後財產則應加計5
          0萬元（即兩造不爭執之96年5月9日匯款50萬元用於
          清償貸款）。
　　　⑶被告主張原告提領、匯款之款項共16萬9,030元是否屬惡
        意處分，而應追加計算為原告之婚後財產？
　　　　①按適用法定財產制之夫妻，就其婚前或婚後財產，均
          由夫妻各自所有，且由夫妻各自管理、使用、收益及
          處分，民法第1017條第1項前段、第1018條亦有明文
          ，是以夫妻之一方對於其各自所有之財產既有完全之
          管理、使用及收益之權限，除非夫妻之一方對於婚後
          財產之處分行為，係故意為減少他方對於剩餘財產之
          分配，原則上夫或妻可依己意自由處分財產，非他方
          所得置喙。至民法第1030條之3第1項雖規定：夫或妻
          為減少他方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而於法定財產制關
          係消滅前5年內處分其婚後財產者，應將該財產追加
          計算，視為現存之婚後財產，但為履行道德上義務所
          為之相當贈與，不在此限。惟民法第1030條之3第1項
          規定之適用，除客觀上須有「5年內處分其婚後財產
          」之行為外，尚須主觀上有「故意侵害他方配偶剩餘
          財產分配請求權」之主觀要素始足當之，是夫妻之一
          方倘主張他方係為減少剩餘財產之分配，而故意為財
          產之處分者，自應就他方惡意處分婚後財產之事實負
          舉證責任，亦即夫妻之一方應先舉證證明他方主觀上
          具有「故意侵害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之惡意存在，
          否則不得逕將對造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前5年內所
          為婚後財產之處分行為，任意認定係惡意處分而將該
          財產追加計算為其現存之婚後財產，以免剝奪他方之
          財產自由處分權。
　　　　②查原告於110年7月6日提款1萬6,000元、同年月7日匯
          款6萬3,030元、提款6萬元、3萬元，有原告如附表一
          編號2-1帳戶交易明細可查（本院卷三第119頁），固
          堪認定。被告主張原告為減少被告對於剩餘財產之分
          配，而於兩造離婚前5年內處分其婚後財產，自應將
          之追加計算而視為現存之婚後財產，然為原告所否認
          ，並辯稱上開款項係支付律師費及購買家電等語。依
          前開說明，被告本應先就原告惡意減少財產之事實負
          舉證責任，原告亦提出匯款給本院之單據及律師事務
          所收據（本院卷四第93至95頁），且對照該帳戶餘額
          仍有近80萬元，尚無短時間內大量惡意處分之情，然
          被告僅以原告於兩天內持續提領為由推論原告確有惡
          意，卻未見提出其他證據供本院調查，顯見上開主張
          之情，純係其個人主觀臆測，是被告既未提出原告於
          離婚前5年提領上開款項，係為減少被告對剩餘財產
          之分配而處分財產之相關事證以實其說，其上開主張
          自不足為採。
　　　⑷小結：原告如附表一之財產總額為544萬425元，扣除附
        表二之金額合計214萬3,394元，再扣除附表六編號1、3
        至6之金額合計58萬276元，復加計婚後清償系爭房地貸
        款之174萬9,709元，是原告婚後財產應為446萬6,464元
        。
　　⒊被告之婚後財產認定
　　　⑴附表三存款「存款及保險部分」編號16、17係以保單價
        值準備金為準或解約金為準？
　　　　①按要保人享有保單之財產價值，於計算夫妻剩餘財產
          ，應予列計。又人壽保險之保單價值準備金於危險事
          故發生前，係用以作為保險人墊繳保費、要保人實行
          保單借款、終止契約等保險法上之原因，保險人應給
          付要保人金額之計算基準，此觀保險法第116條第8項
          、第119條、第120條規定自明，此部分金額形式上之
          所有權雖歸屬保險人，實質上之權利由要保人享有，
          故如認其有財產價值，原則上應屬要保人所有，是縱
          使尚未終止保險契約，保險人尚無須給付要保人解約
          金，然該保險價值仍屬存在，自應屬要保人之財產而
          應列入剩餘財產分配（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716
          號、101年度台上字第227號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易言之，以夫妻一方為要保人之保險價值準備金，應
          為要保人之財產而得列入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之基準日
          時，該方之現存財產。
　　　　②原告主張於基準日被告有如附表三「存款及保險部分
          」編號16、17所示保險價值準備金等情，有台灣人壽
          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11年4月6日台壽字第1110002317
          號函暨附件在卷可憑（本院卷一第249至251頁），依
          上開說明，該保單價值準備金自屬被告之財產權無疑
          ，則原告主張就該保單價值準備金計算請求分配自屬
          有據。被告雖辯稱：應以解約金計算上開保險之價值
          云云，然保險價值之取得本非必解約不可，終止契約
          時保險人亦須返還保單價值準備金之適用，則保險價
          值之估計，本不能僅以解約金為判斷之標準，被告所
          辯，容有誤會，不足為採。　　
　　　⑵被告婚前股票價值之認定？
　　　　①按夫或妻之財產分為婚前財產與婚後財產，由夫妻各
          自所有。不能證明為婚前或婚後財產者，推定為婚後
          財產。不能證明為夫或妻所有之財產，推定為夫妻共
          有，民法第1017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就法定財產制
          關係消滅時之現存財產，主張屬於婚前財產，應依民
          事訴訟法第277條規定，就其主張之事實負舉證之責
          。又婚前財產需於基準日時現存才能扣除，若已不存
          在自無扣除之標的可言。
　　　　②被告主張其於結婚前有聯電4,392股、仁寶電子3,955
          股、台積電8,199股、友訊科技147股、華邦電子1,00
          0股、瑩寶1,620股、中視1,735股(詳如被證二，本院
          卷二第307頁），至108年2月27日前均未曾動用，仍
          有聯電3,198股（因減資而股數變動）、仁寶電子4,0
          91股、台積電8,321股、友訊科技145股、華邦電子1,
          000股、瑩寶1,620股、中視439股(詳如被證三，本院
          卷二第309頁），後被告於108年2月27日、同年3月19
          日陸續處分聯電3,000股、仁寶電子4,091股、台積電
          8,000股、友訊科技145股、華邦電子1,000股、中視4
          39股後，所得款項204萬2,616元（交割款存入日分別
          為108年3月5日及同年月21日），又於同年3月25日至
          同年4月18日間購買群創股票5萬股、鴻海股票1萬股
          、裕隆股票1萬3000股、旺宏股票1萬股，共花費181
          萬162元，故婚前財產尚餘23萬2,454元。後又處分婚
          前持有之聯電股票198股得款4,352元，裕隆1萬3000
          股減資剩餘8,264股，於109年11月10日現沖買賣得款
          94元，同日賣出1,000股、110年2月5日賣出2,000股
          、同年月25日賣出5,000股、同年3月24日賣出264股
          所得共34萬841元、110年2月18日賣出旺宏股票1萬股
          所得42萬8,098元，故其婚前股票價值為100萬5,839
          元（23萬2,454元+4,352元+94元+34萬841元+42萬8,0
          98元，另群創股票5萬股、鴻海股票1萬股、台積電32
          1股同為婚前財產）。原告則認被告股票帳戶有屬於
          婚後財產之股利孳息，且有匯入款項而有金錢混同之
          情，已無法區分用以購買上開股票者是否均婚前財產
          等語。
　　　　③被告於結婚前一日之96年4月27日有聯電4,392股、仁
          寶電子3,955股、台積電8,199股、友訊科技147股、
          華邦電子1,000股、瑩寶1,620股、中視1,735股，於1
          08年2月27日時有聯電3,198股、仁寶電子4,091股、
          台積電8,321股、友訊科技145股、華邦電子1,000股
          、瑩寶1,620股、中視439股，有保管帳戶客戶餘額表
          可查（本院卷二第307、309頁），且查該股票帳戶自
          結婚後至108年2月27日間僅有股息存入，無股票買賣
          之情，於108年2月27日始賣出聯電3,000股、仁寶4,0
          91股、友訊145股、華邦電子1,000股、中視439股、
          同年3月19日賣出台積電8,000股，109年8月27日出清
          聯電股票198股，有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
          12年3月15日遠銀詢字第1120001054號函暨檢附之帳
          戶交易明細、亞東證券高雄分公司分戶帳歷史查詢報
          表可參（見本院卷三第125至147、卷二第313頁），
          固堪信被告所述結婚日即有如被證二所示股票，至10
          8年2月27日前均未曾動用一情為真。惟依照上開股票
          交易紀錄可知，除台積電之199股以外，其餘婚前股
          票均已於婚姻存續期間處分而不存。
　　　　④從而除台積電之199股以外，應列為婚前財產外，其餘
          婚前股票均以結婚日前一日之收盤價(結婚日當天為
          假日)作為認定被告於結婚時股票價值之標準。被告
          雖主張其婚前財產之價值為100萬5,839元，然被告於
          108年4月18日至109年3月25日間陸續匯入157萬元至
          其股票帳戶，有上開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12年3月15日遠銀詢字第1120001054號函暨檢附之帳
          戶交易明細可證（見本院卷三第125至153頁），顯非
          僅單純以婚前股票變價所得交易股票，亦有投入其婚
          後所累積之財產。且自結婚日後至被告所主張之108
          年2月27日間，可見仁寶有股數增加之情，該股票帳
          戶亦有存款息及現金股息存入，此部分孳息均應為婚
          後財產，若以108年2月27日當日股票變賣之金額，甚
          或變賣後轉購其他股票之股數作為被告婚前財產價值
          之認定，毋寧是將部分被告婚後財產轉為婚前財產而
          非公平。況兩造已就婚後財產總額扣除婚前財產總額
          ，再扣除繼承、贈與、慰撫金、債務之計算方式達成
          共識（本院卷三第317、319頁、卷四第317頁），即
          單純以兩造於基準日之財產扣除結婚日時之財產，再
          扣除繼承、贈與、慰撫金、債務等，原告亦因而未再
          爭執部分婚後財產是否屬婚前財產之變形，也未再爭
          執其婚前股票是否變形，倘任被告主張婚前股票之價
          值，以後續賣出時為準，亦有標準不一致之情。
　　　⑶附表三「股票部分」編號1、3、6之當中部分即鴻海股票
        1萬股(每股116元)116萬元、台積電股票321股(每股613
        元)19萬6,773元、群創股票5萬股(每股19.6元)98萬元
        是否為婚前財產？
　　　　①按夫妻之一方以其婚前財產購買動產或不動產，或處
          分取得現金或換購取得動產或不動產時，仍為婚姻關
          係存續中所取得之婚後財產，惟該等財產既屬其婚前
          財產所轉換取得，於剩餘財產分配時，應由主張該等
          事實之當事人舉證證明後，類推適用民法第1030條之
          2第1項之規定，於計算該婚後財產價額時，予以扣除
          婚前財產之價額，始為公平。但該轉換之婚後財產已
          於婚姻關係存續中處分，而非屬現存之婚後財產者，
          則無類推適用之餘地，自無現存婚後財產可供取回。
          又按民法第1017條第2項「夫或妻婚前財產，於婚姻
          關係存續中所生之孳息，視為婚後財產。」，亦定有
          明文。
　　　　②承前所述，雖被告於108年2月27日及同年3月19日出售
          其絕大部分婚前股票，僅保留聯電198股及台積電321
          股，並陸續於108年3月27日至同年4月18日間購買群
          創股票5萬股、鴻海股票1萬股、裕隆股票1萬3000股
          、旺宏股票1萬股，但用以購買上開股票之金額包括
          存款息、現金股息等屬婚後財產之孳息，已混同而無
          法區辨，尚難認定鴻海股票1萬股、群創股票5萬股單
          純為被告婚前財產之變形。
　　　　③被告雖主張321股台積電為婚前財產變形，然被告於結
          婚後至108年2月27日既然未曾買賣台積電股票，業經
          認定如前。其所持有之台積電股數卻從結婚前一日之
          8,199股，108年2月27日時變為8,321股，此部分為婚
          前財產於婚姻關係存續中所生之孳息，依上開規定視
          為婚後財產，被告主張係婚前財產變形，應有誤會。
          惟被告婚前即有8,199股台積電，後僅變賣其中8,000
          股，仍有199股始終未曾變賣而為婚前財產，此部分
          主張則有理由。
　　　⑷原告主張附表三「存款及保險部分」編號2、4所示帳戶
        有惡意處分情形應加計各233萬4,368元、74萬9,620元
        ？
　　　　原告主張被告於106年10月16日至110年6月29日自附表
        三編號2帳戶提領及轉出款項233萬4,368元，於105年7
        月14日至109年3月16日自附表三編號4帳戶提領及轉出
        款項74萬9,620元，有被告上開帳戶交易明細可佐（本
        院卷四第137至143、163至169頁，原告另自行製表見本
        院卷四第249至255頁），固堪認定。原告主張被告為減
        少原告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而於兩造離婚前5年內處
        分其婚後財產，自應將之追加計算而視為現存之婚後財
        產，然為被告所否認，原告本應先就原告惡意減少財產
        之事實負舉證責任。且查被告提領及轉出之情形，係長
        時間、每次金額均非甚多，而非在接近基準日前一次性
        大筆提領，原告單純臆測被告處分上開財產確有惡意，
        卻未見提出其他證據供本院調查，其上開主張自不足為
        採。
　　　⑸被告主張附表五之債務及贈與情形：　
　　　　被告雖主張其母親贈與80萬元，然承前本院認證人為被
        告之母而有特殊情誼，所述不合常理，又無其他佐證而
        難以信為真實。又被告主張積欠訴外人許武隆債務200
        萬元，雖提出借據、國內匯款申請書為證（本院卷二第
        325至329頁），惟許武隆未到庭說明，尚難僅憑此些單
        據認定被告與許武隆之間法律關係，故被告此部分主張
        均無可採。
　　　⑹小結：被告如附表三之財產總額為1,850萬8,902元，扣
        除附表四之金額合計203萬5,425元，復加計被告婚後清
        償系爭房地貸款之50萬元，是被告婚後財產應為1,697
        萬3,477元。
　　⒋則被告之婚後剩餘財產既較原告為多，兩造剩餘財產差額
      為12,507,013元（計算式：16,972,477元－4,466,464元=1
      2,507,013元)。本院審酌兩造婚後協力組成家庭，各以其
      方式貢獻家庭，則原告主張應平均分配兩造剩餘財產差額
      ，尚符公允，故兩造剩餘財產差額之一半為6,253,507元
      （12,507,013÷2＝6,253,507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
      此外，分配夫妻剩餘財產差額係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
      始可請求，故其遲延利息應自離婚翌日起算始為適法。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023條，請求被告給付252萬5,898
    元），及自112年5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
    之利息；又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62
    5萬3,507元，及自112年2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逾上開範圍之請求
    ，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原告勝訴部分，兩造分別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
    為假執行，爰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90條
    第2項、第392條第2項規定，各酌定如主文第四、五項所示
    之擔保金額予以准許。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
    因訴被駁回而失其依據，自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
    認均不足以影響判決結果，自無庸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結論：原告之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訴訟費用依家事
    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79條酌定由兩造按勝敗比例
    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王奕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書記官　陳長慶
附表一：原告婚後財產之兩造主張
編號 財產種類 所在地或名稱 價　　　　　 值 （新台幣，未滿1元部分四捨五入） 原　　告　　主　　 張 及　所 提 證 據 資 料 被告是否爭執 若爭執時之抗辯意旨 證　據　出　處 　1 存款 (1-1)台灣銀行三民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 （活存） 1萬7,712元 左列金額不爭執 左列金額不爭執 本院卷三第34頁存摺存款歷史明細查詢、本院卷三第173至190頁放款歷史明細批次查詢   (1-2)台灣銀行三民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定存） 60萬元 左列金額不爭執 左列金額不爭執 本院卷一第19頁存摺   (1-3)台灣銀行三民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 （定存） 100萬元 左列金額不爭執 左列金額不爭執 本院卷一第19頁存摺 　2 存款 (2-1)高雄銀行 帳號000000000000號 78萬1,491元 左列金額不爭執 左列金額不爭執 本院卷三第91、119頁活期性存款交易明細表   (2-2)高雄銀行 帳號000000000000號 67萬7,855元 兩造不爭執   　3 存款 元大銀行右昌分行 帳號00000000000000號 14萬6,414元 兩造不爭執   本院卷一第20、21頁存摺、本院卷三第81頁客戶往來交易明細 　4 汽車 喜美汽車2015年  因與被告汽車價值相差無幾，建議與被告所以之汽車價值相互抵銷，無庸耗費程序鑑定（本院卷二第227頁）。 同意原告左列主張（見本院卷二第285頁）。  　5 保險 中國人壽RUT悠遊人生變額壽險 （保單號碼：00000000號） 18萬6,413元。 兩造不爭執  本院卷一第22頁保單首頁、本院卷一第85、86頁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函 　6 保險 新光人壽年年如意終身壽險 （保單號碼：AT00000000號） 17萬5,571元（96年4月28日14萬1,387元） 兩造對左列數額不爭執  本院卷一第23頁保險單首頁、本院卷一第93頁投保簡表、本院卷二第69頁。 　7 保險 台銀人壽增順利增額終身壽險 （保單號碼：EE00000000號） 75萬160元。 兩造不爭執  本院卷一第23頁保險單首頁、本院卷一第83頁台銀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函、第303頁投保情形調查表。 　8 股票 英業達3萬3,879股、每股27.15元 91萬9,815元 兩造不爭執  本院卷一第269頁保管帳戶客戶餘額表、卷四第317頁。 　9 股票 元大金2,284股、每股25.35元 5萬7,899元 兩造不爭執    10 股票 日月光投控1,110股、每股114.5元 12萬7,095元 兩造不爭執    11 股票 長億實業340股、每股元 已下市股票無價值。 兩造不爭執   
 
附表二：原告婚前財產之兩造主張
(股票部分價值：78萬1,474元)
編號 股票名稱 股　　　數 每股價值 價值 被告是否爭執 證　據　出　處 　1 日月光 1,347股 38.45元 5萬1,792元 不爭執。 本院卷二第239頁保管帳戶客戶餘額表。 　2 英業達 2萬5,708股 25.4元 65萬2,983元 不爭執。 本院卷二第239頁保管帳戶客戶餘額表。 　3 寶來證券 3,430股 14.3元 4萬9,049元 不爭執。 本院卷二第239頁保管帳戶客戶餘額表。 　4 福雷電 5,000股 5.53元 2萬7,650元 不爭執。 本院卷二第239頁保管帳戶客戶餘額表。 　5 長億實業 340股 0元 結婚時已下市無價值 不爭執。 本院卷二第239頁保管帳戶客戶餘額表、卷四第317頁。 
(婚前存款、保單部分)
編號 財產種類 所在地或名稱 價　　　　　 值 （新台幣，未滿1元部分四捨五入）  被告是否爭執，若爭執時之抗辯意旨  證　據　出　處 1 存款 台灣銀行左營分行存單號碼000000000000號 52萬元 不爭執  本院卷四第147頁 2 存款 台灣銀行左營分行存單號碼000000000000號 70萬元 不爭執  本院卷四第147頁 3 存款 元大銀行右昌分行 帳號00000000000000號 533元 不爭執  本院卷四第59、319頁 4 保險 新光人壽年年如意終身壽險（保單號碼：AT00000000號） 14萬1,387元 對數額不爭執  卷二第69頁 其他：彰銀208元不列入(本院卷四第315頁)       
 
附表三：被告婚後財產之兩造主張
編號 財產種類 所在地或名稱 價值（新台幣，未滿1元部分四捨五入） 被　告　主 張 原告是否爭執 若爭執時之意見 證據出處 存款及保險部分：       　1 存款 台灣銀行左營分行 帳號000000000000號 43萬6,756元 兩造不爭執  本院卷一第88頁存摺存款指定日期餘額查詢   台灣銀行左營分行 帳號000000000000號  11萬6,176元 兩造不爭執  本院卷一第88頁存摺存款指定日期餘額查詢   台灣銀行左營分行 定存帳號000000000000號 52萬2,300元 兩造不爭執  本院卷一第88頁綜存存單明細查詢 　2 存款 左營郵局 帳號00000000000000號 49萬2,597元（96年4月28日22萬4,862元）  兩造對左列數額不爭執。原告主張被告自106年10月16日至110年6月29日提領及轉出款項233萬4,368元應計入婚後財產(卷四第137至143頁)，被告辯稱此部分係被告負擔家庭生活費用所需，非惡意處分。  本院卷一第90頁彙總登摺明細 　3 存款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三民分行 帳號00000000000號 33萬4,472元 兩造不爭執  本院卷一第69頁客戶存款帳號餘額表 　4 存款 合作金庫銀行鳳山分行 帳號0000000000000號 20萬3,446元（96年4月28日66萬1,445元） 兩造對左列數額不爭執。原告主張被告自105年7月14日至109年3月16日提領及轉出款項74萬9,620元應計入婚後財產(卷四第163至170頁)，被告辯稱此部分係被告負擔家庭生活費用所需，非惡意處分。  本院卷一第84頁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函 　5 存款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台中自由分行 帳號00000000000000號 1萬1,021元（96年4月28日6萬220元） 兩造對左列數額不爭執  本院卷一第82頁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函、本院卷三第159、169頁交易明細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高雄五福分行分行 帳號00000000000000號 10萬1,673元（96年4月28日1萬1,638元） 兩造對左列數額不爭執  本院卷一第81頁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函、本院卷三第131、153頁交易明細 　6 存款 中國信託 帳號000000000000號 1萬2,209元（96年4月28日1萬404元） 兩造對左列數額不爭執  本院卷二第33頁台幣活期存款交易明細、卷二第299至301頁 　7 存款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帳號00000000000號 88元 兩造均同意不列入(本院卷四第353至355頁)  本院卷二第349頁往來資料 　8 保險 郵政簡易人壽長春增額還本保險 （保單號碼：00000000號） 38萬1,760元 兩造不爭執  本院卷一第32頁保險單、第313頁郵政壽險資料詳情表。 　9 保險 國泰人壽新富利年年終身保險 （保單號碼：0000000000號） 54萬2,275元 兩造不爭執  本院卷一第33頁保險單、本院卷二第209頁保險契約狀況一覽表 　10 保險 三商美邦二十年繳費祥安終身壽險 （保單號碼000000000000） 8萬5,457元（96年4月28日保單尚未生效） 兩造不爭執  本院卷一第34頁保單面頁、本院卷二第41頁保單資料 　11 保險 中國人壽活利旺利率變動型年金保險（乙型） （保單號碼：0000000號） 已於110年7月27日解約 220萬947元 兩造不爭執  本院卷二第37頁 　12 保險 三商美邦二十年繳費終身壽險 （保單號碼000000000000） 40萬6,730元（96年4月28日12萬5,035元） 兩造對左列數額不爭執  本院卷一第25頁保單首頁、本院卷二第41頁保單資料 　13 保險 三商美邦二十年繳費祥安終身壽險 （保單號碼000000000000） 17萬6,035元（96年4月28日2萬6,872元） 兩造對左列數額不爭執  本院卷一第26頁保單首頁、本院卷二第41頁保單資料 　14 保險 遠雄人壽新雄多利保險乙型-6年期 （保單號碼：000000000-0號） 61萬7,604元 兩造不爭執  本院卷一第29頁人身保險單、本院卷二第185頁投保資料 　15 保險 遠雄人壽新雄多利保險乙型-10年期 （保單號碼：000000000-0） 255萬8,600元 兩造不爭執  本院卷一第27頁人身保險單、本院卷二第185頁投保資料 　16 保險 台灣人壽富加寶保險 （保單號碼：0000000000）  38萬54元或43萬249元 被告主張應為38萬54元、35萬4,897元，並提出台灣人壽回復資料為證（見本院卷二第323頁），原告則認被告主張者為解約金金額，非保單價值準備金（見本院卷三第257頁）。  本院卷一第31頁保險單面頁、本院卷一第251頁投保資料、本院卷二第73頁投保資料、本院卷二第323頁保單資料列表、本院卷三第257頁投保資料。 　17 保險 台灣人壽富加鑫保險 （保單號碼：0000000000號） 35萬4,897元或47萬3,182元 同上  同上 　18 汽車 國瑞汽車2014年AJC-1757  互不主張  本院卷二第227、285頁 婚後存款及保險部分合計：1,010萬3,489元       股票部分       1 股票 鴻海、每股116元 18,000股為208萬8,000元 被告主張其中1萬股為婚前財產購買，不列入婚後財產，婚後財產為8,000股×116元（見本院卷二第281頁），原告爭執，無法證明兩者之同一性（本院卷三第42頁）。  本院卷一第64頁保管帳戶客戶餘額表 2 股票 緯創6,000股、每股32.1元 19萬2,600元 兩造不爭執  同上 3 股票 台積電、每股613元 401股(600-199)、24萬5,813元 被告主張其中321股為婚前投資之股票配息，不列入婚後財產，婚後財產為279股×613元（見本院卷二第281頁）。原告爭執，依民法第1017條第2項規定，孳息亦應列為婚後財產（本院卷三第42頁）。  同上 4 股票 欣興14,000股、每股143元 200萬2,000元 兩造不爭執  同上 5 股票 開發金3萬股、每股13.95元 41萬8,500元 兩造不爭執  同上 6 股票 群創、每股19.6元 13萬股為254萬8,000元 被告主張其中5萬股為以婚前財產購買，不列入婚後財產，婚後財產為8萬股×19.6元（見本院卷二第283頁），原告爭執認應為13萬股（本院卷二第233頁）。  同上 7 股票 國泰台灣5G、5萬股、每股18.21元 91萬500元 兩造不爭執  同上 8 股票 瑩寶1,620股 0元 已下市（見本院卷二第283頁），互不主張。  本院卷四第317頁 婚後股票部分合計：840萬5,413元       
 
附表四：被告婚前財產之兩造主張　 
編號 財產種類 所在地或名稱 價值（新台幣，未滿1元部分四捨五入） 被　告　主 張 原告是否爭執 若爭執時之意見 證據出處 存款及保險部分       1 存款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台中自由分行 帳號00000000000000號 6萬220元 兩造不爭執  卷二第291至293頁 2 存款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高雄五福分行分行 帳號00000000000000號 1萬1,638元 兩造不爭執  卷二第287至289頁 3 存款 合作金庫銀行鳳山分行 帳號0000000000000號 66萬1,445元 兩造不爭執  卷二第305頁 4 存款 左營郵局 帳號00000000000000號 22萬4,862元 兩造不爭執  卷二第295至297頁 5 存款 中國信託 帳號000000000000號 1萬404元 兩造不爭執  卷二第31、299至301頁 6 保險 三商美邦二十年繳費終身壽險 （保單號碼000000000000） 12萬5,035元 兩造不爭執  卷二第41頁 7 保險 三商美邦二十年繳費祥安終身壽險 （保單號碼000000000000） 2萬6,872元 兩造不爭執  卷二第41頁 8 保險 三商美邦二十年繳費盈福養老保險 （保單號碼000000000000） 92,645元（106年10月4日期滿） 兩造不爭執  卷二第41、199頁 婚前存款及保險部分合計：121萬3,121元       股票部分       9 股票 聯電4,392股、96年4月27日收盤價19.05元 83,668元 被告主張婚前所持有股票變賣後，得款204萬2,616元，又以當中181萬162元購買群創股票5萬股、鴻海股票1萬股、裕隆股票1萬3,000股、旺宏股票1萬股。後又將裕隆股票1萬3,000股、旺宏股票1萬股出售，得款34萬841元、42萬8,098元，及期間現沖買賣裕隆股票得款94元、處分婚前持有之聯電股票198股得款4,352元，所得合計100萬5,839元；原告則認以96年4月27日收盤價計算，故合計為82萬2,304元。  本院卷二第307至311、313至315頁 10 股票 仁寶電子3,955股、96年4月27日收盤價30.6元 121,023元 同上  同上 11 股票 台積電8,199股、96年4月27日收盤價69元 565,731元 同上  同上 12 股票 友訊科技147股、96年4月27日收盤價62.6元 9,202元 同上  同上 13 股票 華邦電子1,000股、96年4月27日收盤價11.45元 11,450元 同上  同上 14 股票 中視1,735股、96年4月27日收盤價18元  31,230元 同上  同上 15 股票 瑩寶1620股、0元 0元 兩造不爭執  本院卷四第317頁 婚前股票部分合計：82萬2,304元       
 
附表五：被告主張之消極財產
編號 財產種類 所在地或名稱 價值（新台幣，未滿1元部分四捨五入） 被告主張及證據出處 原告是否爭執 若爭執時之意見  1 債務 本票向訴外人許武隆借款 200萬元 提出本票、國內匯款申請書為證（見本院卷二第325至329頁）。 爭執，否認本票之真正，且消費借貸為要物契約，被告亦無從依此證明有借款之事實；況以被告之資產狀況，更無向他人借款之必要（本院卷三第43、289頁）。  2 贈與 媽媽贈與 80萬元 主張為80萬元（本院卷二第283頁） 爭執（本院卷三第289頁）。  
 
附表六：原告主張之繼承或無償取得
編號 財產種類 所在地或名稱 價值（新台幣，未滿1元部分四捨五入） 原告主張及證據出處 被告是否爭執 若爭執時之意見  1 存款 台灣銀行三民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3萬3,548元 108年3月28日高雄市榮民服務處匯入，因繼承而取得，並提出原告該分行存摺、受款人領據為證（見本院卷三第57、59、71頁） 不爭執原告確有取得3萬3,548元，但喪葬補助費乃喪葬費性質，非因繼承取得(113年10月22日書狀)，本院卷四第294至295、317頁  2 存款 台灣銀行三民分行 帳號000000000000號  80萬元 母親死亡前幾日(108年1月7日)，全體繼承人協議先行自母親郵局帳戶匯入，作為遺產分配與原告之用。原告母親李藍燕如之郵局存摺、提款單、匯款單、存款餘額資料為證（見本院卷三第45至55頁、第61、63頁） 認為非繼承取得，本院卷四第295、317頁  3 存款 台灣銀行三民分行 帳號000000000000號 8萬1,318元 國軍左營財物組108年1月22日開立支票，本院卷三第45至55、61、63頁 不爭執原告確有取得左列金額，但喪葬補助費乃喪葬費性質，非因繼承取得(113年10月29日筆錄)，本院卷四第295、317頁  4 存款 台灣銀行三民分行 帳號000000000000號 12萬1,726元 新光人壽理賠匯入，新光人壽理賠審核通知書及存摺，本院卷三第45至55、61、63頁 不爭執原告確有取得左列金額，但喪葬補助費乃喪葬費性質，非因繼承取得(113年10月29日筆錄)，本院卷四第295、317頁  5 存款 高雄銀行 帳號000000000000號 21萬853元 108年1月25日文府國小喪葬補助，提出文府國小婚葬生育補助報銷清冊為證（見本院卷三第65、69頁） 不爭執原告確有取得左列金額，但喪葬補助費乃喪葬費性質，非因繼承取得(113年10月22日書狀)，本院卷四第294至295、317頁  6 存款 高雄銀行 帳號000000000000號 13萬2,831元 108年3月1日公保喪葬補助，提出公教人員保險喪葬津貼核定書、高雄銀行存摺為證，本院卷三第67、69頁 不爭執原告確有取得左列金額，但喪葬補助費乃喪葬費性質，非因繼承取得(113年10月22日書狀)，本院卷四第294至295、317頁  
 
 
 
 



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家財訴字第1號
原      告  甲ＯＯ 
訴訟代理人  劉嵐律師
            許祖榮律師
            許清連律師
被      告  乙ＯＯ  
訴訟代理人  馬健嘉律師
            李權儒律師
            許淑琴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分配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貳佰伍拾貳萬伍仟捌佰玖拾捌元，及自民國一一二年五月十一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陸佰貳拾伍萬參仟伍佰零柒元，及自民國一一二年二月九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貳佰伍拾貳萬伍仟捌佰玖拾捌元為原告為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陸佰貳拾伍萬參仟伍佰零柒元為原告為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六、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七、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四分之三，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伊於民國96年4月28日與被告結婚，並於110年7月14日起訴請求離婚，嗣於112年2月8日於本院就離婚部分和解成立。兩造於婚姻關係存續期間，未曾訂定夫妻財產制契約，應以法定財產制為兩造之夫妻財產制，現法定財產制因離婚而消滅，以本訴訟繫屬日即110年7月14日作為計算剩餘財產之基準日（下稱基準日）。伊於基準日婚後財產詳如附表一所示，但應扣除附表二所示伊婚前財產及附表六所示繼承及無償取得，被告婚後財產詳如附表三所示，亦應扣除附表四所示被告婚前財產，被告婚後財產多於原告，爰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請求兩造剩餘財產之差額，加計法定遲延利息如數給付。被告雖主張伊以婚後財產清償高雄市○○區○○段000000地號、864-110地號、864-112地號土地及其上1045建號建物（下稱系爭房地）之貸款，然伊所支付之貸款本息349萬9,417元，僅半數為自己支付，另外則為被告代墊，若原告加計174萬9708.5元，被告亦應加計50萬元。
　㈡針對被告婚前及婚後財產部分，被告惡意提領如附表三「存款及保險部分」編號2、4所示帳戶之金額應加計，如附表三「存款及保險部分」編號16、17則不能以解約金為準，應以保單價值準備金為準。附表三、四「股票部分」應單純以被告於基準日之股票價值扣除結婚日之股票價值。另被告並無負有如附表五之婚後債務，亦無受被告母親贈與之情。
　㈢又系爭房地為兩造之婚前財產，應有部分各2分之1，系爭房地當時以686萬元購入，頭期款286萬元及當時裝潢費用73萬元，由伊代被告墊付而清償，被告僅支付58萬元給伊，被告應返還伊半數即121萬5,000元；又當時兩造共同向銀行貸款400萬元，婚前伊清償貸款本息共計12萬2,379元，婚後（自96年4月28日起至基準日）清償貸款本息349萬9,417元，也由伊代被告墊付而清償，被告僅清償其中50萬元，被告應返還伊半數即共計131萬898元，以上合計共252萬5,898元，伊自得依民法第1023條規定，請求被告加計法定遲延利息如數給付。
　㈣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140萬7,301元，其中795萬4,679元自111年12月15日起，其餘345萬2,622元自112年5月11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
　㈠對於原告於基準日有附表一所示財產之客觀金額不爭執，但不應扣除附表六所示金額，因附表六編號1、3至6為喪葬補助費，非繼承關係所取得，附表六編號2則非繼承取得。原告以婚後財產清償婚前債務（系爭房地貸款）349萬9,417元，及於110年6月6、7日提領如附表一編號2-1帳戶16萬9,030元，均應加計為原告婚後財產。
　㈡伊婚後財產即附表三「存款及保險部分」編號2、4所示帳戶雖有於基準日前提領之情形，但係為了家庭生活費用所需，附表三「存款及保險部分」編號16、17之價值則應以解約金為準。附表三「股票部分」編號1、6即鴻海股票當中1萬股、群創股票當中5萬股為婚前財產，不應列入伊之婚後財產計算；另外「股票部分」編號3台積電股票當中321股，係婚前台積電股票配息之零股，不應算入夫妻財產分配範圍。且伊婚前財產即附表四「股票部分」嗣後買賣得款100萬5,839元，為婚前財產變形，婚前股票價值非僅原告主張之82萬2,304元。伊於107年12月8日向訴外人許武隆借款200萬元，應列入伊之婚後負債，又有受母親贈與80萬元，均應予以扣除。
　㈢至原告主張代墊房貸部份，被告婚前即轉帳75萬102元、婚後陸續轉帳69萬4,920元給原告，被告母親所贈與被告之80萬元現金亦當場給予原告用以清償系爭房地價金及貸款，婚後每月也拿一萬元現金給原告，已充分分擔系爭房地貸款，並無積欠原告款項。又縱原告有以自己財產支應房貸，應屬家庭生活費用，非代為清償被告債務，不適用民法第1023條第2項規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兩造於96年4月28日結婚，原告於110年7月14日訴請離婚，後於112年2月8日和解離婚。
　㈡兩造婚姻存續期間未曾約定夫妻財產制契約，應以法定財產制為兩造之夫妻財產制，兩造同意以110年7月14日為基準日。
　㈢系爭房地為兩造婚前財產，應有部分各1/2；兩造於113年4月26日在臺灣橋頭地方法院達成調解，由原告以786萬5,000元向被告購買其應有部分，待本案確定後找補。
　㈣被告曾於95年9月7日匯款58萬元係清償頭期款，及96年5月9日匯款50萬元清償貸款。
　㈤兩造對附表各項財產之意見
　　⒈兩造對附表一原告婚後財產於基準日時之金額客觀上不爭執。
　　⒉兩造對附表二原告婚前財產不爭執。
　　⒊兩造對附表三被告婚後財產「存款及保險部分」編號1至15於基準日時之金額客觀上不爭執，「股票部分」編號2、4至5、7至8不爭執。
　　⒋兩造對附表四編號1至8不爭執。　
　　⒌兩造均同意以各自於基準日之積極財產扣除婚前財產。　
四、本院之判斷：
　㈠代墊系爭房地款項部分
　　⒈按夫妻各自對其債務負清償之責。夫妻之一方以自己財產清償他方之債務時，雖於婚姻關係存續中，亦得請求償還，民法第1023條定有明文。又修正後之法定財產制，由夫妻各自所有、管理、使用、收益及處分自己之財產，故夫妻一方如以自己之財產清償他方之債務時，於民法第1023條第2項明定於婚姻關係中得請求償還。而該條既規定夫妻一方清償他方債務者，即使於婚姻關係存續中，亦得請求他方償還，舉輕以明重，自無限制離婚後，夫妻之一方不得請求他方償還之理。再夫妻之一方依本條項規定向他方請求償還代為清償債務時，僅須證明其以自己財產，清償他方之債務為已足；倘他方抗辯夫妻間另有贈與等其他法律關係之特別約定者，自應由他方就該有利之特別約定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943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原告主張系爭房地係兩造共有，權利範圍各1/2，而原告於兩造婚姻關係存續期間，以自己財產支付系爭房地之頭期款286萬元、裝潢73萬元及婚前清償貸款12萬2,379元、婚後清償貸款349萬9,417元，被告於95年9月7日匯款58萬元係清償頭期款，及96年5月9日匯款50萬元清償貸款等客觀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四第341、373頁），且有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3年度移調字第24號民事調解筆錄、友友建設公司收款證明、工程承攬合約書、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放款借據、撥款委託書、切結書可參（本院卷四第239至241、61至91頁）。查系爭房地之貸款為兩造共同簽名，嗣後所有權亦為兩造各半，被告亦於本院審理時陳稱：當初我跟原告一起去看房，有跟原告討論要登記誰的名字，我們討論好要一人一半，原告有叫我要付錢等語（本院卷三第319頁），堪信兩造係共同負擔貸款及共有所有權。被告雖辯稱夫妻間互相幫助贈與為常有之事（本院卷四第333頁），但未就此提出任何舉證，自不足採。依前揭法條與實務見解意旨，原告主張依民法第1023條第2項規定請求償還252萬5,898元（計算式：1.頭期款及裝潢部分：286萬+73萬＝359萬，359萬X1/2＝179萬5,000元，179萬5,000元-58萬元＝121萬5,000元。2.貸款部分：12萬2,379元+349萬9,417元＝362萬1,796元，362萬1,796元X1/2＝181萬898元，181萬898元-50萬＝131萬898元。3.小結：121萬5,000元+131萬898元＝252萬5,898元），自屬有理由。
　　⒊被告雖辯稱其尚有將母親贈與之80萬元交給原告、每月給付原告1萬元及於婚前轉帳75萬餘元給原告，用以支付系爭房地價金及貸款等情，分述如下：
　　　⑴查被告於婚前之95年11月17日轉帳1萬17元、同年9月7日匯款58萬17元、同年12月11日轉帳10萬17元、96年1月9日轉帳2萬17元、同年3月27日轉帳3萬17元、同年4月26日轉帳1萬17元至原告橋頭農會帳戶（合計75萬102元）。又於婚後之96年5月9日轉帳50萬元、103年6月20日轉帳3萬15元、3萬2,015元、104年5月27日轉帳66,368元、105年5月28日轉帳66,522元至原告高雄銀行帳戶，並提出被告合作金庫鳳山分行歷史交易明細為證（本院卷四第107至119頁），且原告僅就上開匯款金額當中小部分為手續費（婚前匯款尾數17元、婚後匯款尾數15元）未入原告帳戶一事有意見，對被告上開匯款之客觀事實並不爭執（本院卷四第343、345頁），對於95年9月7日匯款之58萬係清償頭期款、96年5月9日轉帳50萬元清償貸款均無意見，固然堪認被告有上開匯款情形，然被告主張上開匯款原因均係支付系爭房地費用或貸款，則為原告所否認。原告主張被告於95年11月17日轉帳1萬元、同年12月11日轉帳10萬元、96年1月9日轉帳2萬元、同年3月27日轉帳3萬元、同年4月26日轉帳1萬元，係因兩造於96年4月28日結婚，婚前有相關結婚費用要支付，故由兩造分擔；被告於103年6月20日轉帳3萬元、3萬2,000元、104年5月27日轉帳66,313元、105年5月28日轉帳66,509元，則係因夫妻合併申報所得稅，由原告先墊付稅款，被告再匯還上開金額，並提出財政部國稅局102至104年度綜合所得稅核定通知書（本院卷四第379至389頁）。查兩造於96年4月28日結婚，被告於95年11月至96年4月即婚前半年雖有上開匯款情形，但衡情婚前有較多花費支出，由兩造分攤尚無違事理，而兩造102至104年度綜合所得稅綜合所得稅應納稅額分別為10萬8,355元、12萬2,296元、12萬8,361元，有上開綜合所得稅核定通知書可證，被告匯款之日期均在每年5、6月間，與納稅之時間相符。反之，被告就匯款之原因迄未能具體舉證以實其說，該部分之抗辯自難憑採。
　　　⑵被告另辯稱將母親贈與之80萬元給被告等語，為原告否認之。查證人即被告母親甲○○○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兩造結婚時我有在工作，每月收入1萬多元，我先生在包工程，一年約100多萬元。96年5月因被告說要買房子，我就從家中拿80萬元現金給被告，也有包括原告之前給的聘金，但沒有其他人看到，至於被告是拿給原告或是給銀行就不清楚。我是一次性給被告80萬元，其他四個女兒需要的時候我也會給，我有農會、郵局，但帳戶裡沒有錢，我先生沒有存摺，給被告80萬元後，家中就剩1至2萬元生活費等語（本院卷三第323至331頁）。然證人與被告有特殊親誼關係，刻意為有利被告陳述之可能性本已甚高，且被告母親收入不豐，卻於家中存放80萬元，又未慮及眾子女間公平，幾乎悉數給予被告家中所有現金，在金融帳戶內無存款之情形下，僅保留1、2萬元生活費，證人所述情節與常情不符，證詞憑信性有疑。且被告並未提出接受贈與之金錢流向及申報贈與稅或免稅之相關事證，尚難僅憑上開證人之證言認定被告之母親有贈與被告80萬元，更遑論將之交付原告支付貸款之用。
　　　⑶至被告陳稱每月現金支付被告一萬元等語，並未提出事證說明金流，僅徒空言主張，且依被告所述：1萬元是雙方公基金，支出瓦斯、水電費等語（本院卷四第345頁），顯係兩造約定共同分擔家庭生活費用，難認與清償系爭房地貸款有何關連。又被告另辯稱原告繳納系爭房地貸款係基於分擔家庭生活支出，非出於代為清償被告債務之意思等語（本院卷四第334頁），然承前述被告自承兩造一同看房、約定共有系爭房地，原告要求被告也要支付系爭房地款項等語，原告顯無將系爭房地之費用視為家庭生活費用獨自支付之意思，被告此部分所辯亦無可採。
　㈡夫妻剩餘財產分配部分
　　⒈按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民法第1005條、第1030條之1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兩造係於96年4月28日結婚，婚後既未約定夫妻財產制，自應適用法定財產制，並以兩造同意之110年7月14日(即原告起訴離婚之日)為基準日，計算雙方婚後剩餘財產。
　　⒉原告之婚後財產認定
　　　⑴是否扣除如附表六各編號所示金額？
　　　　①原告主張其母親死亡前數日，全體繼承人協議先行分配母親財產所得之80萬元（附表六編號2），及母親死後所獲喪葬補助（附表六編號1、3至6），屬繼承或無償取得，故應予扣除，不應計入原告之婚後財產等語，被告雖對原告取得如附表六各編號所示金額不爭執，但認為均非因繼承取得，不應扣除。
　　　　②查原告母親李藍燕如死亡後，108年1月22日國軍左營財務組支票存入8萬1,318元、同年月29日新光人壽理賠12萬1,726元入原告附表一編號1-3臺銀帳戶、同年3月28日高雄市鳳山榮民服務處匯款3萬3,548元入原告附表一編號1-1臺銀帳戶；同年月25日文府國小喪葬補助21萬853元、同年月31日公教人員保險喪葬補助13萬2,831元入原告附表一編號2-1高雄銀行帳戶，有定期存款帳號餘額資料查詢、客戶資料查詢、理賠審核通知書、原告台灣銀行及高雄銀行帳戶封面及交易明細、文府國小申請婚喪生育補助報銷清冊、公教人員保險眷喪津貼核定書、榮民服務處受款人領據為證（見本院卷三第51至71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關於如附表六編號1、3至6部分認屬原告之母身故獲得之相當補償，非對價關係，而屬無償，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但書規定，毋庸列為夫妻剩餘財產差額之計算基準。
　　　　③查李藍燕如於108年1月5日匯款80萬元給原告（同年月7日入帳），有李藍燕如郵政儲金存簿封面及內頁影本、郵政存簿儲金提款單、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原告附表一編號1-3臺銀帳戶存摺內頁影本可考（本院卷三第45至49、57頁）。然匯款之原因、金錢交付之原因多端，可能清償債務、支付各種費用、返還委任款項、金錢寄託、洗錢等多種情形，不一而足，不能僅因有匯款紀錄或現金存入帳戶之紀錄，遽認為贈與關係所為給付，且斯時李藍燕如尚未亡故，亦難謂屬繼承關係。準此，原告主張附表六編號2係繼承或無償取得，尚無可採。
　　　⑵有無以婚後財產清償婚前負債之情形？
　　　　①按夫或妻之一方以其婚後財產清償其婚前所負債務，或以其婚前財產清償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除已補償者外，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應分別納入現存之婚後財產或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計算，民法第1030條之2第1項定有明文。
　　　　②原告主張婚前因購買系爭房地而負有債務，婚後以自己財產陸續清償，惟原告所支出之349萬9,417元，僅其中半數為自己支付、另外半數為被告代墊，均經本院認定如前，故原告婚後財產部分應加計174萬9,709元 (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被告婚後財產則應加計50萬元（即兩造不爭執之96年5月9日匯款50萬元用於清償貸款）。
　　　⑶被告主張原告提領、匯款之款項共16萬9,030元是否屬惡意處分，而應追加計算為原告之婚後財產？
　　　　①按適用法定財產制之夫妻，就其婚前或婚後財產，均由夫妻各自所有，且由夫妻各自管理、使用、收益及處分，民法第1017條第1項前段、第1018條亦有明文，是以夫妻之一方對於其各自所有之財產既有完全之管理、使用及收益之權限，除非夫妻之一方對於婚後財產之處分行為，係故意為減少他方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原則上夫或妻可依己意自由處分財產，非他方所得置喙。至民法第1030條之3第1項雖規定：夫或妻為減少他方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而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前5年內處分其婚後財產者，應將該財產追加計算，視為現存之婚後財產，但為履行道德上義務所為之相當贈與，不在此限。惟民法第1030條之3第1項規定之適用，除客觀上須有「5年內處分其婚後財產」之行為外，尚須主觀上有「故意侵害他方配偶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之主觀要素始足當之，是夫妻之一方倘主張他方係為減少剩餘財產之分配，而故意為財產之處分者，自應就他方惡意處分婚後財產之事實負舉證責任，亦即夫妻之一方應先舉證證明他方主觀上具有「故意侵害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之惡意存在，否則不得逕將對造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前5年內所為婚後財產之處分行為，任意認定係惡意處分而將該財產追加計算為其現存之婚後財產，以免剝奪他方之財產自由處分權。
　　　　②查原告於110年7月6日提款1萬6,000元、同年月7日匯款6萬3,030元、提款6萬元、3萬元，有原告如附表一編號2-1帳戶交易明細可查（本院卷三第119頁），固堪認定。被告主張原告為減少被告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而於兩造離婚前5年內處分其婚後財產，自應將之追加計算而視為現存之婚後財產，然為原告所否認，並辯稱上開款項係支付律師費及購買家電等語。依前開說明，被告本應先就原告惡意減少財產之事實負舉證責任，原告亦提出匯款給本院之單據及律師事務所收據（本院卷四第93至95頁），且對照該帳戶餘額仍有近80萬元，尚無短時間內大量惡意處分之情，然被告僅以原告於兩天內持續提領為由推論原告確有惡意，卻未見提出其他證據供本院調查，顯見上開主張之情，純係其個人主觀臆測，是被告既未提出原告於離婚前5年提領上開款項，係為減少被告對剩餘財產之分配而處分財產之相關事證以實其說，其上開主張自不足為採。
　　　⑷小結：原告如附表一之財產總額為544萬425元，扣除附表二之金額合計214萬3,394元，再扣除附表六編號1、3至6之金額合計58萬276元，復加計婚後清償系爭房地貸款之174萬9,709元，是原告婚後財產應為446萬6,464元。
　　⒊被告之婚後財產認定
　　　⑴附表三存款「存款及保險部分」編號16、17係以保單價值準備金為準或解約金為準？
　　　　①按要保人享有保單之財產價值，於計算夫妻剩餘財產，應予列計。又人壽保險之保單價值準備金於危險事故發生前，係用以作為保險人墊繳保費、要保人實行保單借款、終止契約等保險法上之原因，保險人應給付要保人金額之計算基準，此觀保險法第116條第8項、第119條、第120條規定自明，此部分金額形式上之所有權雖歸屬保險人，實質上之權利由要保人享有，故如認其有財產價值，原則上應屬要保人所有，是縱使尚未終止保險契約，保險人尚無須給付要保人解約金，然該保險價值仍屬存在，自應屬要保人之財產而應列入剩餘財產分配（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716號、101年度台上字第227號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易言之，以夫妻一方為要保人之保險價值準備金，應為要保人之財產而得列入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之基準日時，該方之現存財產。
　　　　②原告主張於基準日被告有如附表三「存款及保險部分」編號16、17所示保險價值準備金等情，有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11年4月6日台壽字第1110002317號函暨附件在卷可憑（本院卷一第249至251頁），依上開說明，該保單價值準備金自屬被告之財產權無疑，則原告主張就該保單價值準備金計算請求分配自屬有據。被告雖辯稱：應以解約金計算上開保險之價值云云，然保險價值之取得本非必解約不可，終止契約時保險人亦須返還保單價值準備金之適用，則保險價值之估計，本不能僅以解約金為判斷之標準，被告所辯，容有誤會，不足為採。　　
　　　⑵被告婚前股票價值之認定？
　　　　①按夫或妻之財產分為婚前財產與婚後財產，由夫妻各自所有。不能證明為婚前或婚後財產者，推定為婚後財產。不能證明為夫或妻所有之財產，推定為夫妻共有，民法第1017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就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之現存財產，主張屬於婚前財產，應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規定，就其主張之事實負舉證之責。又婚前財產需於基準日時現存才能扣除，若已不存在自無扣除之標的可言。
　　　　②被告主張其於結婚前有聯電4,392股、仁寶電子3,955股、台積電8,199股、友訊科技147股、華邦電子1,000股、瑩寶1,620股、中視1,735股(詳如被證二，本院卷二第307頁），至108年2月27日前均未曾動用，仍有聯電3,198股（因減資而股數變動）、仁寶電子4,091股、台積電8,321股、友訊科技145股、華邦電子1,000股、瑩寶1,620股、中視439股(詳如被證三，本院卷二第309頁），後被告於108年2月27日、同年3月19日陸續處分聯電3,000股、仁寶電子4,091股、台積電8,000股、友訊科技145股、華邦電子1,000股、中視439股後，所得款項204萬2,616元（交割款存入日分別為108年3月5日及同年月21日），又於同年3月25日至同年4月18日間購買群創股票5萬股、鴻海股票1萬股、裕隆股票1萬3000股、旺宏股票1萬股，共花費181萬162元，故婚前財產尚餘23萬2,454元。後又處分婚前持有之聯電股票198股得款4,352元，裕隆1萬3000股減資剩餘8,264股，於109年11月10日現沖買賣得款94元，同日賣出1,000股、110年2月5日賣出2,000股、同年月25日賣出5,000股、同年3月24日賣出264股所得共34萬841元、110年2月18日賣出旺宏股票1萬股所得42萬8,098元，故其婚前股票價值為100萬5,839元（23萬2,454元+4,352元+94元+34萬841元+42萬8,098元，另群創股票5萬股、鴻海股票1萬股、台積電321股同為婚前財產）。原告則認被告股票帳戶有屬於婚後財產之股利孳息，且有匯入款項而有金錢混同之情，已無法區分用以購買上開股票者是否均婚前財產等語。
　　　　③被告於結婚前一日之96年4月27日有聯電4,392股、仁寶電子3,955股、台積電8,199股、友訊科技147股、華邦電子1,000股、瑩寶1,620股、中視1,735股，於108年2月27日時有聯電3,198股、仁寶電子4,091股、台積電8,321股、友訊科技145股、華邦電子1,000股、瑩寶1,620股、中視439股，有保管帳戶客戶餘額表可查（本院卷二第307、309頁），且查該股票帳戶自結婚後至108年2月27日間僅有股息存入，無股票買賣之情，於108年2月27日始賣出聯電3,000股、仁寶4,091股、友訊145股、華邦電子1,000股、中視439股、同年3月19日賣出台積電8,000股，109年8月27日出清聯電股票198股，有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3月15日遠銀詢字第1120001054號函暨檢附之帳戶交易明細、亞東證券高雄分公司分戶帳歷史查詢報表可參（見本院卷三第125至147、卷二第313頁），固堪信被告所述結婚日即有如被證二所示股票，至108年2月27日前均未曾動用一情為真。惟依照上開股票交易紀錄可知，除台積電之199股以外，其餘婚前股票均已於婚姻存續期間處分而不存。
　　　　④從而除台積電之199股以外，應列為婚前財產外，其餘婚前股票均以結婚日前一日之收盤價(結婚日當天為假日)作為認定被告於結婚時股票價值之標準。被告雖主張其婚前財產之價值為100萬5,839元，然被告於108年4月18日至109年3月25日間陸續匯入157萬元至其股票帳戶，有上開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3月15日遠銀詢字第1120001054號函暨檢附之帳戶交易明細可證（見本院卷三第125至153頁），顯非僅單純以婚前股票變價所得交易股票，亦有投入其婚後所累積之財產。且自結婚日後至被告所主張之108年2月27日間，可見仁寶有股數增加之情，該股票帳戶亦有存款息及現金股息存入，此部分孳息均應為婚後財產，若以108年2月27日當日股票變賣之金額，甚或變賣後轉購其他股票之股數作為被告婚前財產價值之認定，毋寧是將部分被告婚後財產轉為婚前財產而非公平。況兩造已就婚後財產總額扣除婚前財產總額，再扣除繼承、贈與、慰撫金、債務之計算方式達成共識（本院卷三第317、319頁、卷四第317頁），即單純以兩造於基準日之財產扣除結婚日時之財產，再扣除繼承、贈與、慰撫金、債務等，原告亦因而未再爭執部分婚後財產是否屬婚前財產之變形，也未再爭執其婚前股票是否變形，倘任被告主張婚前股票之價值，以後續賣出時為準，亦有標準不一致之情。
　　　⑶附表三「股票部分」編號1、3、6之當中部分即鴻海股票1萬股(每股116元)116萬元、台積電股票321股(每股613元)19萬6,773元、群創股票5萬股(每股19.6元)98萬元是否為婚前財產？
　　　　①按夫妻之一方以其婚前財產購買動產或不動產，或處分取得現金或換購取得動產或不動產時，仍為婚姻關係存續中所取得之婚後財產，惟該等財產既屬其婚前財產所轉換取得，於剩餘財產分配時，應由主張該等事實之當事人舉證證明後，類推適用民法第1030條之2第1項之規定，於計算該婚後財產價額時，予以扣除婚前財產之價額，始為公平。但該轉換之婚後財產已於婚姻關係存續中處分，而非屬現存之婚後財產者，則無類推適用之餘地，自無現存婚後財產可供取回。又按民法第1017條第2項「夫或妻婚前財產，於婚姻關係存續中所生之孳息，視為婚後財產。」，亦定有明文。
　　　　②承前所述，雖被告於108年2月27日及同年3月19日出售其絕大部分婚前股票，僅保留聯電198股及台積電321股，並陸續於108年3月27日至同年4月18日間購買群創股票5萬股、鴻海股票1萬股、裕隆股票1萬3000股、旺宏股票1萬股，但用以購買上開股票之金額包括存款息、現金股息等屬婚後財產之孳息，已混同而無法區辨，尚難認定鴻海股票1萬股、群創股票5萬股單純為被告婚前財產之變形。
　　　　③被告雖主張321股台積電為婚前財產變形，然被告於結婚後至108年2月27日既然未曾買賣台積電股票，業經認定如前。其所持有之台積電股數卻從結婚前一日之8,199股，108年2月27日時變為8,321股，此部分為婚前財產於婚姻關係存續中所生之孳息，依上開規定視為婚後財產，被告主張係婚前財產變形，應有誤會。惟被告婚前即有8,199股台積電，後僅變賣其中8,000股，仍有199股始終未曾變賣而為婚前財產，此部分主張則有理由。
　　　⑷原告主張附表三「存款及保險部分」編號2、4所示帳戶有惡意處分情形應加計各233萬4,368元、74萬9,620元？
　　　　原告主張被告於106年10月16日至110年6月29日自附表三編號2帳戶提領及轉出款項233萬4,368元，於105年7月14日至109年3月16日自附表三編號4帳戶提領及轉出款項74萬9,620元，有被告上開帳戶交易明細可佐（本院卷四第137至143、163至169頁，原告另自行製表見本院卷四第249至255頁），固堪認定。原告主張被告為減少原告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而於兩造離婚前5年內處分其婚後財產，自應將之追加計算而視為現存之婚後財產，然為被告所否認，原告本應先就原告惡意減少財產之事實負舉證責任。且查被告提領及轉出之情形，係長時間、每次金額均非甚多，而非在接近基準日前一次性大筆提領，原告單純臆測被告處分上開財產確有惡意，卻未見提出其他證據供本院調查，其上開主張自不足為採。
　　　⑸被告主張附表五之債務及贈與情形：　
　　　　被告雖主張其母親贈與80萬元，然承前本院認證人為被告之母而有特殊情誼，所述不合常理，又無其他佐證而難以信為真實。又被告主張積欠訴外人許武隆債務200萬元，雖提出借據、國內匯款申請書為證（本院卷二第325至329頁），惟許武隆未到庭說明，尚難僅憑此些單據認定被告與許武隆之間法律關係，故被告此部分主張均無可採。
　　　⑹小結：被告如附表三之財產總額為1,850萬8,902元，扣除附表四之金額合計203萬5,425元，復加計被告婚後清償系爭房地貸款之50萬元，是被告婚後財產應為1,697萬3,477元。
　　⒋則被告之婚後剩餘財產既較原告為多，兩造剩餘財產差額為12,507,013元（計算式：16,972,477元－4,466,464元=12,507,013元)。本院審酌兩造婚後協力組成家庭，各以其方式貢獻家庭，則原告主張應平均分配兩造剩餘財產差額，尚符公允，故兩造剩餘財產差額之一半為6,253,507元（12,507,013÷2＝6,253,507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此外，分配夫妻剩餘財產差額係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始可請求，故其遲延利息應自離婚翌日起算始為適法。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023條，請求被告給付252萬5,898元），及自112年5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又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625萬3,507元，及自112年2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逾上開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原告勝訴部分，兩造分別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爰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規定，各酌定如主文第四、五項所示之擔保金額予以准許。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因訴被駁回而失其依據，自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認均不足以影響判決結果，自無庸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結論：原告之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訴訟費用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79條酌定由兩造按勝敗比例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王奕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書記官　陳長慶
附表一：原告婚後財產之兩造主張
		編號

		財產種類

		所在地或名稱

		價　　　　　 值
（新台幣，未滿1元部分四捨五入）

		原　　告　　主　　 張
及　所 提 證 據 資 料

		被告是否爭執
若爭執時之抗辯意旨

		證　據　出　處



		　1

		存款

		(1-1)台灣銀行三民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
（活存）

		1萬7,712元

		左列金額不爭執

		左列金額不爭執

		本院卷三第34頁存摺存款歷史明細查詢、本院卷三第173至190頁放款歷史明細批次查詢



		


		


		(1-2)台灣銀行三民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定存）

		60萬元

		左列金額不爭執

		左列金額不爭執

		本院卷一第19頁存摺



		


		


		(1-3)台灣銀行三民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
（定存）

		100萬元

		左列金額不爭執

		左列金額不爭執

		本院卷一第19頁存摺



		　2

		存款

		(2-1)高雄銀行
帳號000000000000號

		78萬1,491元

		左列金額不爭執

		左列金額不爭執

		本院卷三第91、119頁活期性存款交易明細表



		


		


		(2-2)高雄銀行
帳號000000000000號

		67萬7,855元

		兩造不爭執

		


		




		　3

		存款

		元大銀行右昌分行
帳號00000000000000號

		14萬6,414元

		兩造不爭執



		


		本院卷一第20、21頁存摺、本院卷三第81頁客戶往來交易明細



		　4

		汽車

		喜美汽車2015年

		


		因與被告汽車價值相差無幾，建議與被告所以之汽車價值相互抵銷，無庸耗費程序鑑定（本院卷二第227頁）。

		同意原告左列主張（見本院卷二第285頁）。

		




		　5

		保險

		中國人壽RUT悠遊人生變額壽險
（保單號碼：00000000號）

		18萬6,413元。

		兩造不爭執

		


		本院卷一第22頁保單首頁、本院卷一第85、86頁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函



		　6

		保險

		新光人壽年年如意終身壽險
（保單號碼：AT00000000號）

		17萬5,571元（96年4月28日14萬1,387元）

		兩造對左列數額不爭執

		


		本院卷一第23頁保險單首頁、本院卷一第93頁投保簡表、本院卷二第69頁。



		　7

		保險

		台銀人壽增順利增額終身壽險
（保單號碼：EE00000000號）

		75萬160元。

		兩造不爭執

		


		本院卷一第23頁保險單首頁、本院卷一第83頁台銀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函、第303頁投保情形調查表。



		　8

		股票

		英業達3萬3,879股、每股27.15元

		91萬9,815元

		兩造不爭執

		


		本院卷一第269頁保管帳戶客戶餘額表、卷四第317頁。



		　9

		股票

		元大金2,284股、每股25.35元

		5萬7,899元

		兩造不爭執

		


		




		 10

		股票

		日月光投控1,110股、每股114.5元

		12萬7,095元

		兩造不爭執

		


		




		 11

		股票

		長億實業340股、每股元

		已下市股票無價值。

		兩造不爭執

		


		








 
附表二：原告婚前財產之兩造主張
(股票部分價值：78萬1,474元)
		編號

		股票名稱

		股　　　數

		每股價值

		價值

		被告是否爭執

		證　據　出　處



		　1

		日月光

		1,347股

		38.45元

		5萬1,792元

		不爭執。

		本院卷二第239頁保管帳戶客戶餘額表。



		　2

		英業達

		2萬5,708股

		25.4元

		65萬2,983元

		不爭執。

		本院卷二第239頁保管帳戶客戶餘額表。



		　3

		寶來證券

		3,430股

		14.3元

		4萬9,049元

		不爭執。

		本院卷二第239頁保管帳戶客戶餘額表。



		　4

		福雷電

		5,000股

		5.53元

		2萬7,650元

		不爭執。

		本院卷二第239頁保管帳戶客戶餘額表。



		　5

		長億實業

		340股

		0元

		結婚時已下市無價值

		不爭執。

		本院卷二第239頁保管帳戶客戶餘額表、卷四第317頁。







(婚前存款、保單部分)
		編號

		財產種類

		所在地或名稱

		價　　　　　 值
（新台幣，未滿1元部分四捨五入）

		

被告是否爭執，若爭執時之抗辯意旨

		


		證　據　出　處



		1

		存款

		台灣銀行左營分行存單號碼000000000000號

		52萬元

		不爭執

		


		本院卷四第147頁



		2

		存款

		台灣銀行左營分行存單號碼000000000000號

		70萬元

		不爭執

		


		本院卷四第147頁



		3

		存款

		元大銀行右昌分行
帳號00000000000000號

		533元

		不爭執

		


		本院卷四第59、319頁



		4

		保險

		新光人壽年年如意終身壽險（保單號碼：AT00000000號）

		14萬1,387元

		對數額不爭執

		


		卷二第69頁



		其他：彰銀208元不列入(本院卷四第315頁)

		


		


		


		


		


		








 
附表三：被告婚後財產之兩造主張
		編號

		財產種類

		所在地或名稱

		價值（新台幣，未滿1元部分四捨五入）

		被　告　主 張

		原告是否爭執
若爭執時之意見

		證據出處



		存款及保險部分：

		


		


		


		


		


		




		　1

		存款

		台灣銀行左營分行
帳號000000000000號

		43萬6,756元

		兩造不爭執

		


		本院卷一第88頁存摺存款指定日期餘額查詢



		


		


		台灣銀行左營分行
帳號000000000000號



		11萬6,176元

		兩造不爭執

		


		本院卷一第88頁存摺存款指定日期餘額查詢



		


		


		台灣銀行左營分行
定存帳號000000000000號

		52萬2,300元

		兩造不爭執

		


		本院卷一第88頁綜存存單明細查詢



		　2

		存款

		左營郵局
帳號00000000000000號

		49萬2,597元（96年4月28日22萬4,862元）



		兩造對左列數額不爭執。原告主張被告自106年10月16日至110年6月29日提領及轉出款項233萬4,368元應計入婚後財產(卷四第137至143頁)，被告辯稱此部分係被告負擔家庭生活費用所需，非惡意處分。

		


		本院卷一第90頁彙總登摺明細



		　3

		存款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三民分行
帳號00000000000號

		33萬4,472元

		兩造不爭執

		


		本院卷一第69頁客戶存款帳號餘額表



		　4

		存款

		合作金庫銀行鳳山分行
帳號0000000000000號

		20萬3,446元（96年4月28日66萬1,445元）

		兩造對左列數額不爭執。原告主張被告自105年7月14日至109年3月16日提領及轉出款項74萬9,620元應計入婚後財產(卷四第163至170頁)，被告辯稱此部分係被告負擔家庭生活費用所需，非惡意處分。

		


		本院卷一第84頁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函



		　5

		存款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台中自由分行
帳號00000000000000號

		1萬1,021元（96年4月28日6萬220元）

		兩造對左列數額不爭執

		


		本院卷一第82頁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函、本院卷三第159、169頁交易明細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高雄五福分行分行
帳號00000000000000號

		10萬1,673元（96年4月28日1萬1,638元）

		兩造對左列數額不爭執

		


		本院卷一第81頁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函、本院卷三第131、153頁交易明細



		　6

		存款

		中國信託
帳號000000000000號

		1萬2,209元（96年4月28日1萬404元）

		兩造對左列數額不爭執

		


		本院卷二第33頁台幣活期存款交易明細、卷二第299至301頁



		　7

		存款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帳號00000000000號

		88元

		兩造均同意不列入(本院卷四第353至355頁)

		


		本院卷二第349頁往來資料



		　8

		保險

		郵政簡易人壽長春增額還本保險
（保單號碼：00000000號）

		38萬1,760元

		兩造不爭執

		


		本院卷一第32頁保險單、第313頁郵政壽險資料詳情表。



		　9

		保險

		國泰人壽新富利年年終身保險
（保單號碼：0000000000號）

		54萬2,275元

		兩造不爭執

		


		本院卷一第33頁保險單、本院卷二第209頁保險契約狀況一覽表



		　10

		保險

		三商美邦二十年繳費祥安終身壽險
（保單號碼000000000000）

		8萬5,457元（96年4月28日保單尚未生效）

		兩造不爭執

		


		本院卷一第34頁保單面頁、本院卷二第41頁保單資料



		　11

		保險

		中國人壽活利旺利率變動型年金保險（乙型）
（保單號碼：0000000號）
已於110年7月27日解約

		220萬947元

		兩造不爭執

		


		本院卷二第37頁



		　12

		保險

		三商美邦二十年繳費終身壽險
（保單號碼000000000000）

		40萬6,730元（96年4月28日12萬5,035元）

		兩造對左列數額不爭執

		


		本院卷一第25頁保單首頁、本院卷二第41頁保單資料



		　13

		保險

		三商美邦二十年繳費祥安終身壽險
（保單號碼000000000000）

		17萬6,035元（96年4月28日2萬6,872元）

		兩造對左列數額不爭執

		


		本院卷一第26頁保單首頁、本院卷二第41頁保單資料



		　14

		保險

		遠雄人壽新雄多利保險乙型-6年期
（保單號碼：000000000-0號）

		61萬7,604元

		兩造不爭執

		


		本院卷一第29頁人身保險單、本院卷二第185頁投保資料



		　15

		保險

		遠雄人壽新雄多利保險乙型-10年期
（保單號碼：000000000-0）

		255萬8,600元

		兩造不爭執

		


		本院卷一第27頁人身保險單、本院卷二第185頁投保資料



		　16

		保險

		台灣人壽富加寶保險
（保單號碼：0000000000）



		38萬54元或43萬249元

		被告主張應為38萬54元、35萬4,897元，並提出台灣人壽回復資料為證（見本院卷二第323頁），原告則認被告主張者為解約金金額，非保單價值準備金（見本院卷三第257頁）。

		


		本院卷一第31頁保險單面頁、本院卷一第251頁投保資料、本院卷二第73頁投保資料、本院卷二第323頁保單資料列表、本院卷三第257頁投保資料。



		　17

		保險

		台灣人壽富加鑫保險
（保單號碼：0000000000號）

		35萬4,897元或47萬3,182元

		同上

		


		同上



		　18

		汽車

		國瑞汽車2014年AJC-1757

		


		互不主張

		


		本院卷二第227、285頁



		婚後存款及保險部分合計：1,010萬3,489元

		


		


		


		


		


		




		股票部分

		


		


		


		


		


		




		1

		股票

		鴻海、每股116元

		18,000股為208萬8,000元

		被告主張其中1萬股為婚前財產購買，不列入婚後財產，婚後財產為8,000股×116元（見本院卷二第281頁），原告爭執，無法證明兩者之同一性（本院卷三第42頁）。

		


		本院卷一第64頁保管帳戶客戶餘額表



		2

		股票

		緯創6,000股、每股32.1元

		19萬2,600元

		兩造不爭執

		


		同上



		3

		股票

		台積電、每股613元

		401股(600-199)、24萬5,813元

		被告主張其中321股為婚前投資之股票配息，不列入婚後財產，婚後財產為279股×613元（見本院卷二第281頁）。原告爭執，依民法第1017條第2項規定，孳息亦應列為婚後財產（本院卷三第42頁）。

		


		同上



		4

		股票

		欣興14,000股、每股143元

		200萬2,000元

		兩造不爭執

		


		同上



		5

		股票

		開發金3萬股、每股13.95元

		41萬8,500元

		兩造不爭執

		


		同上



		6

		股票

		群創、每股19.6元

		13萬股為254萬8,000元

		被告主張其中5萬股為以婚前財產購買，不列入婚後財產，婚後財產為8萬股×19.6元（見本院卷二第283頁），原告爭執認應為13萬股（本院卷二第233頁）。

		


		同上



		7

		股票

		國泰台灣5G、5萬股、每股18.21元

		91萬500元

		兩造不爭執

		


		同上



		8

		股票

		瑩寶1,620股

		0元

		已下市（見本院卷二第283頁），互不主張。

		


		本院卷四第317頁



		婚後股票部分合計：840萬5,413元

		


		


		


		


		


		








 
附表四：被告婚前財產之兩造主張　 
		編號

		財產種類

		所在地或名稱

		價值（新台幣，未滿1元部分四捨五入）

		被　告　主 張

		原告是否爭執
若爭執時之意見

		證據出處



		存款及保險部分

		


		


		


		


		


		




		1

		存款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台中自由分行
帳號00000000000000號

		6萬220元

		兩造不爭執

		


		卷二第291至293頁



		2

		存款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高雄五福分行分行
帳號00000000000000號

		1萬1,638元

		兩造不爭執

		


		卷二第287至289頁



		3

		存款

		合作金庫銀行鳳山分行
帳號0000000000000號

		66萬1,445元

		兩造不爭執

		


		卷二第305頁



		4

		存款

		左營郵局
帳號00000000000000號

		22萬4,862元

		兩造不爭執

		


		卷二第295至297頁



		5

		存款

		中國信託
帳號000000000000號

		1萬404元

		兩造不爭執

		


		卷二第31、299至301頁



		6

		保險

		三商美邦二十年繳費終身壽險
（保單號碼000000000000）

		12萬5,035元

		兩造不爭執

		


		卷二第41頁



		7

		保險

		三商美邦二十年繳費祥安終身壽險
（保單號碼000000000000）

		2萬6,872元

		兩造不爭執

		


		卷二第41頁



		8

		保險

		三商美邦二十年繳費盈福養老保險
（保單號碼000000000000）

		92,645元（106年10月4日期滿）

		兩造不爭執

		


		卷二第41、199頁



		婚前存款及保險部分合計：121萬3,121元

		


		


		


		


		


		




		股票部分

		


		


		


		


		


		




		9

		股票

		聯電4,392股、96年4月27日收盤價19.05元

		83,668元

		被告主張婚前所持有股票變賣後，得款204萬2,616元，又以當中181萬162元購買群創股票5萬股、鴻海股票1萬股、裕隆股票1萬3,000股、旺宏股票1萬股。後又將裕隆股票1萬3,000股、旺宏股票1萬股出售，得款34萬841元、42萬8,098元，及期間現沖買賣裕隆股票得款94元、處分婚前持有之聯電股票198股得款4,352元，所得合計100萬5,839元；原告則認以96年4月27日收盤價計算，故合計為82萬2,304元。

		


		本院卷二第307至311、313至315頁



		10

		股票

		仁寶電子3,955股、96年4月27日收盤價30.6元

		121,023元

		同上

		


		同上



		11

		股票

		台積電8,199股、96年4月27日收盤價69元

		565,731元

		同上

		


		同上



		12

		股票

		友訊科技147股、96年4月27日收盤價62.6元

		9,202元

		同上

		


		同上



		13

		股票

		華邦電子1,000股、96年4月27日收盤價11.45元

		11,450元

		同上

		


		同上



		14

		股票

		中視1,735股、96年4月27日收盤價18元



		31,230元

		同上

		


		同上



		15

		股票

		瑩寶1620股、0元

		0元

		兩造不爭執

		


		本院卷四第317頁



		婚前股票部分合計：82萬2,304元

		


		


		


		


		


		








 
附表五：被告主張之消極財產
		編號

		財產種類

		所在地或名稱

		價值（新台幣，未滿1元部分四捨五入）

		被告主張及證據出處

		原告是否爭執
若爭執時之意見

		




		1

		債務

		本票向訴外人許武隆借款

		200萬元

		提出本票、國內匯款申請書為證（見本院卷二第325至329頁）。

		爭執，否認本票之真正，且消費借貸為要物契約，被告亦無從依此證明有借款之事實；況以被告之資產狀況，更無向他人借款之必要（本院卷三第43、289頁）。

		




		2

		贈與

		媽媽贈與

		80萬元

		主張為80萬元（本院卷二第283頁）

		爭執（本院卷三第289頁）。

		








 
附表六：原告主張之繼承或無償取得
		編號

		財產種類

		所在地或名稱

		價值（新台幣，未滿1元部分四捨五入）

		原告主張及證據出處

		被告是否爭執
若爭執時之意見

		




		1

		存款

		台灣銀行三民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3萬3,548元

		108年3月28日高雄市榮民服務處匯入，因繼承而取得，並提出原告該分行存摺、受款人領據為證（見本院卷三第57、59、71頁）

		不爭執原告確有取得3萬3,548元，但喪葬補助費乃喪葬費性質，非因繼承取得(113年10月22日書狀)，本院卷四第294至295、317頁

		




		2

		存款

		台灣銀行三民分行
帳號000000000000號



		80萬元

		母親死亡前幾日(108年1月7日)，全體繼承人協議先行自母親郵局帳戶匯入，作為遺產分配與原告之用。原告母親李藍燕如之郵局存摺、提款單、匯款單、存款餘額資料為證（見本院卷三第45至55頁、第61、63頁）

		認為非繼承取得，本院卷四第295、317頁

		




		3

		存款

		台灣銀行三民分行
帳號000000000000號

		8萬1,318元

		國軍左營財物組108年1月22日開立支票，本院卷三第45至55、61、63頁

		不爭執原告確有取得左列金額，但喪葬補助費乃喪葬費性質，非因繼承取得(113年10月29日筆錄)，本院卷四第295、317頁

		




		4

		存款

		台灣銀行三民分行
帳號000000000000號

		12萬1,726元

		新光人壽理賠匯入，新光人壽理賠審核通知書及存摺，本院卷三第45至55、61、63頁

		不爭執原告確有取得左列金額，但喪葬補助費乃喪葬費性質，非因繼承取得(113年10月29日筆錄)，本院卷四第295、317頁

		




		5

		存款

		高雄銀行
帳號000000000000號

		21萬853元

		108年1月25日文府國小喪葬補助，提出文府國小婚葬生育補助報銷清冊為證（見本院卷三第65、69頁）

		不爭執原告確有取得左列金額，但喪葬補助費乃喪葬費性質，非因繼承取得(113年10月22日書狀)，本院卷四第294至295、31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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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款

		高雄銀行
帳號000000000000號

		13萬2,831元

		108年3月1日公保喪葬補助，提出公教人員保險喪葬津貼核定書、高雄銀行存摺為證，本院卷三第67、69頁

		不爭執原告確有取得左列金額，但喪葬補助費乃喪葬費性質，非因繼承取得(113年10月22日書狀)，本院卷四第294至295、317頁

		








 
 
 
 

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家財訴字第1號
原      告  甲ＯＯ 
訴訟代理人  劉嵐律師
            許祖榮律師
            許清連律師
被      告  乙ＯＯ  
訴訟代理人  馬健嘉律師
            李權儒律師
            許淑琴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分配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貳佰伍拾貳萬伍仟捌佰玖拾捌元，及自民國一一二年五月十一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應給付原告陸佰貳拾伍萬參仟伍佰零柒元，及自民國一一二年二月九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貳佰伍拾貳萬伍仟捌佰玖拾捌元為原告為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五、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陸佰貳拾伍萬參仟伍佰零柒元為原告為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六、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七、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四分之三，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伊於民國96年4月28日與被告結婚，並於110年7月14日起訴請求離婚，嗣於112年2月8日於本院就離婚部分和解成立。兩造於婚姻關係存續期間，未曾訂定夫妻財產制契約，應以法定財產制為兩造之夫妻財產制，現法定財產制因離婚而消滅，以本訴訟繫屬日即110年7月14日作為計算剩餘財產之基準日（下稱基準日）。伊於基準日婚後財產詳如附表一所示，但應扣除附表二所示伊婚前財產及附表六所示繼承及無償取得，被告婚後財產詳如附表三所示，亦應扣除附表四所示被告婚前財產，被告婚後財產多於原告，爰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請求兩造剩餘財產之差額，加計法定遲延利息如數給付。被告雖主張伊以婚後財產清償高雄市○○區○○段000000地號、864-110地號、864-112地號土地及其上1045建號建物（下稱系爭房地）之貸款，然伊所支付之貸款本息349萬9,417元，僅半數為自己支付，另外則為被告代墊，若原告加計174萬9708.5元，被告亦應加計50萬元。
　㈡針對被告婚前及婚後財產部分，被告惡意提領如附表三「存款及保險部分」編號2、4所示帳戶之金額應加計，如附表三「存款及保險部分」編號16、17則不能以解約金為準，應以保單價值準備金為準。附表三、四「股票部分」應單純以被告於基準日之股票價值扣除結婚日之股票價值。另被告並無負有如附表五之婚後債務，亦無受被告母親贈與之情。
　㈢又系爭房地為兩造之婚前財產，應有部分各2分之1，系爭房地當時以686萬元購入，頭期款286萬元及當時裝潢費用73萬元，由伊代被告墊付而清償，被告僅支付58萬元給伊，被告應返還伊半數即121萬5,000元；又當時兩造共同向銀行貸款400萬元，婚前伊清償貸款本息共計12萬2,379元，婚後（自96年4月28日起至基準日）清償貸款本息349萬9,417元，也由伊代被告墊付而清償，被告僅清償其中50萬元，被告應返還伊半數即共計131萬898元，以上合計共252萬5,898元，伊自得依民法第1023條規定，請求被告加計法定遲延利息如數給付。
　㈣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140萬7,301元，其中795萬4,679元自111年12月15日起，其餘345萬2,622元自112年5月11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
　㈠對於原告於基準日有附表一所示財產之客觀金額不爭執，但不應扣除附表六所示金額，因附表六編號1、3至6為喪葬補助費，非繼承關係所取得，附表六編號2則非繼承取得。原告以婚後財產清償婚前債務（系爭房地貸款）349萬9,417元，及於110年6月6、7日提領如附表一編號2-1帳戶16萬9,030元，均應加計為原告婚後財產。
　㈡伊婚後財產即附表三「存款及保險部分」編號2、4所示帳戶雖有於基準日前提領之情形，但係為了家庭生活費用所需，附表三「存款及保險部分」編號16、17之價值則應以解約金為準。附表三「股票部分」編號1、6即鴻海股票當中1萬股、群創股票當中5萬股為婚前財產，不應列入伊之婚後財產計算；另外「股票部分」編號3台積電股票當中321股，係婚前台積電股票配息之零股，不應算入夫妻財產分配範圍。且伊婚前財產即附表四「股票部分」嗣後買賣得款100萬5,839元，為婚前財產變形，婚前股票價值非僅原告主張之82萬2,304元。伊於107年12月8日向訴外人許武隆借款200萬元，應列入伊之婚後負債，又有受母親贈與80萬元，均應予以扣除。
　㈢至原告主張代墊房貸部份，被告婚前即轉帳75萬102元、婚後陸續轉帳69萬4,920元給原告，被告母親所贈與被告之80萬元現金亦當場給予原告用以清償系爭房地價金及貸款，婚後每月也拿一萬元現金給原告，已充分分擔系爭房地貸款，並無積欠原告款項。又縱原告有以自己財產支應房貸，應屬家庭生活費用，非代為清償被告債務，不適用民法第1023條第2項規定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兩造於96年4月28日結婚，原告於110年7月14日訴請離婚，後於112年2月8日和解離婚。
　㈡兩造婚姻存續期間未曾約定夫妻財產制契約，應以法定財產制為兩造之夫妻財產制，兩造同意以110年7月14日為基準日。
　㈢系爭房地為兩造婚前財產，應有部分各1/2；兩造於113年4月26日在臺灣橋頭地方法院達成調解，由原告以786萬5,000元向被告購買其應有部分，待本案確定後找補。
　㈣被告曾於95年9月7日匯款58萬元係清償頭期款，及96年5月9日匯款50萬元清償貸款。
　㈤兩造對附表各項財產之意見
　　⒈兩造對附表一原告婚後財產於基準日時之金額客觀上不爭執。
　　⒉兩造對附表二原告婚前財產不爭執。
　　⒊兩造對附表三被告婚後財產「存款及保險部分」編號1至15於基準日時之金額客觀上不爭執，「股票部分」編號2、4至5、7至8不爭執。
　　⒋兩造對附表四編號1至8不爭執。　
　　⒌兩造均同意以各自於基準日之積極財產扣除婚前財產。　
四、本院之判斷：
　㈠代墊系爭房地款項部分
　　⒈按夫妻各自對其債務負清償之責。夫妻之一方以自己財產清償他方之債務時，雖於婚姻關係存續中，亦得請求償還，民法第1023條定有明文。又修正後之法定財產制，由夫妻各自所有、管理、使用、收益及處分自己之財產，故夫妻一方如以自己之財產清償他方之債務時，於民法第1023條第2項明定於婚姻關係中得請求償還。而該條既規定夫妻一方清償他方債務者，即使於婚姻關係存續中，亦得請求他方償還，舉輕以明重，自無限制離婚後，夫妻之一方不得請求他方償還之理。再夫妻之一方依本條項規定向他方請求償還代為清償債務時，僅須證明其以自己財產，清償他方之債務為已足；倘他方抗辯夫妻間另有贈與等其他法律關係之特別約定者，自應由他方就該有利之特別約定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943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原告主張系爭房地係兩造共有，權利範圍各1/2，而原告於兩造婚姻關係存續期間，以自己財產支付系爭房地之頭期款286萬元、裝潢73萬元及婚前清償貸款12萬2,379元、婚後清償貸款349萬9,417元，被告於95年9月7日匯款58萬元係清償頭期款，及96年5月9日匯款50萬元清償貸款等客觀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四第341、373頁），且有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3年度移調字第24號民事調解筆錄、友友建設公司收款證明、工程承攬合約書、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放款借據、撥款委託書、切結書可參（本院卷四第239至241、61至91頁）。查系爭房地之貸款為兩造共同簽名，嗣後所有權亦為兩造各半，被告亦於本院審理時陳稱：當初我跟原告一起去看房，有跟原告討論要登記誰的名字，我們討論好要一人一半，原告有叫我要付錢等語（本院卷三第319頁），堪信兩造係共同負擔貸款及共有所有權。被告雖辯稱夫妻間互相幫助贈與為常有之事（本院卷四第333頁），但未就此提出任何舉證，自不足採。依前揭法條與實務見解意旨，原告主張依民法第1023條第2項規定請求償還252萬5,898元（計算式：1.頭期款及裝潢部分：286萬+73萬＝359萬，359萬X1/2＝179萬5,000元，179萬5,000元-58萬元＝121萬5,000元。2.貸款部分：12萬2,379元+349萬9,417元＝362萬1,796元，362萬1,796元X1/2＝181萬898元，181萬898元-50萬＝131萬898元。3.小結：121萬5,000元+131萬898元＝252萬5,898元），自屬有理由。
　　⒊被告雖辯稱其尚有將母親贈與之80萬元交給原告、每月給付原告1萬元及於婚前轉帳75萬餘元給原告，用以支付系爭房地價金及貸款等情，分述如下：
　　　⑴查被告於婚前之95年11月17日轉帳1萬17元、同年9月7日匯款58萬17元、同年12月11日轉帳10萬17元、96年1月9日轉帳2萬17元、同年3月27日轉帳3萬17元、同年4月26日轉帳1萬17元至原告橋頭農會帳戶（合計75萬102元）。又於婚後之96年5月9日轉帳50萬元、103年6月20日轉帳3萬15元、3萬2,015元、104年5月27日轉帳66,368元、105年5月28日轉帳66,522元至原告高雄銀行帳戶，並提出被告合作金庫鳳山分行歷史交易明細為證（本院卷四第107至119頁），且原告僅就上開匯款金額當中小部分為手續費（婚前匯款尾數17元、婚後匯款尾數15元）未入原告帳戶一事有意見，對被告上開匯款之客觀事實並不爭執（本院卷四第343、345頁），對於95年9月7日匯款之58萬係清償頭期款、96年5月9日轉帳50萬元清償貸款均無意見，固然堪認被告有上開匯款情形，然被告主張上開匯款原因均係支付系爭房地費用或貸款，則為原告所否認。原告主張被告於95年11月17日轉帳1萬元、同年12月11日轉帳10萬元、96年1月9日轉帳2萬元、同年3月27日轉帳3萬元、同年4月26日轉帳1萬元，係因兩造於96年4月28日結婚，婚前有相關結婚費用要支付，故由兩造分擔；被告於103年6月20日轉帳3萬元、3萬2,000元、104年5月27日轉帳66,313元、105年5月28日轉帳66,509元，則係因夫妻合併申報所得稅，由原告先墊付稅款，被告再匯還上開金額，並提出財政部國稅局102至104年度綜合所得稅核定通知書（本院卷四第379至389頁）。查兩造於96年4月28日結婚，被告於95年11月至96年4月即婚前半年雖有上開匯款情形，但衡情婚前有較多花費支出，由兩造分攤尚無違事理，而兩造102至104年度綜合所得稅綜合所得稅應納稅額分別為10萬8,355元、12萬2,296元、12萬8,361元，有上開綜合所得稅核定通知書可證，被告匯款之日期均在每年5、6月間，與納稅之時間相符。反之，被告就匯款之原因迄未能具體舉證以實其說，該部分之抗辯自難憑採。
　　　⑵被告另辯稱將母親贈與之80萬元給被告等語，為原告否認之。查證人即被告母親甲○○○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兩造結婚時我有在工作，每月收入1萬多元，我先生在包工程，一年約100多萬元。96年5月因被告說要買房子，我就從家中拿80萬元現金給被告，也有包括原告之前給的聘金，但沒有其他人看到，至於被告是拿給原告或是給銀行就不清楚。我是一次性給被告80萬元，其他四個女兒需要的時候我也會給，我有農會、郵局，但帳戶裡沒有錢，我先生沒有存摺，給被告80萬元後，家中就剩1至2萬元生活費等語（本院卷三第323至331頁）。然證人與被告有特殊親誼關係，刻意為有利被告陳述之可能性本已甚高，且被告母親收入不豐，卻於家中存放80萬元，又未慮及眾子女間公平，幾乎悉數給予被告家中所有現金，在金融帳戶內無存款之情形下，僅保留1、2萬元生活費，證人所述情節與常情不符，證詞憑信性有疑。且被告並未提出接受贈與之金錢流向及申報贈與稅或免稅之相關事證，尚難僅憑上開證人之證言認定被告之母親有贈與被告80萬元，更遑論將之交付原告支付貸款之用。
　　　⑶至被告陳稱每月現金支付被告一萬元等語，並未提出事證說明金流，僅徒空言主張，且依被告所述：1萬元是雙方公基金，支出瓦斯、水電費等語（本院卷四第345頁），顯係兩造約定共同分擔家庭生活費用，難認與清償系爭房地貸款有何關連。又被告另辯稱原告繳納系爭房地貸款係基於分擔家庭生活支出，非出於代為清償被告債務之意思等語（本院卷四第334頁），然承前述被告自承兩造一同看房、約定共有系爭房地，原告要求被告也要支付系爭房地款項等語，原告顯無將系爭房地之費用視為家庭生活費用獨自支付之意思，被告此部分所辯亦無可採。
　㈡夫妻剩餘財產分配部分
　　⒈按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民法第1005條、第1030條之1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兩造係於96年4月28日結婚，婚後既未約定夫妻財產制，自應適用法定財產制，並以兩造同意之110年7月14日(即原告起訴離婚之日)為基準日，計算雙方婚後剩餘財產。
　　⒉原告之婚後財產認定
　　　⑴是否扣除如附表六各編號所示金額？
　　　　①原告主張其母親死亡前數日，全體繼承人協議先行分配母親財產所得之80萬元（附表六編號2），及母親死後所獲喪葬補助（附表六編號1、3至6），屬繼承或無償取得，故應予扣除，不應計入原告之婚後財產等語，被告雖對原告取得如附表六各編號所示金額不爭執，但認為均非因繼承取得，不應扣除。
　　　　②查原告母親李藍燕如死亡後，108年1月22日國軍左營財務組支票存入8萬1,318元、同年月29日新光人壽理賠12萬1,726元入原告附表一編號1-3臺銀帳戶、同年3月28日高雄市鳳山榮民服務處匯款3萬3,548元入原告附表一編號1-1臺銀帳戶；同年月25日文府國小喪葬補助21萬853元、同年月31日公教人員保險喪葬補助13萬2,831元入原告附表一編號2-1高雄銀行帳戶，有定期存款帳號餘額資料查詢、客戶資料查詢、理賠審核通知書、原告台灣銀行及高雄銀行帳戶封面及交易明細、文府國小申請婚喪生育補助報銷清冊、公教人員保險眷喪津貼核定書、榮民服務處受款人領據為證（見本院卷三第51至71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關於如附表六編號1、3至6部分認屬原告之母身故獲得之相當補償，非對價關係，而屬無償，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但書規定，毋庸列為夫妻剩餘財產差額之計算基準。
　　　　③查李藍燕如於108年1月5日匯款80萬元給原告（同年月7日入帳），有李藍燕如郵政儲金存簿封面及內頁影本、郵政存簿儲金提款單、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原告附表一編號1-3臺銀帳戶存摺內頁影本可考（本院卷三第45至49、57頁）。然匯款之原因、金錢交付之原因多端，可能清償債務、支付各種費用、返還委任款項、金錢寄託、洗錢等多種情形，不一而足，不能僅因有匯款紀錄或現金存入帳戶之紀錄，遽認為贈與關係所為給付，且斯時李藍燕如尚未亡故，亦難謂屬繼承關係。準此，原告主張附表六編號2係繼承或無償取得，尚無可採。
　　　⑵有無以婚後財產清償婚前負債之情形？
　　　　①按夫或妻之一方以其婚後財產清償其婚前所負債務，或以其婚前財產清償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除已補償者外，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應分別納入現存之婚後財產或婚姻關係存續中所負債務計算，民法第1030條之2第1項定有明文。
　　　　②原告主張婚前因購買系爭房地而負有債務，婚後以自己財產陸續清償，惟原告所支出之349萬9,417元，僅其中半數為自己支付、另外半數為被告代墊，均經本院認定如前，故原告婚後財產部分應加計174萬9,709元 (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被告婚後財產則應加計50萬元（即兩造不爭執之96年5月9日匯款50萬元用於清償貸款）。
　　　⑶被告主張原告提領、匯款之款項共16萬9,030元是否屬惡意處分，而應追加計算為原告之婚後財產？
　　　　①按適用法定財產制之夫妻，就其婚前或婚後財產，均由夫妻各自所有，且由夫妻各自管理、使用、收益及處分，民法第1017條第1項前段、第1018條亦有明文，是以夫妻之一方對於其各自所有之財產既有完全之管理、使用及收益之權限，除非夫妻之一方對於婚後財產之處分行為，係故意為減少他方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原則上夫或妻可依己意自由處分財產，非他方所得置喙。至民法第1030條之3第1項雖規定：夫或妻為減少他方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而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前5年內處分其婚後財產者，應將該財產追加計算，視為現存之婚後財產，但為履行道德上義務所為之相當贈與，不在此限。惟民法第1030條之3第1項規定之適用，除客觀上須有「5年內處分其婚後財產」之行為外，尚須主觀上有「故意侵害他方配偶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之主觀要素始足當之，是夫妻之一方倘主張他方係為減少剩餘財產之分配，而故意為財產之處分者，自應就他方惡意處分婚後財產之事實負舉證責任，亦即夫妻之一方應先舉證證明他方主觀上具有「故意侵害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之惡意存在，否則不得逕將對造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前5年內所為婚後財產之處分行為，任意認定係惡意處分而將該財產追加計算為其現存之婚後財產，以免剝奪他方之財產自由處分權。
　　　　②查原告於110年7月6日提款1萬6,000元、同年月7日匯款6萬3,030元、提款6萬元、3萬元，有原告如附表一編號2-1帳戶交易明細可查（本院卷三第119頁），固堪認定。被告主張原告為減少被告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而於兩造離婚前5年內處分其婚後財產，自應將之追加計算而視為現存之婚後財產，然為原告所否認，並辯稱上開款項係支付律師費及購買家電等語。依前開說明，被告本應先就原告惡意減少財產之事實負舉證責任，原告亦提出匯款給本院之單據及律師事務所收據（本院卷四第93至95頁），且對照該帳戶餘額仍有近80萬元，尚無短時間內大量惡意處分之情，然被告僅以原告於兩天內持續提領為由推論原告確有惡意，卻未見提出其他證據供本院調查，顯見上開主張之情，純係其個人主觀臆測，是被告既未提出原告於離婚前5年提領上開款項，係為減少被告對剩餘財產之分配而處分財產之相關事證以實其說，其上開主張自不足為採。
　　　⑷小結：原告如附表一之財產總額為544萬425元，扣除附表二之金額合計214萬3,394元，再扣除附表六編號1、3至6之金額合計58萬276元，復加計婚後清償系爭房地貸款之174萬9,709元，是原告婚後財產應為446萬6,464元。
　　⒊被告之婚後財產認定
　　　⑴附表三存款「存款及保險部分」編號16、17係以保單價值準備金為準或解約金為準？
　　　　①按要保人享有保單之財產價值，於計算夫妻剩餘財產，應予列計。又人壽保險之保單價值準備金於危險事故發生前，係用以作為保險人墊繳保費、要保人實行保單借款、終止契約等保險法上之原因，保險人應給付要保人金額之計算基準，此觀保險法第116條第8項、第119條、第120條規定自明，此部分金額形式上之所有權雖歸屬保險人，實質上之權利由要保人享有，故如認其有財產價值，原則上應屬要保人所有，是縱使尚未終止保險契約，保險人尚無須給付要保人解約金，然該保險價值仍屬存在，自應屬要保人之財產而應列入剩餘財產分配（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716號、101年度台上字第227號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易言之，以夫妻一方為要保人之保險價值準備金，應為要保人之財產而得列入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之基準日時，該方之現存財產。
　　　　②原告主張於基準日被告有如附表三「存款及保險部分」編號16、17所示保險價值準備金等情，有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111年4月6日台壽字第1110002317號函暨附件在卷可憑（本院卷一第249至251頁），依上開說明，該保單價值準備金自屬被告之財產權無疑，則原告主張就該保單價值準備金計算請求分配自屬有據。被告雖辯稱：應以解約金計算上開保險之價值云云，然保險價值之取得本非必解約不可，終止契約時保險人亦須返還保單價值準備金之適用，則保險價值之估計，本不能僅以解約金為判斷之標準，被告所辯，容有誤會，不足為採。　　
　　　⑵被告婚前股票價值之認定？
　　　　①按夫或妻之財產分為婚前財產與婚後財產，由夫妻各自所有。不能證明為婚前或婚後財產者，推定為婚後財產。不能證明為夫或妻所有之財產，推定為夫妻共有，民法第1017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就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之現存財產，主張屬於婚前財產，應依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規定，就其主張之事實負舉證之責。又婚前財產需於基準日時現存才能扣除，若已不存在自無扣除之標的可言。
　　　　②被告主張其於結婚前有聯電4,392股、仁寶電子3,955股、台積電8,199股、友訊科技147股、華邦電子1,000股、瑩寶1,620股、中視1,735股(詳如被證二，本院卷二第307頁），至108年2月27日前均未曾動用，仍有聯電3,198股（因減資而股數變動）、仁寶電子4,091股、台積電8,321股、友訊科技145股、華邦電子1,000股、瑩寶1,620股、中視439股(詳如被證三，本院卷二第309頁），後被告於108年2月27日、同年3月19日陸續處分聯電3,000股、仁寶電子4,091股、台積電8,000股、友訊科技145股、華邦電子1,000股、中視439股後，所得款項204萬2,616元（交割款存入日分別為108年3月5日及同年月21日），又於同年3月25日至同年4月18日間購買群創股票5萬股、鴻海股票1萬股、裕隆股票1萬3000股、旺宏股票1萬股，共花費181萬162元，故婚前財產尚餘23萬2,454元。後又處分婚前持有之聯電股票198股得款4,352元，裕隆1萬3000股減資剩餘8,264股，於109年11月10日現沖買賣得款94元，同日賣出1,000股、110年2月5日賣出2,000股、同年月25日賣出5,000股、同年3月24日賣出264股所得共34萬841元、110年2月18日賣出旺宏股票1萬股所得42萬8,098元，故其婚前股票價值為100萬5,839元（23萬2,454元+4,352元+94元+34萬841元+42萬8,098元，另群創股票5萬股、鴻海股票1萬股、台積電321股同為婚前財產）。原告則認被告股票帳戶有屬於婚後財產之股利孳息，且有匯入款項而有金錢混同之情，已無法區分用以購買上開股票者是否均婚前財產等語。
　　　　③被告於結婚前一日之96年4月27日有聯電4,392股、仁寶電子3,955股、台積電8,199股、友訊科技147股、華邦電子1,000股、瑩寶1,620股、中視1,735股，於108年2月27日時有聯電3,198股、仁寶電子4,091股、台積電8,321股、友訊科技145股、華邦電子1,000股、瑩寶1,620股、中視439股，有保管帳戶客戶餘額表可查（本院卷二第307、309頁），且查該股票帳戶自結婚後至108年2月27日間僅有股息存入，無股票買賣之情，於108年2月27日始賣出聯電3,000股、仁寶4,091股、友訊145股、華邦電子1,000股、中視439股、同年3月19日賣出台積電8,000股，109年8月27日出清聯電股票198股，有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3月15日遠銀詢字第1120001054號函暨檢附之帳戶交易明細、亞東證券高雄分公司分戶帳歷史查詢報表可參（見本院卷三第125至147、卷二第313頁），固堪信被告所述結婚日即有如被證二所示股票，至108年2月27日前均未曾動用一情為真。惟依照上開股票交易紀錄可知，除台積電之199股以外，其餘婚前股票均已於婚姻存續期間處分而不存。
　　　　④從而除台積電之199股以外，應列為婚前財產外，其餘婚前股票均以結婚日前一日之收盤價(結婚日當天為假日)作為認定被告於結婚時股票價值之標準。被告雖主張其婚前財產之價值為100萬5,839元，然被告於108年4月18日至109年3月25日間陸續匯入157萬元至其股票帳戶，有上開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2年3月15日遠銀詢字第1120001054號函暨檢附之帳戶交易明細可證（見本院卷三第125至153頁），顯非僅單純以婚前股票變價所得交易股票，亦有投入其婚後所累積之財產。且自結婚日後至被告所主張之108年2月27日間，可見仁寶有股數增加之情，該股票帳戶亦有存款息及現金股息存入，此部分孳息均應為婚後財產，若以108年2月27日當日股票變賣之金額，甚或變賣後轉購其他股票之股數作為被告婚前財產價值之認定，毋寧是將部分被告婚後財產轉為婚前財產而非公平。況兩造已就婚後財產總額扣除婚前財產總額，再扣除繼承、贈與、慰撫金、債務之計算方式達成共識（本院卷三第317、319頁、卷四第317頁），即單純以兩造於基準日之財產扣除結婚日時之財產，再扣除繼承、贈與、慰撫金、債務等，原告亦因而未再爭執部分婚後財產是否屬婚前財產之變形，也未再爭執其婚前股票是否變形，倘任被告主張婚前股票之價值，以後續賣出時為準，亦有標準不一致之情。
　　　⑶附表三「股票部分」編號1、3、6之當中部分即鴻海股票1萬股(每股116元)116萬元、台積電股票321股(每股613元)19萬6,773元、群創股票5萬股(每股19.6元)98萬元是否為婚前財產？
　　　　①按夫妻之一方以其婚前財產購買動產或不動產，或處分取得現金或換購取得動產或不動產時，仍為婚姻關係存續中所取得之婚後財產，惟該等財產既屬其婚前財產所轉換取得，於剩餘財產分配時，應由主張該等事實之當事人舉證證明後，類推適用民法第1030條之2第1項之規定，於計算該婚後財產價額時，予以扣除婚前財產之價額，始為公平。但該轉換之婚後財產已於婚姻關係存續中處分，而非屬現存之婚後財產者，則無類推適用之餘地，自無現存婚後財產可供取回。又按民法第1017條第2項「夫或妻婚前財產，於婚姻關係存續中所生之孳息，視為婚後財產。」，亦定有明文。
　　　　②承前所述，雖被告於108年2月27日及同年3月19日出售其絕大部分婚前股票，僅保留聯電198股及台積電321股，並陸續於108年3月27日至同年4月18日間購買群創股票5萬股、鴻海股票1萬股、裕隆股票1萬3000股、旺宏股票1萬股，但用以購買上開股票之金額包括存款息、現金股息等屬婚後財產之孳息，已混同而無法區辨，尚難認定鴻海股票1萬股、群創股票5萬股單純為被告婚前財產之變形。
　　　　③被告雖主張321股台積電為婚前財產變形，然被告於結婚後至108年2月27日既然未曾買賣台積電股票，業經認定如前。其所持有之台積電股數卻從結婚前一日之8,199股，108年2月27日時變為8,321股，此部分為婚前財產於婚姻關係存續中所生之孳息，依上開規定視為婚後財產，被告主張係婚前財產變形，應有誤會。惟被告婚前即有8,199股台積電，後僅變賣其中8,000股，仍有199股始終未曾變賣而為婚前財產，此部分主張則有理由。
　　　⑷原告主張附表三「存款及保險部分」編號2、4所示帳戶有惡意處分情形應加計各233萬4,368元、74萬9,620元？
　　　　原告主張被告於106年10月16日至110年6月29日自附表三編號2帳戶提領及轉出款項233萬4,368元，於105年7月14日至109年3月16日自附表三編號4帳戶提領及轉出款項74萬9,620元，有被告上開帳戶交易明細可佐（本院卷四第137至143、163至169頁，原告另自行製表見本院卷四第249至255頁），固堪認定。原告主張被告為減少原告對於剩餘財產之分配，而於兩造離婚前5年內處分其婚後財產，自應將之追加計算而視為現存之婚後財產，然為被告所否認，原告本應先就原告惡意減少財產之事實負舉證責任。且查被告提領及轉出之情形，係長時間、每次金額均非甚多，而非在接近基準日前一次性大筆提領，原告單純臆測被告處分上開財產確有惡意，卻未見提出其他證據供本院調查，其上開主張自不足為採。
　　　⑸被告主張附表五之債務及贈與情形：　
　　　　被告雖主張其母親贈與80萬元，然承前本院認證人為被告之母而有特殊情誼，所述不合常理，又無其他佐證而難以信為真實。又被告主張積欠訴外人許武隆債務200萬元，雖提出借據、國內匯款申請書為證（本院卷二第325至329頁），惟許武隆未到庭說明，尚難僅憑此些單據認定被告與許武隆之間法律關係，故被告此部分主張均無可採。
　　　⑹小結：被告如附表三之財產總額為1,850萬8,902元，扣除附表四之金額合計203萬5,425元，復加計被告婚後清償系爭房地貸款之50萬元，是被告婚後財產應為1,697萬3,477元。
　　⒋則被告之婚後剩餘財產既較原告為多，兩造剩餘財產差額為12,507,013元（計算式：16,972,477元－4,466,464元=12,507,013元)。本院審酌兩造婚後協力組成家庭，各以其方式貢獻家庭，則原告主張應平均分配兩造剩餘財產差額，尚符公允，故兩造剩餘財產差額之一半為6,253,507元（12,507,013÷2＝6,253,507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此外，分配夫妻剩餘財產差額係於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始可請求，故其遲延利息應自離婚翌日起算始為適法。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023條，請求被告給付252萬5,898元），及自112年5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又依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給付625萬3,507元，及自112年2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逾上開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原告勝訴部分，兩造分別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爰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規定，各酌定如主文第四、五項所示之擔保金額予以准許。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因訴被駁回而失其依據，自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認均不足以影響判決結果，自無庸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結論：原告之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訴訟費用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79條酌定由兩造按勝敗比例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王奕華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書記官　陳長慶
附表一：原告婚後財產之兩造主張
編號 財產種類 所在地或名稱 價　　　　　 值 （新台幣，未滿1元部分四捨五入） 原　　告　　主　　 張 及　所 提 證 據 資 料 被告是否爭執 若爭執時之抗辯意旨 證　據　出　處 　1 存款 (1-1)台灣銀行三民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 （活存） 1萬7,712元 左列金額不爭執 左列金額不爭執 本院卷三第34頁存摺存款歷史明細查詢、本院卷三第173至190頁放款歷史明細批次查詢   (1-2)台灣銀行三民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定存） 60萬元 左列金額不爭執 左列金額不爭執 本院卷一第19頁存摺   (1-3)台灣銀行三民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 （定存） 100萬元 左列金額不爭執 左列金額不爭執 本院卷一第19頁存摺 　2 存款 (2-1)高雄銀行 帳號000000000000號 78萬1,491元 左列金額不爭執 左列金額不爭執 本院卷三第91、119頁活期性存款交易明細表   (2-2)高雄銀行 帳號000000000000號 67萬7,855元 兩造不爭執   　3 存款 元大銀行右昌分行 帳號00000000000000號 14萬6,414元 兩造不爭執   本院卷一第20、21頁存摺、本院卷三第81頁客戶往來交易明細 　4 汽車 喜美汽車2015年  因與被告汽車價值相差無幾，建議與被告所以之汽車價值相互抵銷，無庸耗費程序鑑定（本院卷二第227頁）。 同意原告左列主張（見本院卷二第285頁）。  　5 保險 中國人壽RUT悠遊人生變額壽險 （保單號碼：00000000號） 18萬6,413元。 兩造不爭執  本院卷一第22頁保單首頁、本院卷一第85、86頁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函 　6 保險 新光人壽年年如意終身壽險 （保單號碼：AT00000000號） 17萬5,571元（96年4月28日14萬1,387元） 兩造對左列數額不爭執  本院卷一第23頁保險單首頁、本院卷一第93頁投保簡表、本院卷二第69頁。 　7 保險 台銀人壽增順利增額終身壽險 （保單號碼：EE00000000號） 75萬160元。 兩造不爭執  本院卷一第23頁保險單首頁、本院卷一第83頁台銀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函、第303頁投保情形調查表。 　8 股票 英業達3萬3,879股、每股27.15元 91萬9,815元 兩造不爭執  本院卷一第269頁保管帳戶客戶餘額表、卷四第317頁。 　9 股票 元大金2,284股、每股25.35元 5萬7,899元 兩造不爭執    10 股票 日月光投控1,110股、每股114.5元 12萬7,095元 兩造不爭執    11 股票 長億實業340股、每股元 已下市股票無價值。 兩造不爭執   
 
附表二：原告婚前財產之兩造主張
(股票部分價值：78萬1,474元)
編號 股票名稱 股　　　數 每股價值 價值 被告是否爭執 證　據　出　處 　1 日月光 1,347股 38.45元 5萬1,792元 不爭執。 本院卷二第239頁保管帳戶客戶餘額表。 　2 英業達 2萬5,708股 25.4元 65萬2,983元 不爭執。 本院卷二第239頁保管帳戶客戶餘額表。 　3 寶來證券 3,430股 14.3元 4萬9,049元 不爭執。 本院卷二第239頁保管帳戶客戶餘額表。 　4 福雷電 5,000股 5.53元 2萬7,650元 不爭執。 本院卷二第239頁保管帳戶客戶餘額表。 　5 長億實業 340股 0元 結婚時已下市無價值 不爭執。 本院卷二第239頁保管帳戶客戶餘額表、卷四第317頁。 
(婚前存款、保單部分)
編號 財產種類 所在地或名稱 價　　　　　 值 （新台幣，未滿1元部分四捨五入）  被告是否爭執，若爭執時之抗辯意旨  證　據　出　處 1 存款 台灣銀行左營分行存單號碼000000000000號 52萬元 不爭執  本院卷四第147頁 2 存款 台灣銀行左營分行存單號碼000000000000號 70萬元 不爭執  本院卷四第147頁 3 存款 元大銀行右昌分行 帳號00000000000000號 533元 不爭執  本院卷四第59、319頁 4 保險 新光人壽年年如意終身壽險（保單號碼：AT00000000號） 14萬1,387元 對數額不爭執  卷二第69頁 其他：彰銀208元不列入(本院卷四第315頁)       
 
附表三：被告婚後財產之兩造主張
編號 財產種類 所在地或名稱 價值（新台幣，未滿1元部分四捨五入） 被　告　主 張 原告是否爭執 若爭執時之意見 證據出處 存款及保險部分：       　1 存款 台灣銀行左營分行 帳號000000000000號 43萬6,756元 兩造不爭執  本院卷一第88頁存摺存款指定日期餘額查詢   台灣銀行左營分行 帳號000000000000號  11萬6,176元 兩造不爭執  本院卷一第88頁存摺存款指定日期餘額查詢   台灣銀行左營分行 定存帳號000000000000號 52萬2,300元 兩造不爭執  本院卷一第88頁綜存存單明細查詢 　2 存款 左營郵局 帳號00000000000000號 49萬2,597元（96年4月28日22萬4,862元）  兩造對左列數額不爭執。原告主張被告自106年10月16日至110年6月29日提領及轉出款項233萬4,368元應計入婚後財產(卷四第137至143頁)，被告辯稱此部分係被告負擔家庭生活費用所需，非惡意處分。  本院卷一第90頁彙總登摺明細 　3 存款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三民分行 帳號00000000000號 33萬4,472元 兩造不爭執  本院卷一第69頁客戶存款帳號餘額表 　4 存款 合作金庫銀行鳳山分行 帳號0000000000000號 20萬3,446元（96年4月28日66萬1,445元） 兩造對左列數額不爭執。原告主張被告自105年7月14日至109年3月16日提領及轉出款項74萬9,620元應計入婚後財產(卷四第163至170頁)，被告辯稱此部分係被告負擔家庭生活費用所需，非惡意處分。  本院卷一第84頁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函 　5 存款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台中自由分行 帳號00000000000000號 1萬1,021元（96年4月28日6萬220元） 兩造對左列數額不爭執  本院卷一第82頁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函、本院卷三第159、169頁交易明細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高雄五福分行分行 帳號00000000000000號 10萬1,673元（96年4月28日1萬1,638元） 兩造對左列數額不爭執  本院卷一第81頁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函、本院卷三第131、153頁交易明細 　6 存款 中國信託 帳號000000000000號 1萬2,209元（96年4月28日1萬404元） 兩造對左列數額不爭執  本院卷二第33頁台幣活期存款交易明細、卷二第299至301頁 　7 存款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帳號00000000000號 88元 兩造均同意不列入(本院卷四第353至355頁)  本院卷二第349頁往來資料 　8 保險 郵政簡易人壽長春增額還本保險 （保單號碼：00000000號） 38萬1,760元 兩造不爭執  本院卷一第32頁保險單、第313頁郵政壽險資料詳情表。 　9 保險 國泰人壽新富利年年終身保險 （保單號碼：0000000000號） 54萬2,275元 兩造不爭執  本院卷一第33頁保險單、本院卷二第209頁保險契約狀況一覽表 　10 保險 三商美邦二十年繳費祥安終身壽險 （保單號碼000000000000） 8萬5,457元（96年4月28日保單尚未生效） 兩造不爭執  本院卷一第34頁保單面頁、本院卷二第41頁保單資料 　11 保險 中國人壽活利旺利率變動型年金保險（乙型） （保單號碼：0000000號） 已於110年7月27日解約 220萬947元 兩造不爭執  本院卷二第37頁 　12 保險 三商美邦二十年繳費終身壽險 （保單號碼000000000000） 40萬6,730元（96年4月28日12萬5,035元） 兩造對左列數額不爭執  本院卷一第25頁保單首頁、本院卷二第41頁保單資料 　13 保險 三商美邦二十年繳費祥安終身壽險 （保單號碼000000000000） 17萬6,035元（96年4月28日2萬6,872元） 兩造對左列數額不爭執  本院卷一第26頁保單首頁、本院卷二第41頁保單資料 　14 保險 遠雄人壽新雄多利保險乙型-6年期 （保單號碼：000000000-0號） 61萬7,604元 兩造不爭執  本院卷一第29頁人身保險單、本院卷二第185頁投保資料 　15 保險 遠雄人壽新雄多利保險乙型-10年期 （保單號碼：000000000-0） 255萬8,600元 兩造不爭執  本院卷一第27頁人身保險單、本院卷二第185頁投保資料 　16 保險 台灣人壽富加寶保險 （保單號碼：0000000000）  38萬54元或43萬249元 被告主張應為38萬54元、35萬4,897元，並提出台灣人壽回復資料為證（見本院卷二第323頁），原告則認被告主張者為解約金金額，非保單價值準備金（見本院卷三第257頁）。  本院卷一第31頁保險單面頁、本院卷一第251頁投保資料、本院卷二第73頁投保資料、本院卷二第323頁保單資料列表、本院卷三第257頁投保資料。 　17 保險 台灣人壽富加鑫保險 （保單號碼：0000000000號） 35萬4,897元或47萬3,182元 同上  同上 　18 汽車 國瑞汽車2014年AJC-1757  互不主張  本院卷二第227、285頁 婚後存款及保險部分合計：1,010萬3,489元       股票部分       1 股票 鴻海、每股116元 18,000股為208萬8,000元 被告主張其中1萬股為婚前財產購買，不列入婚後財產，婚後財產為8,000股×116元（見本院卷二第281頁），原告爭執，無法證明兩者之同一性（本院卷三第42頁）。  本院卷一第64頁保管帳戶客戶餘額表 2 股票 緯創6,000股、每股32.1元 19萬2,600元 兩造不爭執  同上 3 股票 台積電、每股613元 401股(600-199)、24萬5,813元 被告主張其中321股為婚前投資之股票配息，不列入婚後財產，婚後財產為279股×613元（見本院卷二第281頁）。原告爭執，依民法第1017條第2項規定，孳息亦應列為婚後財產（本院卷三第42頁）。  同上 4 股票 欣興14,000股、每股143元 200萬2,000元 兩造不爭執  同上 5 股票 開發金3萬股、每股13.95元 41萬8,500元 兩造不爭執  同上 6 股票 群創、每股19.6元 13萬股為254萬8,000元 被告主張其中5萬股為以婚前財產購買，不列入婚後財產，婚後財產為8萬股×19.6元（見本院卷二第283頁），原告爭執認應為13萬股（本院卷二第233頁）。  同上 7 股票 國泰台灣5G、5萬股、每股18.21元 91萬500元 兩造不爭執  同上 8 股票 瑩寶1,620股 0元 已下市（見本院卷二第283頁），互不主張。  本院卷四第317頁 婚後股票部分合計：840萬5,413元       
 
附表四：被告婚前財產之兩造主張　 
編號 財產種類 所在地或名稱 價值（新台幣，未滿1元部分四捨五入） 被　告　主 張 原告是否爭執 若爭執時之意見 證據出處 存款及保險部分       1 存款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台中自由分行 帳號00000000000000號 6萬220元 兩造不爭執  卷二第291至293頁 2 存款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高雄五福分行分行 帳號00000000000000號 1萬1,638元 兩造不爭執  卷二第287至289頁 3 存款 合作金庫銀行鳳山分行 帳號0000000000000號 66萬1,445元 兩造不爭執  卷二第305頁 4 存款 左營郵局 帳號00000000000000號 22萬4,862元 兩造不爭執  卷二第295至297頁 5 存款 中國信託 帳號000000000000號 1萬404元 兩造不爭執  卷二第31、299至301頁 6 保險 三商美邦二十年繳費終身壽險 （保單號碼000000000000） 12萬5,035元 兩造不爭執  卷二第41頁 7 保險 三商美邦二十年繳費祥安終身壽險 （保單號碼000000000000） 2萬6,872元 兩造不爭執  卷二第41頁 8 保險 三商美邦二十年繳費盈福養老保險 （保單號碼000000000000） 92,645元（106年10月4日期滿） 兩造不爭執  卷二第41、199頁 婚前存款及保險部分合計：121萬3,121元       股票部分       9 股票 聯電4,392股、96年4月27日收盤價19.05元 83,668元 被告主張婚前所持有股票變賣後，得款204萬2,616元，又以當中181萬162元購買群創股票5萬股、鴻海股票1萬股、裕隆股票1萬3,000股、旺宏股票1萬股。後又將裕隆股票1萬3,000股、旺宏股票1萬股出售，得款34萬841元、42萬8,098元，及期間現沖買賣裕隆股票得款94元、處分婚前持有之聯電股票198股得款4,352元，所得合計100萬5,839元；原告則認以96年4月27日收盤價計算，故合計為82萬2,304元。  本院卷二第307至311、313至315頁 10 股票 仁寶電子3,955股、96年4月27日收盤價30.6元 121,023元 同上  同上 11 股票 台積電8,199股、96年4月27日收盤價69元 565,731元 同上  同上 12 股票 友訊科技147股、96年4月27日收盤價62.6元 9,202元 同上  同上 13 股票 華邦電子1,000股、96年4月27日收盤價11.45元 11,450元 同上  同上 14 股票 中視1,735股、96年4月27日收盤價18元  31,230元 同上  同上 15 股票 瑩寶1620股、0元 0元 兩造不爭執  本院卷四第317頁 婚前股票部分合計：82萬2,304元       
 
附表五：被告主張之消極財產
編號 財產種類 所在地或名稱 價值（新台幣，未滿1元部分四捨五入） 被告主張及證據出處 原告是否爭執 若爭執時之意見  1 債務 本票向訴外人許武隆借款 200萬元 提出本票、國內匯款申請書為證（見本院卷二第325至329頁）。 爭執，否認本票之真正，且消費借貸為要物契約，被告亦無從依此證明有借款之事實；況以被告之資產狀況，更無向他人借款之必要（本院卷三第43、289頁）。  2 贈與 媽媽贈與 80萬元 主張為80萬元（本院卷二第283頁） 爭執（本院卷三第289頁）。  
 
附表六：原告主張之繼承或無償取得
編號 財產種類 所在地或名稱 價值（新台幣，未滿1元部分四捨五入） 原告主張及證據出處 被告是否爭執 若爭執時之意見  1 存款 台灣銀行三民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 3萬3,548元 108年3月28日高雄市榮民服務處匯入，因繼承而取得，並提出原告該分行存摺、受款人領據為證（見本院卷三第57、59、71頁） 不爭執原告確有取得3萬3,548元，但喪葬補助費乃喪葬費性質，非因繼承取得(113年10月22日書狀)，本院卷四第294至295、317頁  2 存款 台灣銀行三民分行 帳號000000000000號  80萬元 母親死亡前幾日(108年1月7日)，全體繼承人協議先行自母親郵局帳戶匯入，作為遺產分配與原告之用。原告母親李藍燕如之郵局存摺、提款單、匯款單、存款餘額資料為證（見本院卷三第45至55頁、第61、63頁） 認為非繼承取得，本院卷四第295、317頁  3 存款 台灣銀行三民分行 帳號000000000000號 8萬1,318元 國軍左營財物組108年1月22日開立支票，本院卷三第45至55、61、63頁 不爭執原告確有取得左列金額，但喪葬補助費乃喪葬費性質，非因繼承取得(113年10月29日筆錄)，本院卷四第295、317頁  4 存款 台灣銀行三民分行 帳號000000000000號 12萬1,726元 新光人壽理賠匯入，新光人壽理賠審核通知書及存摺，本院卷三第45至55、61、63頁 不爭執原告確有取得左列金額，但喪葬補助費乃喪葬費性質，非因繼承取得(113年10月29日筆錄)，本院卷四第295、317頁  5 存款 高雄銀行 帳號000000000000號 21萬853元 108年1月25日文府國小喪葬補助，提出文府國小婚葬生育補助報銷清冊為證（見本院卷三第65、69頁） 不爭執原告確有取得左列金額，但喪葬補助費乃喪葬費性質，非因繼承取得(113年10月22日書狀)，本院卷四第294至295、317頁  6 存款 高雄銀行 帳號000000000000號 13萬2,831元 108年3月1日公保喪葬補助，提出公教人員保險喪葬津貼核定書、高雄銀行存摺為證，本院卷三第67、69頁 不爭執原告確有取得左列金額，但喪葬補助費乃喪葬費性質，非因繼承取得(113年10月22日書狀)，本院卷四第294至295、317頁  
 
 
 
 


